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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ꎬ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 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ꎬ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ꎮ 山东省人多

地少ꎬ 人地矛盾十分突出ꎮ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ꎬ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ꎬ 牢

牢把握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ꎬ 坚持不懈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

我省全面提高国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水平ꎬ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ꎬ 推进新

旧动能转换、 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ꎮ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节约集约

用地工作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省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 (鲁政

办发 〔２０１３〕 ３６ 号)ꎬ 对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进行总体布局和全面部署ꎻ 山东

省 “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提出 “坚持节约优先ꎬ 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

观”ꎻ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ꎬ “严格落实生态红线保护制度” “推进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化” “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 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ꎻ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的实施意

见» (鲁政发 〔２０１８〕 ８ 号)ꎬ 明确提出 “力争通过 ５ 年努力ꎬ 构建全省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标准和制度体系ꎬ 推动形成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绿色发展的新格

局”ꎮ
土地使用标准是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土地资源禀赋、 工艺技术发展

水平等因素ꎬ 对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和用地条件进行的定性和定量化规定ꎬ 是工程

项目设计、 建设项目用地准入、 土地供应、 供后监管、 土地开发利用的重要准则、
尺度、 依据和规范ꎬ 是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ꎮ 严格执行

土地使用标准ꎬ 是落实土地供应政策和产业政策、 促进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的有效措施ꎬ 是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 健全完善节约集约用

地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ꎬ 是严格规范建设用地管理、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手

段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我省制定实施 «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准»ꎬ 作为全省建

设用地审批、 供应和供后监管的重要制度规范ꎬ 为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 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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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及用地预审过程中核定建设用地规模、 设定土地供应条件提供了依据ꎮ
目前ꎬ 我省处于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ꎬ 产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特

征ꎬ 产业升级提速、 城乡区域一体、 陆海统筹联动、 生产力多层次发展ꎬ 新兴产

业、 产业发展新模式不断涌现ꎬ «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准 (２００５ 年

版) » 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土地管理工作需要ꎮ 为实现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ꎬ
全面落实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ꎬ 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用地需求ꎬ 亟需修

订完善我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ꎮ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

的实施意见»ꎬ 根据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 (国土资源部 ６１ 号令) 和自然资

源部有关文件要求ꎬ 结合全省土地资源条件、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产业发展规划

等ꎬ 原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会同有关单位开展了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修订工作ꎮ
通过充分吸收各地各部门对 ２００５ 年版等现行土地使用标准应用情况的反馈意见ꎬ
按照分类控制、 普遍适用、 严宽适度、 简便易用、 适度超前、 横向衔接的原则ꎬ
课题组调整完善了指标体系ꎬ 补充细化行业分类ꎬ 提高了区域宏观规划控制标准

和用地定额标准ꎬ 经征求省相关部门意见和专家论证后ꎬ 报省政府同意ꎬ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正式实施ꎮ

«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 (２０１９ 年版) » 包括区域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和建设项目用地指标两部分ꎮ 区域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从宏观角度规定了城市、
建制镇和开发区等相关规划控制指标ꎮ 建设项目用地指标规定了工业项目、 农村

居民点及城市住宅、 基础设施项目、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等具体建设项目用地指标ꎬ
共涵盖 ７２ 个行业ꎮ 其中ꎬ 工业项目用地指标包括控制性指标和定额指标ꎮ 控制性

指标区分行业和地区ꎬ 规定了投资强度、 容积率、 亩均产值、 亩均税收、 建筑系

数、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绿地率七项指标ꎻ 定额指标根据项

目类型和生产规模规定了项目具体用地规模ꎮ
土地使用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动态调整和不断完善的过程ꎬ 在 «山东省建设用

地控制标准 (２０１９ 年版) » 实施过程中ꎬ 省有关部门将根据山东产业转型发展需

求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ꎬ 适时对指标进行修订或增补ꎮ 在本标准施行过程中望各

单位结合工程实践ꎬ 注意总结经验ꎬ 积累资料ꎮ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ꎬ 请

及时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反馈ꎬ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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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　 则 (１)

一、 山东省区域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２)
(一) 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２)
(二) 山东省建制镇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３)
(三) 山东省道路用地控制指标 (４)
(四) 山东省城市广场用地控制指标 (５)
(五) 山东省开发区用地控制指标 (５)

二、 山东省建设项目用地指标 (６)
(一) 山东省工业用地指标 (６)

　 　 山东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６)
　 　 山东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建设用地指标 (１１)
　 　 山东省油田工程建设用地指标 (１４)
　 　 山东省采矿业建设用地指标 (１９)
　 　 山东省农副食品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２０)
　 　 山东省食品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２２)
　 　 山东省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２４)
　 　 山东省烟草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２６)
　 　 山东省纺织业建设用地指标 (２７)
　 　 山东省纺织服装、 服饰业建设用地指标 (２９)
　 　 山东省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０)
　 　 山东省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１)
　 　 山东省家具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３)
　 　 山东省造纸和纸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４)
　 　 山东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５)
　 　 山东省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３６)
　 　 山东省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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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３８)
　 　 山东省医药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４０)
　 　 山东省化学纤维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４１)
　 　 山东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４２)
　 　 山东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４４)
　 　 山东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４７)
　 　 山东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４９)
　 　 山东省金属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５１)
　 　 山东省通用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５４)
　 　 山东省专用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５７)
　 　 山东省汽车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５８)
　 　 山东省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５９)
　 　 山东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６１)
　 　 山东省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６４)
　 　 山东省仪器仪表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６７)
　 　 山东省其他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６８)
　 　 山东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建设用地指标 (６９)

(二) 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及城市住宅建设用地指标 (７０)
(三) 山东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７２)

　 　 山东省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７２)
　 　 山东省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８５)
　 　 山东省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９３)
　 　 山东省港口建设用地指标 (１０３)
　 　 山东省民用航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０５)
　 　 山东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指标 (１１０)
　 　 山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１１)
　 　 山东省邮政业建设用地指标 (１１４)
　 　 山东省通信工程建设用地指标 (１１６)
　 　 山东省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２０)
　 　 山东省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２２)
　 　 山东省石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２４)
　 　 山东省燃气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２８)
　 　 山东省供热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１)
　 　 山东省城市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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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消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６)
(四) 山东省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７)

　 　 山东省商业服务业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７)
　 　 山东省加油、 加气站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８)
　 　 山东省仓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３９)
　 　 山东省粮库建设用地指标 (１４０)
　 　 山东省物流园建设用地指标 (１４１)
　 　 山东省党政机关建设用地指标 (１４２)
　 　 山东省广播、 电视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４５)
　 　 山东省教育系统建设用地指标 (１４７)
　 　 山东省科研机构建设用地指标 (１５１)
　 　 山东省卫生计生系统建设用地指标 (１５２)
　 　 山东省文化艺术业建设用地指标 (１５４)
　 　 山东省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５７)
　 　 山东省老年人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５９)
　 　 山东省未成年人福利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１)
　 　 山东省监狱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２)
　 　 山东省看守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３)
　 　 山东省拘留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４)
　 　 山东省强制戒毒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５)
　 　 山东省收容教育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６)
　 　 山东省殡葬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１６７)
附件 １　 使用说明 (１６８)
附件 ２　 关键名词和术语解释 (１６９)
附件 ３　 全省土地类别划分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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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第 １ 条　 为深入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ꎬ 落实省政府 «关于进一步

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 «关于创建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的实施意见»ꎬ 进一步健

全我省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标准体系ꎬ 推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ꎬ
促进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ꎬ 特制定本建设用地控制标准ꎮ

第 ２ 条　 本标准是城市、 建制镇、 农村居民点和各开发区规划布局以及各类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 初步设计、 用地审批应当遵守的重要制度规范ꎬ 是建设项目用地准入、 土地

供应、 供后监管、 土地开发利用的基本依据ꎮ 全省各类新建 (含改建、 扩建) 建设项目

用地ꎬ 应符合国家、 省现行法律法规、 供地政策ꎬ 并认真执行本控制标准有关规定ꎮ
第 ３ 条　 全省各类新建建设项目的选址ꎬ 应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乡规划及

相关专项规划ꎬ 鼓励使用荒地、 劣地ꎬ 尽量少占耕地ꎬ 处理好建设用地与农用地、 未利用

地的关系ꎬ 非经依法批准不得占用基本农田ꎮ 改建、 扩建建设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场地

和设施ꎬ 尽量减少新增用地ꎮ
第 ４ 条　 全省各类新建 (含改建、 扩建) 建设项目的建设ꎬ 应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条

件ꎬ 按照有利于城乡统筹和区域协作ꎬ 有利于行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ꎬ 有利于扩大专业

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范围的原则ꎬ 采用先进工艺技术、 装备和建设模式ꎬ 精心规划设计、
合理布局ꎬ 综合确定建设规模ꎮ

第 ５ 条　 对国家、 省尚未编制用地标准的建设项目和因安全生产、 地形地貌、 工艺技

术有特殊要求需要突破规定标准的建设项目ꎬ 必须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论证ꎬ 合理确定

用地规模ꎮ
第 ６ 条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ꎬ 如国家出台节约集约用地要求更高的土地使用标准ꎬ 则

按照新标准执行ꎮ 省有关部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节约集约用地新的要求ꎬ 适时组

织对有关指标进行调整、 增补或修订ꎮ
第 ７ 条　 本标准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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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东省区域规划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一) 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城市建设用地指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内的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绿

地ꎮ 山东省城市建设用地控制根据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ＧＢ５０１３７－
２０１１) 的规定ꎬ 采用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和 “规划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 两项

指标ꎮ
１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根据现状人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规划人口规模ꎬ 按Ⅱ类气候区所采用规划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规模取值区间和允许调整幅度的双因子限制要求 (表 １)ꎮ 新建城市的规划人均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应在 ８５ １~１０５ ０ ｍ２ /人内确定ꎬ 市、 县 (市) 人均新增建设用地标准

分别不超过 １００、 １１０ 平方米ꎮ 风景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不超过 １５０ 平方米ꎮ

表 １　 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 单位: ｍ２ /人

气候区
现状人均城市

建设用地规模

规划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规模取值区间

允许调整幅度

规划人口规模

≤２０ ０ 万人

规划人口规模

２０ １~５０ ０ 万人

规划人口规模

>５０ ０ 万人

Ⅱ
类
气
候
区

≤６５ ０ ６５ ０~８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５ １~７５ ０ ６５ ０~９５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７５ １~８５ ０ ７５ ０~１０５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１５ ０

８５ １~９５ ０ ８０ ０~１１０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５ ０~ ＋２０ 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９５ １~１０５ ０ ９０ ０~１１０ ０ －５ ０~ ＋１５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５ １~１１５ ０ ９５ ０~１１５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１５ ０~ －０ １ －２０ ０~ －０ １

>１１５ ０ ≤１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人均单项城市建设用地

指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内的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设施用

地以及绿地等单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除以中心城区 (镇区) 内的常住人口数量ꎬ 其中:

２



(１) 规划人均居住用地指标 ２８ ０~３８ ０ ｍ２ /人
(２) 规划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５ ５ｍ２ /人ꎮ
(３) 规划人均交通设施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１２ ０ｍ２ /人ꎮ
(４) 规划人均绿地面积不应小于 １０ ０ｍ２ /人ꎬ 其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应小于

８ ０ｍ２ /人ꎮ

(二) 山东省建制镇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建设用地应包括居住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生产设施用地、 仓储用地、 对外交通用

地、 道路广场用地、 工程设施用地和绿地ꎮ 建制镇建设用地控制标准按照 «镇规划标准»
(ＧＢ５０１８８— ２００７) 设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建设用地比例ꎮ

１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应为规划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除以常住人口数量的平均数值ꎬ 其

指标见表 ２ꎮ 镇人均新增建设用地标准不超过 １２０ 平方米ꎮ

表 ２　 建制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表 单位: ｍ２ /人

气候区
人均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人均建设用地调整幅度

人均建设用地 其中: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指标 规划调整幅度

Ⅱ类 >８０~≤１００ ６~１２

≤６０ 增 ０~１５

>６０~≤８０ 增 ０~１０

>８０~≤１００ 增、 减 ０~１０

>１００~≤１２０ 减 ０~１０

>１２０~≤１４０ 减 ０~１５

>１４０ 减至 １４０ 以内

２ 建制镇单项用地比例

镇区规划中的居住、 公共设施、 道路广场、 以及绿地中的公共绿地四类用地占建设用

地的比例宜符合表 ３ 要求ꎮ

表 ３　 建制镇单项建设用地比例表

类别代号 类别名称
占建设用地比例 (％)

中心镇镇区 一般镇镇区

Ｒ 居住用地 ２８~３８ ３３~４３

Ｃ 公共设施用地 １２~２０ １０~１８

Ｓ 道路广场用地 １１~１９ １０~１７

Ｇ１ 公共绿地 ８~１２ ６~１０

四类用地之和 ６４~８４ ６５~８５

３



(三) 山东省道路用地控制指标

１ 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用地的控制按照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２２０—９５) 的规定ꎬ
主要从道路宽度、 道路网密度两项指标进行控制ꎮ

道路宽度是指道路红线内道路用地的宽度ꎬ 不包括两侧设施的建筑退后道路红线的用

地宽度ꎮ

表 ４　 城市道路规划控制指标

项目 城市规模 (万人)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道路网密度 (ｋｍ / ｋｍ２)

特大城市 >３００

大城市 １００~３００

中等城市 ５０~１００

小城市

其中

２０~５０

１０~２０

５~１０

<５

０ ４~０ ５

０ ３~０ ４

－

－

－

－

－

０ ８~１ ２

１ ０~１ ２

１ ２~１ ４

３~４ －

４~５ －

３~４

４~５

３~４

３~５

４~６

３~５

４~６

道路红线宽度 (ｍ)

特大城市 >３００

大城市 １００~３００

中等城市 ５０~１００

小城市

其中

２０~５０

１０~２０

５~１０

<５

４０~５０

３５~４０

－

－

－

－

－

４５~５５ ４０~５０

４０~５０ ３０~４５

３５~４５ ３０~４０

干路

２５~３５

２５~３５

２５~３５

２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２０

支路

１２~１５

２ 镇村道路

表 ５　 镇村道路用地控制指标表

项目
村镇道路级别

主干路 干路 支路 巷路

道路红线宽度 (ｍ) ２４~３６ １６~２４ １０~１４ ４~６

每侧人行道宽度 (ｍ) ４~６ ３~５ ０~３ －

道路间距 (ｍ) ≥５０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１２０~３００ ６０~１５０

４



(四) 山东省城市广场用地控制指标

城市广场是指由建筑物、 道路、 绿化、 水体等物体所围合而成的ꎬ 具有一定规模的城

市开敞空间ꎬ 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中心和体现城市景观风貌的重要场所ꎮ 广场应有较为集中

的铺装场地面积ꎬ 铺装场地面积的比例应在 ３０ ~ ６０％ꎬ 人可进入活动的面积应占 ４０ ~
７０％ꎬ 并且广场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范围和空间围合ꎮ

城市广场建设用地的控制采用广场总量和单个城市广场用地面积二项指标进行ꎮ

表 ６　 城市广场用地规划控制指标表

城市规模 (万人) 广场用地总量控制指标 (ｍ２ / 人)
单个广场用地面积 (万 ｍ２)

中心广场 区级广场 社区广场

１０~２０

２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２~０ ５

３ － １~２

５ ２~３ １~２

８ ２~５ １~２

１０ ２~５ １~２

(五) 山东省开发区用地控制指标

本部分是对全省国家级开发区、 省级开发区整体的规划建设进行控制的基本指标ꎮ

表 ７　 开发区用地控制指标

开发区级别

投资强度 占开发区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

(亿元 / 平方千米) (万元 / 亩) 工业、 仓储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国家级 ≥４２ ≥２８０

省级

Ａ ≥３６ ≥２４０

Ｂ ≥３０ ≥２００

Ｃ ≥２４ ≥１６０

≥６０ ≤１２ ≤８

注: １、 开发区中通过的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及城市干道不计入开发区道路交通设施用地ꎮ
２、 表中绿地与广场用地不包括开发区中通过的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两侧绿化带及因特殊隔离需要设置的 １０ 米以

上的防护林带、 工业建筑合理间距内的绿地和道路红线内的绿化用地ꎮ

　 　 注: Ａ 指青岛、 烟台、 威海市ꎻ
Ｂ 指济南、 淄博、 潍坊、 东营、 日照、 泰安、 莱芜、 济宁市ꎻ
Ｃ 指德州、 滨州、 聊城、 菏泽、 临沂、 枣庄市ꎮ

５



二、 山东省建设项目用地指标

(一) 山东省工业用地指标

山东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第 １ 条　 本控制指标由投资强度、 容积率、 建筑系数、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所占比重、 绿地率、 亩均产值、 亩均税收 ７ 项指标构成ꎮ
第 ２ 条　 工业项目投资强度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ꎻ
第 ３ 条　 容积率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２ 的规定ꎻ
第 ４ 条　 工业项目的建筑系数应不低于 ４０％ꎻ
第 ５ 条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

积的 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

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ꎻ
第 ６ 条　 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ꎮ 但因生产工艺等特殊要求需要安排一定比

例绿地的ꎬ 绿地率不得超过 １５％ꎮ
第 ７ 条　 亩均产值、 亩均税收指标应符合表 ３ 的规定ꎮ

６



表
１　

投
资
强
度
控
制
指
标

单
位

:
万

元
/亩

行
业

类
别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四
类

五
类

六
类

代
码

名
称

市
县

等
别

第
四

等
第

六
等

第
七

、
八

等
第

九
、

十
等

第
十

一
、

十
二

等
第

十
三

、
十

四
、

十
五

等

１３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
２０

０
≥

１５
０

≥
１２

０
≥

１１
０

≥
１０

０
≥

１０
０

１４
食

品
制

造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１５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１６
烟

草
制

品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１７
纺

织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１８
纺

织
服

装
、

服
饰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１９
皮

革
、

毛
皮

、
羽

毛
及

其
制

品
和

制
鞋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２０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
２６

５
≥

２３
０

≥
１９

５
≥

１６
０

≥
１２

５
≥

１２
０

２１
家

具
制

造
业

≥
２９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２２
造

纸
和

纸
制

品
业

≥
３０

０
≥

２５
０

≥
２１

５
≥

１７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２３
印

刷
和

记
录

媒
介

复
制

业
≥

２９
５

≥
２６

５
≥

２４
０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
１６

０

２４
文

教
、

工
美

、
体

育
和

娱
乐

用
品

制
造

业
≥

３０
０

≥
２６

５
≥

２２
０

≥
１９

０
≥

１４
０

≥
１３

０

２５
石

油
、

煤
炭

及
其

他
燃

料
加

工
业

≥
２９

５
≥

２８
０

≥
２５

０
≥

２３
５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２６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

２９
５

≥
２８

０
≥

２５
０

≥
２３

５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２７
医

药
制

造
业

≥
４３

０
≥

３９
０

≥
３６

０
≥

３２
０

≥
２６

０
≥

２３
０

２８
化

学
纤

维
制

造
业

≥
４３

０
≥

３９
０

≥
３６

０
≥

３２
０

≥
２６

０
≥

２３
０

２９
橡

胶
和

塑
料

制
品

业
≥

２９
５

≥
２７

０
≥

２０
０

≥
１８

５
≥

１６
０

≥
１４

０

３０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

２７
０

≥
２５

５
≥

２１
０

≥
１７

０
≥

１５
０

≥
１２

５

７



续
表

行
业

类
别

一
类

二
类

三
类

四
类

五
类

六
类

代
码

名
称

市
县

等
别

第
四

等
第

六
等

第
七

、
八

等
第

九
、

十
等

第
十

一
、

十
二

等
第

十
三

、
十

四
、

十
五

等

３１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

３３
０

≥
３０

０
≥

２８
０

≥
２４

０
≥

１９
５

≥
１７

５

３２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

３４
５

≥
３３

５
≥

２９
０

≥
２４

５
≥

１９
５

≥
１７

５

３３
金

属
制

品
业

≥
３３

０
≥

３０
０

≥
２６

５
≥

２４
０

≥
１８

５
≥

１６
５

３４
通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
３３

５
≥

３１
０

≥
２７

０
≥

２４
０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３５
专

用
设

备
制

造
业

≥
３３

５
≥

３１
０

≥
２７

０
≥

２４
０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３６
汽

车
制

造
业

≥
３３

０
≥

３０
０

≥
２６

０
≥

２３
０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３７
铁

路
、

船
舶

、
航

空
航

天
和

其
他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

３３
０

≥
３１

０
≥

２７
５

≥
２６

０
≥

２３
５

≥
２０

０

３８
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
造

业
≥

３３
０

≥
３０

０
≥

２８
０

≥
２５

０
≥

２０
０

≥
１８

０

３９
计

算
机

、
通

信
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

５２
０

≥
４５

０
≥

３８
０

≥
３２

０
≥

２６
０

≥
２３

５

４０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业

≥
３４

５
≥

３０
５

≥
２９

５
≥

２５
０

≥
２０

０
≥

１７
５

４１
其

他
制

造
业

≥
２７

０
≥

２３
０

≥
１９

５
≥

１６
０

≥
１２

０
≥

１２
０

４２
废

弃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业

≥
２７

０
≥

２３
０

≥
１９

５
≥

１６
０

≥
１２

０
≥

１２
０

　
　

注
:

全
省

土
地

类
别

划
分

见
附

件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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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容积率控制指标

代码 行业分类 控制指标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 ０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１ ０

１５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 ０

１６ 烟草制品业 ≥１ ０

１７ 纺织业 ≥１ ０

１８ 纺织服装、 服饰业 ≥１ ２

１９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１ ０

２０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１ ０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１ ０

２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１ ０

２３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１ ０

２４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１ １

２５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０ ５

２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 ６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０ ９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 ０

２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１ ０

３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９

３１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 ８

３２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０ ８

３３ 金属制品业 ≥０ ８

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９

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９

３６ 汽车制造业 ≥１ ０

３７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 ０

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０ ９

３９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 ２

４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１ ２

４１ 其他制造业 ≥１ ０

４２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０ ９

９



表 ３　 亩均产值、 亩均税收控制指标 单位: 万元 /亩

行业代码 行业名称 亩均产值 亩均税收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３００ ≥７ ５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３２０ ≥２０

１５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３６０
酒、 饮料制造业≥２０ꎻ
精制茶制造业≥７ ５

１６ 烟草制品业 ≥４００ ≥２２０

１７ 纺织业 ≥３４０ ≥１５

１８ 纺织服装、 服饰业 ≥３３０ ≥１５

１９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４００ ≥２０

２０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２８０ ≥１２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２８０ ≥１０

２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３５０ ≥１２

２３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３５０ ≥２０

２４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３００ ≥１５

２５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８００ ≥６０

２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４５０ ≥１７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４００ ≥２０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４００ ≥１６

２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３２０ ≥１５

３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８０ ≥１２

３１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４００ ≥１４

３２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４８０ ≥２４

３３ 金属制品业 ≥４５０ ≥１６

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４００ ≥１９

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００ ≥１５

３６ 汽车制造业 ≥４５０ ≥３０

３７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３４０ ≥１６

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４５０ ≥１８

３９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７５０ ≥２６

４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５７０ ≥３２

４１ 其他制造业 ≥２８０ ≥１５

４２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３２０ ≥１２

０１



山东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山东省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建设定额指标

指标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

(万吨 / 年)
无选煤厂

(公顷 / 万吨原煤)
有选煤厂

(公顷 / 万吨原煤)
备注

矿井建设

用地指标

大
型

１５００ ０ ０１４１－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９１－０ ０１９３

１２００ ０ ０１７２－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２３３－０ ０２３５

１０００ 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２６９－０ ０２７２

８００ ０ ０２４１－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３２０－０ ０３２４

６００ ０ ０３０８－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４０８－０ ０４１５

５００ ０ ０３６０－０ ０３６８ ０ ０４７４－０ ０４８２

４００ ０ ０４３８－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５７５－０ ０５８５

３００ ０ ０５５７－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７１７－０ ０７３０

２４０ ０ ０６２９－０ ０６４６ ０ ０８１３－０ ０８２９

１８０ ０ ０７２８－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９５０－０ ０９７２

１５０ ０ ０８２７－０ ０８５３ ０ １０８０－０ １１０７

１２０ ０ ０９５８－０ ０９９２ 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８３

中
型

９０ ０ １１４４－０ １２００ 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５６

６０ ０ １４３３－０ １５１７ ０ １９００－０ １９８３

４５ ０ １７３３－０ １８４４ ０ ２２４４－０ ２３５６

小
型 ３０ 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０ ２７００－０ ２９００

—

１１



续表

筛
选
厂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矿
区
型
筛
选
厂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分级 建设规模 (万吨 / 年) 用地指标 (公顷 / 万吨原煤)

大型

６００ ０ ０２０８
５００ ０ ０２４０
４００ ０ ０２８５
３００ ０ ０３２０
２４０ ０ ０３３３
１８０ ０ ０３７８
１５０ ０ ０４００
１２０ ０ ０４７５

中型

９０ ０ ０６００

６０ ０ ０８５０

４５ ０ １０６７

小
型 ３０ ０ １５００

注: 外来煤系统用地:
当采用标准轨距铁路

运输时ꎬ 外来煤系统

用 地 包 括 在 铁 路 装

(卸) 站用地内ꎬ 当采

用窄轨铁路或者公路

运输时ꎬ 另加卸煤系

统用地 ０ ２ 公顷ꎮ

群
矿
型
筛
选
厂
建
设
用
地
指
标

群矿型选煤厂工业场地建设用地ꎬ 应与所在矿井工业场地建设用地合并计算ꎬ
并不得超过下列公式计算的数量: Ａ０＝Ａ１＋Ａ２×Ｎ
式中 Ａ０—群矿型选煤厂及所在矿井工业场地建设用地 (公顷)ꎻ
Ａ１—所在矿井有选煤厂时工业场地建设用地 (公顷)ꎻ
Ａ２—和群矿型选煤厂同规模的矿井型选煤厂与同规模矿井工业场地用地指标之

差 (公顷 / 万吨)ꎻ
Ｎ—外来煤数量 (万吨)ꎮ

—

筛选厂建设

用地指标

建设规模 (万吨 / 年) 用地指标 (公顷 / 万吨原煤)
９０ ０ ０３７８
６０ ０ ０４３３
４５ ０ ０４８９
３０ ０ ０６００
２１ ０ ０６６７

注: 表中指标包括外

来煤系统用地面 积ꎬ
不包括标准轨距铁路

装 ( 卸 ) 车 站 用 地

面积ꎮ

用
地
指
标
的
调
整

地
形
调
整
系
数

自然地形

平均坡度 (％)
调整系数

>４ １ ０７

７ １ １１

１０ １ １５

１５ １ ２０

２０ １ ２５

３０ １ ３０

３０ 以上 １ ３５

注: (１) 当局部自然

地形坡度大于 ４％时ꎬ
可局部进行调整ꎮ (２)
本调整系数的边坡处

理方式ꎬ 系按填挖边

坡放坡方式确定ꎬ 如

按加砌挡土墙方式处

理ꎬ 其调整数值应减

少或采用 １ ０ꎮ

湿陷性

黄土地

区调整系数

场地湿陷等级 调整系数 —

Ⅰ、 Ⅱ级 １ １０ —

Ⅲ、 Ⅳ级 １ ２０ —

　 　 注: 不含矸石周转场、 地面爆炸材料库、 单项工程单身职工宿舍、 矿山救护队以及消防站的建设用地指标ꎮ

第 ２ 条　 矿井建设和生产期间矸石排弃用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只设矸石周转场ꎬ 不分

２１



何种排弃方式ꎬ 其用地面积均应按矿井建设规模不大于 ３ 年的排矸量计算ꎻ 当矿井设有选

煤厂时ꎬ 应另加选煤厂建设规模不大于 ３ 年的选矸量计算的用地ꎮ
第 ３ 条　 矿井地面爆炸材料库场地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２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２　 矿区爆炸材料总库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项目 矿区爆炸材料年消耗量

炸药 (吨) ５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雷管 (万发) １２０－３５０ ３５０－６００ ６００－８４０ ８４０－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库区用地面积 (ｍ２ / 吨) ２００－１４０ １４０－１０５ １０５－９０ ９０－８０ <８０

　 　 注: 用地面积与炸药年消耗量相对应ꎮ

第 ４ 条　 矿井等单项工程中单身职工宿舍 (职工公寓) 建设用地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居住人数应按照劳动定员的在籍人数和单眷比确定ꎻ 职工单眷比宜按项目实际情况确定ꎻ
宿舍建筑面积指标宜取 １５—１８ｍ２ /人ꎻ 容积率应按地区从 １ ２—２ ０ 中选取ꎻ 用地面积应

按下式计算:

用地面积(ｈｍ２) ＝ １５—１８( ) ｘ 居住人数

容积率 ｘ １０４

　 　 第 ５ 条　 矿山救护队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３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３　 矿山救护队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项目 中队 (３ 个小队) 大队 (附直属中队)

职工人数 (人) ３５~５０ ６５~８５

用地面积 (ｍ２) ３３００~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注: 用地面积中含培训场地ꎬ 用地面积与救护队的职工人数相对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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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油田工程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油田工程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油田工程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规模或类别 用地指标 备注

０７１ ０７１０

进井场道路
路基用地 宽度 (ｍ)

－ ≤４ ５

边沟、 护坡、 防洪坝、 挡土墙、
错车道等用地按实际情况计算ꎮ

井场 井深级别 用地面积 (ｍ２) —

钻井作业井场

井深≤１０００ｍ ３９００

１０００ｍ<井深≤３０００ｍ ９０００

３０００ｍ<井深≤５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０

井深>５０００ｍ １２０００

同一井场每增加一口井ꎬ 增加

用地面积在单井井场用地面积

基础上不超过 ２０％ꎮ

井下作业井场

井深≤１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ｍ<井深≤３０００ｍ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ｍ<井深≤５０００ｍ ２４００

井深>５０００ｍ ４９００

同一井场每增加一口井ꎬ 增加

用地面积在单井井场用地面积

基础上不超过 ５０％ꎮ

计量站

规模 用地面积 (ｍ２)

≤１０ 井式 ４４０

１１－１６ 井式 ５００

１７－２０ 井式 ５５０

２１－２６ 井式 ６１０

２７－３２ 井式 ７１０

①规模超过 ３２ 井式时ꎬ 在 ２７－

３２ 井式的基础上ꎬ 每增加 １ 口

井式 (或 １ 套阀组)ꎬ 应增加用

地 １０ｍ２ꎮ ②如果计量站与值班

室分别独立设置ꎬ 则用地在表

中数值基础上再增加 ３００ｍ２ꎮ

集油间

规模 用地面积 (ｍ２)

≤６ 环式 ４５０

７－１０ 环式 ５２０

①集油间管辖集油环数高于 １０
环式时ꎬ 在 ７－１０ 环式基础上ꎬ
每增加 １ 个集油环ꎬ 应增加用

地 １０ｍ２ꎮ ②不以集油环数为计

数的阀组间按照阀组数量参照

执行ꎮ ③如果集油间与值班室

分别独立设置ꎬ 则用地在表中

数值基础上再增加 ３００ｍ２ꎮ

４１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规模或类别 用地指标 备注

０７１ ０７１０

配水间

规模 用地面积 (ｍ２)

２－５ 井式 ２００

６－１０ 井式 ２５０

１１－１５ 井式 ３００

１６－２０ 井式 ３５０

—

接转站 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

普通接转站

处理液量≤１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０００<处理液量≤３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３０００<处理液量≤８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８０００<处理液量≤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处理液量 １１０００

事 故 排 污 池 用 地 不 应 大

于 ６００ｍ２ꎮ

稠油计量接转站

转输液量≤３５０ ２１００

３５０<转输液量≤８００ ４７００

８００<转输液量≤１２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转输液量≤２４００ ５５００

２４００<转输液量≤６０００ ６５００

—

接转站事故罐

事故罐单罐罐容 (ｍ３)
用地面积

调整值 (ｍ２)

单罐罐容≤５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０<单罐罐容≤７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００<单罐罐容≤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①当事故罐数量多于 １ 座时ꎬ
每增加 １ 座事故罐ꎬ 用地按此
表规定的 ５０％递增调整值ꎮ ②
单罐罐容超过 １０００ｍ３ 时ꎬ 参照
转油放水罐用地指标执行ꎮ

转油放水站

普通转油放水站

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处理液量≤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处理液量≤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当设有环保型事故排污池时ꎬ
用地指标应加上事故排污池用
地面积ꎬ 事故排污池用地不应

大于 ６００ｍ２ꎮ

转油放水站事故罐

事故罐单罐罐容 (ｍ３)
用地面积

调整值 (ｍ２)

１０００<单罐罐容≤３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单罐罐容≤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当事故罐数量多于 １ 座时ꎬ 每
增加 １ 座事故罐ꎬ 用地按此表
规定的 ５０％递增调整值ꎮ

脱水站

原油脱水站

原油处理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处理油量≤５００ ８５００

５００<处理油量≤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处理油量≤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处理油量≤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处理油量≤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①以上用地指站内设 １ 座事故
罐和 １ 座污水沉降罐用地ꎬ 如
果超过 １ 座ꎬ 则每增加 １ 座事
故罐参照" 转油放水站增加事
故罐增加用地面积调整值" 执
行ꎮ ②当设有环保型事故排污
池时ꎬ 用地指标应加上事故排
污池用地面积ꎬ 事故排污池用

地不应大于 ６００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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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规模或类别 用地指标 备注

０７１ ０７１０

稠油脱水站

处理油量≤１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处理油量≤１６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６００<处理油量≤３２００ ８００００

—

注水站 规模 用地面积 (ｍ２) —

注水站

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注水量≤５０００ ３７００

５０００<注水量≤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注水量≤２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００<注水量≤３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①注水站同时注两种或两种以
上水质时ꎬ 其用地面积不应超
过各水质单独建设的面积之和ꎮ
②当注水站有曝氧设施时ꎬ 其
用地面积按同时注两种水质的
注水站执行ꎮ

热采热注站

注气锅炉规模 (台×ｔ / ｈ) 用地面积 (ｍ２)

１×２３ ３６００

２×２３ ５４００

３×２３ ７９００

—

配注站 规模 用地面积 (ｍ２) －

注水站

规模 用地面积 (ｍ２)

≤１９ 井式 ２２００

２０－３０ 井式 ３３００

３１－４０ 井式 ４２００

４１－５０ 井式 ４６００

５１－６０ 井式 ５０００

注入站辖井超过 ６０ 口时ꎬ 在 ６０
口井的基础上ꎬ 每增加 １ 口井ꎬ
其用地面积增加 ４０ｍ２ꎮ

聚合物配制站

规模 (干粉 １０４ ｔ / ａ) 用地面积 (ｍ２)

配制量≤０ ７０ ９４００

０ ７０<配制量≤１ ０５ １０５００

１ ０５<配制量≤１ ５０ １６０００

１ ５０<配制量≤２ ５ ２４１００

配制站同时配制两种或两种以
上分子量的聚合物时ꎬ 其用地
面积不应超过单独建设的面积
之和ꎮ

调配站

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调配量≤５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调配量≤１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调配量≤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调配量≤２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

二氧化碳注入站

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注气量≤１０００ ８５００

１０００<注气量≤１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５００<注气量≤２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２０００<注气量≤６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

６１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规模或类别 用地指标 备注

０７１ ０７１０

二氧化碳液化站

规模 (１０４ ｔ / ａ)

用地面积 (ｍ２)

不含 ＣＯ２

提纯工艺

含 ＣＯ２

提纯工艺

液化量≤６ ７１２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６<液化量≤９ ８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９<液化量≤１２ ８５００ １４０００

—

采出水处理站 规模 (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

水驱采出水处理站

处理量≤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处理量≤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处理量≤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处理量≤３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处理量≤４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地下水处理站用地面积参照本

表执行ꎮ

聚驱采出水处理站

处理量≤２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处理量≤３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处理量≤４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

—

三元污水处理站
处理量≤２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处理量≤３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

含油污水深度处理站

处理量≤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处理量≤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处理量≤３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处理量≤４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

稠油污水处理站

处理量≤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处理量≤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处理量≤１５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处理量≤２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

外排污水处理站
处理量≤５０００ ４４００

５０００<处理量≤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

油田集气增压站

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集气增压量≤１５ ４５００

１５<集气增压量≤３０ ６５００

３０<集气增压量≤４０ ７０００

①本表未包括厂外火炬及管廊

带用地ꎮ ②本表轻烃储存设施

按 １ 天储存量计算ꎬ 并且不包

括装车设施ꎮ

油田气处理厂

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处理油田气≤１００ ４７０００

①本表未包括厂外火炬及管廊

带用地ꎮ ②本表轻烃储存设施

按 １ 天储存量计算ꎬ 并且不包

括装车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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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规模或类别 用地指标 备注

０７１ ０７１０

原油稳定站

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ｄ) 用地面积 (ｍ２)

处理原油量≤１５０ ７５００

１５０<处理原油量≤３００ ９５００

①本表未包括厂外火炬及管廊

带用地ꎮ ② 不含储运及装车

设施ꎮ

汽车装卸油装置
名称 用地面积 (ｍ２)

四位汽车装卸油装置 ４０００

卸油点或装车场每增减一个车

位ꎬ 用地面积相应增减 ５００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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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采矿业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铁矿采选业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铁矿采选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０８１ ０８１０
铁矿采选

(选矿厂厂区)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原矿 / 年)
(ｍ２ / 吨原矿)

大型 >２００ ０ ０７~０ ０３

中型 ６０~２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５

小型 ≤６０ ０ １２~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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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农副食品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农副食品加工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

≥１５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１２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１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００ 万元 /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０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农副食品加工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亩均产值≥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７ ５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农副食品加工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３１ — 谷物磨制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２

中型 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４~０ ２

小型 ≤５００００ ０ ８~０ ４

１３２ — 饲料加工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０ <０ ２

小型 ≤５００００ ０ ３~０ ２

１３３ — 植物油加工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０ <０ ６

中型 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０ ９~０ ６

小型 ≤２００００ １ ５~０ ９

１３５

— 屠宰及肉类加工

１３５１ 牲畜屠宰

１３５３ 肉制品及副产加工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２

小型 ≤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６~０ ２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０ <４ ５

小型 ≤５００００ ５ ５~４ ５

０２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３６

水产品加工

１３６１ 水产品冷冻加工

１３６２ 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００００ ０ ８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 ０~０ ８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 ３~１ ０

≤２０００ １ ５~１ ３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５０００ ０ ６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８~０ ６

≤１０００ １ ０~０ ８

１３７ — 蔬菜、 水果和坚果加工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３７ 蔬菜、 水果和坚果加工
大型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４

小型 ≤１０００００ １ ０~０ ４

１３９

—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１３９１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１３９２ 豆制品制造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５００００ ０ ４

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１ ５~０ ４

≤２００００ １ ７~１ ５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００００ １ ６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 ９~１ ６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２ ３~１ ９

≤２５００ ４ ０~２ ３

　 　 注: (１) 谷物磨制也称粮食加工ꎬ 指将稻谷、 小麦、 玉米、 高粱等谷物去壳、 碾磨、 加工为成品粮的生产活动ꎮ
(２) 饲料加工包括宠物饲料加工和其他饲料加工ꎮ 宠物饲料加工是指专门为合法饲养的猫、 狗、 鱼、 鸟等小

动物提供食物的加工ꎮ 其他饲料加工是指适用于农场、 农户饲养牲畜、 家禽、 水产品的饲料生产加工和用低

值水产品及水产品加工废弃物 (如鱼骨、 内脏、 虾壳) 等为主要原料的饲料加工ꎮ
(３) 植物油加工指用各种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 精制食用油的加工和各种非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的

活动ꎮ
(４) 屠宰及肉类加工指对各种牲畜和禽类进行宰杀ꎬ 以及鲜肉冷冻等保鲜活动ꎬ 但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ꎮ
(５) 水产品冷冻加工指为了保鲜ꎬ 将海水、 淡水养殖或捕捞的鱼类、 虾类、 甲壳类、 贝类、 藻类等水生动物

或植物进行的冷冻加工ꎬ 但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ꎮ
(６) 蔬菜、 水果和坚果加工指用脱水、 干制、 冷藏、 冷冻、 腌制等方法ꎬ 对蔬菜、 水果、 坚果的加工ꎮ
(７) 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指用玉米、 薯类、 豆类及其他植物原料制作淀粉和淀粉制品的生产ꎻ 还包括以淀

粉为原料ꎬ 经酶法或酸法转换得到的糖品生产活动ꎮ
(８) 豆制品制造指以大豆、 小豆、 绿豆、 豌豆、 蚕豆等豆类为主要原料ꎬ 经加工制成食品的活动ꎮ

１２



山东省食品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食品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食品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食品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

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食品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食品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３２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食品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食品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４１ — 焙烤食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０ ５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８~０ ５

小型 ≤５０００ １ ４~０ ８

１４３

— 方便食品制造

１４３２ 速冻食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 ２

中型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２

小型 ≤１０００ ６~４

１４４ １４４０ 乳制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５

中型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 ７~０ ５

小型 ≤１００００ １ ４~０ ７

２２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４６

— 调味品、 发酵制品制造

１４６１ 味精制造

１４６２ 酱油、 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０ <２ １

中小型 ≤５００００ ３~２ １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１ ６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 ８~１ ６

小型 ≤５０００ ２ ０~１ ８

１４９

— 其他食品制造

１４９１ 营养食品制造

１４９２ 保健食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２ ０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 ０~２ ０

小型 ≤５０００ ８ ０~５ 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２ ０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 ０~２ ０

小型 ≤５０００ ８ ０~５ ０

１４９ １４９５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２０００ ８

中型 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８

小型 ≤５００ １８~１２

　 　 注: (１) 焙烤食品制造包括各式糕点、 面包、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的生产ꎮ
(２) 速冻食品制造指以米、 面、 杂粮等为主要原料ꎬ 以肉类、 蔬菜等为辅料ꎬ 经加工制成各类烹制或未烹制

的主食食品后ꎬ 立即采用速冻工艺制成的ꎬ 并可以在冻结条件下运输储存及销售的各类主食食品的生产

活动ꎮ
(３) 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指以生鲜牛 (羊) 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ꎬ 经加工制成的液体乳及固体乳 (乳粉、
炼乳、 乳脂肪、 干酪等) 制品的生产活动ꎻ 不包括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生产活动ꎮ
(４) 味精制造指以淀粉或糖蜜为原料ꎬ 经微生物发酵、 提取、 精制等工序制成的ꎬ 谷氨酸钠含量在 ８０％及以

上的鲜味剂的生产活动ꎮ
(５) 酱油、 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指以大豆和 (或) 脱脂大豆ꎬ 小麦和 (或) 麸皮为原料ꎬ 经微生物发酵制

成的各种酱油和酱类制品ꎬ 以及以单独或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 糖的物料或酒精ꎬ 经微生物发酵酿制的酸

性调味品的生产活动ꎮ
(６) 营养、 保健食品制造指主要适宜伤残者、 老年人ꎬ 含肉、 鱼、 水果、 蔬菜、 奶、 麦精、 钙等均质配料的

营养食品的生产活动和指标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ꎬ 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ꎬ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ꎬ 不以治

疗为目的ꎬ 对人体不产生急性、 亚急性或慢性危害ꎬ 以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为目的的营养素补充等保健食品

制造ꎮ
(７)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制造指增加或改善食品特色的化学品ꎬ 以及补充动物饲料的营养成分和促进生长、 防

治疫病的制剂的生产活动ꎮ

３２



山东省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酒、 饮料、 精制茶制造业的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酒、 饮料、 精制茶制造业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

类地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
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酒、 饮料、 精制茶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

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酒、 饮料、 精制茶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酒、 饮料、 精制茶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３６０ 万元 /亩ꎻ 酒、 饮料制造业的亩

均税收≥２０ 万元 /亩ꎻ 精制茶制造业的亩均税收≥７ ５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酒、 饮料、 精制茶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５１

— 酒的制造

１５１２ 白酒制造

１５１３ 啤酒制造

１５１５ 葡萄酒制造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５０００ ９

５００~５０００ ２４~９

≤５００ ３０~２４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０ ０ ９

５~１０ １ ２~０ ９

１~５ １ ５~１ ２

<１ １ ８~１ ５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５００ ８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２５０ １２０~１００

４２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５２

— 饮料制造

１５２２ 瓶 (罐) 装饮用水制造

１５２３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

１５２４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 ０ ８

中型 ２~５ １ ４~０ ８

小型 ≤２ ２ ０~１ ４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 ６ ５

中型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８ ０~６ ５

小型 ≤３０００ ９ ５~８ 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 ５ ０

中型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８ ０~５ ０

小型 ≤３０００ １１ ５~８ ０

　 　 注: (１) 白酒制造指以高粱等粮谷为主要原料ꎬ 以大曲、 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ꎬ 经蒸煮、 糖化、 发

酵、 蒸馏、 陈酿、 勾兑而制成的ꎬ 酒精度 (体积分数) 在 １８％~６０％的蒸馏酒产品的生产ꎮ
(２) 啤酒制造指以麦芽 (包括特种麦芽) 为主要原料ꎬ 加酒花经酵母发酵酿制而成ꎬ 含二氧化碳、 旗袍、 低

酒精度 (体积分数) ２ ５％~７ ５％的发酵酒产品的生产ꎬ 以及啤酒专用原料麦的生产ꎮ
(３) 葡萄酒制造指以新鲜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ꎬ 经全部或部分发酵酿制而成ꎬ 酒精度 (体积分数) ≥７％的

发酵酒产品的生产ꎮ
(４) 瓶 (罐) 装饮用水制造指以地下矿泉水和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为水源加工制成的ꎬ 密封于塑料

瓶 (罐)、 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ꎬ 不含任何添加剂ꎬ 可直接饮用水的生产ꎮ
(５) 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包括果汁型、 果味型、 可乐型汽水及果汁、 果浆、 蔬菜汁饮料等的生产ꎮ
(６) 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指以鲜乳或乳制品为原料 (经发酵或未发酵)ꎬ 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

的可直接饮用的含乳饮品的生产ꎻ 以及以蛋白质含量较高的植物的果实、 种子或核果类、 坚果类的果仁等为

原料ꎬ 在其加工制得的浆液中加入水、 糖液等调制而成的可直接饮用的植物蛋白饮品的生产ꎮ

５２



山东省烟草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烟草制品业的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烟草制品业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５５ 万

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

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烟草制品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

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烟草制品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烟草制品业的亩均产值≥４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２２０ 万元 /亩ꎮ

６２



山东省纺织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纺织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纺织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类

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纺织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

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纺织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纺织业的亩均产值≥３４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５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纺织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纺织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７１

—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１７１１ 棉纺纱加工

１７１２ 棉织造加工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４ ０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６ ０~４ ０

小型 ≤５０００ ７ ０~６ 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米 / 年) (平方米 / 万米)

大型 >５０００ ９ ６

中型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３ ４~９ ６

小型 ≤１０００ １６ ０~１３ ４

１７２

—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１７２１ 毛条和毛纱线加工

１７２２

毛织造加工

精梳

粗梳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００００ ７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

≤５０００ １８~１２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００００ ６

５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０ ４５~３４

７２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７８

— 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１７８１ 非织造布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０ <１ ３

小型 ≤５００００ ３ ３~１ ３

　 　 注: 棉纺纱加工生产规模单位按照一万纱锭一天 ２４ 小时纺 １ 吨棉纱进行转换ꎮ

８２



山东省纺织服装、 服饰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容积率≥１ ２ꎮ
第 ２ 条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

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

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亩均产值≥３３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５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纺织服装、 服饰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纺织服装、 服饰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８１
１８２

— 纺织服装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大型 >５００ <１４０

中型 １００~５００ １８０~１４０

小型 ≤１００ ２１０~１８０

１８３ １８３０
服饰制造

其中: 制帽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大型 >１０００ <２２

中型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４９~２５

小型 ≤５００ ６０~４９

　 　 注: (１) 纺织服装制造包括以机织面料为主要原料和以针织、 钩针编织面料为主要原料经裁剪后缝制各种男、 女

服装ꎬ 以及儿童成衣的活动ꎮ
(２) 制帽指用各种纺织原料经剪裁、 缝制或压制帽子的制作ꎬ 以及针织或钩针编织成毛线帽的活动ꎮ

９２



山东省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
制鞋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

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的亩均产值≥４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

收≥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

指标ꎮ

表 １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１９１

—
皮革、 毛皮、 羽毛及其

制品和制鞋业

１９１０ 皮革鞣制加工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平方米 / 年)
(平方米 /
万平方米)

大型 >５０ １８００

中型 ２０~５０ ２６００~１８００

小型 ≤２０ ４０００~２６００

　 　 注: 皮革鞣制加工包括用动物生皮、 皮毛鞣制加工各种民用、 工业用轻革、 重革的生产ꎮ

０３



山东省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

２６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３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１９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６０ 万元 /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２５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

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２８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

收≥１２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

额指标ꎮ

表 １　 木材加工和木、 竹、 藤、 棕、 草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０１ —

木材加工

锯材、 木片

加工

制材

干燥

分级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 / 年) (平方米 / 立方米)

大型 >３０ ０ ４３~０ ３０

中型 １０~３０ ０ ６３~０ ４３

小型 ５~１０ ０ ７３~０ ６３

０ ５~４ １~０ ６

２０２

— 人造板制造

２０２１ 胶合板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 / 年) (平方米 / 立方米)

大型 >５ １ ０~０ ４

中型 ３~５ １ ７~１ ０

小型 １~２ ２ ３~１ ７

２０２ ２０２２ 纤维板制造 中密度纤维板

分级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 / 年) (平方米 / 立方米)

大型 >２０ ０ ６

中型 ５~２０ ０ ９~０ ６

小型 １~５ １ ４~０ ９

１３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０２ ２０２３ 刨花板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 / 年) (平方米 / 立方米)

大型 >５ ０ ７~０ ６

中型 ３~５ ０ ９~０ ７

小型 １ ５~３ １ １~０ ９

２０３

— 木质制品制造

２０３２
２０３３

木门窗制造

木楼梯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套 / 年) (平方米 / 万套)

大型 >３０ １０００~６００

中型 １０~３０ １５００~１０００

小型 ≤１０ ２２００~１５００

２０３ ２０３４ 木地板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平方米 / 年) (平方米 / 百平方米)

大型 >４０ ０ ７５

中型 ２０~４０ １ ２５~０ ７５

小型 ≤２０ ２ ００~１ ２５

　 　 注: (１) 锯材、 木片加工包括普通锯材、 特种锯材、 针叶、 阔叶、 木片的加工ꎮ
(２) 人造板制造包括胶合板、 纤维板、 刨花板的生产ꎮ
(３) 胶合板制造指具有一定规格的原木经旋 (刨) 切成单板ꎬ 再经干燥、 涂胶、 组坯、 热压而成的符合国

家标准及供需双方协定标准的产品生产ꎮ
(４) 纤维板制造指用木材碎料 (包括木片)、 棉秆、 甘蔗渣、 芦笋等植物纤维作原料ꎬ 经削片纤维分离ꎬ 铺

装成型ꎬ 热压而成的产品生产ꎮ
(５) 刨花板制造指用木材碎料 (包括木片) 和其他植物纤维作原料制成刨花ꎬ 经干燥、 施胶ꎬ 铺装成型ꎬ
热压而成的产品生产ꎮ
(６) 木质制品制造指以木材为原料加工成建筑用木料和木材组件、 木容器、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的生产活

动ꎬ 但不包括木质家具的制造ꎮ

２３



山东省家具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家具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家具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９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家具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

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家具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家具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２８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０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家具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家具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１１ ２１１０

木质家具制造

木材原料体积

分级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 / 年) (平方米 / 立方米)

大型 >１０ ０ ３

中型 １~１０ １ ０~０ ６

小型 ≤１ ２ ５~１ ０

２１９ ２１９０

其他家具制造

软体家具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套 / 年) (平方米 / 套)

大型 >５ １ ２

中型 １~５ ２ ５~１ ２

小型 ≤１ ３ ８~２ ５

　 　 注: (１) 木质家具制造指以天然木材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ꎬ 配以其他辅料 (如油漆、 贴面材料、 玻璃、 五金

配件等) 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ꎮ
(２) 软体家具制造指主要由弹性材料 (如弹簧、 蛇簧、 拉簧等) 和软质材料 (如棕丝、 棉花、 乳胶海绵、
泡沫塑料等)ꎬ 辅以绷结材料 (如绷绳、 绷带、 麻布等) 和装饰面料及饰物 (如棉、 毛、 化纤织物及牛皮、
羊皮、 人造革等) 制成的各种软家具ꎮ

３３



山东省造纸和纸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

≥２５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亩均产值≥３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２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造纸和纸制品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造纸和纸制品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２２ —

造纸

纸浆造纸 (纸板) 综合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 <０ ６

中型 ５~１０ １ ３~０ ６

小型 ≤５ ２ ７~１ ３

２２３

纸制品制造

２２３１
纸和纸板容器制造

(纸箱)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平方米 / 年) (平方米 / 平方米)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中小型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注: (１) 纸浆造纸 (纸板) 综合包括经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纸浆的生产方式ꎬ 纸浆或其他原材料 (填料、 颜料、
胶料等) 悬浮在流体中经过造纸机或其他设备成型、 或手工操作而成的纸及纸板制造生产过程ꎮ
(２) 纸制品制造包括纸箱、 纸盒、 纸袋等的生产ꎮ

４３



山东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９５ 万元 /亩ꎻ 二

类地区≥２６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４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
１８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６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

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亩均产值≥３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３１ — 印刷

分级 生产规模 (万标张 / 年) (平方米 / 万标张)

大型 >９００００ <１ １

中型 ２５０００~９００００ ３ ２~１ １

小型 ≤２５０００ ６~３ ２

　 　 注: 印刷包括书、 报、 本册等的印刷ꎬ 不包括为商务服务的零散复印活动ꎮ

５３



山东省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１ꎮ
第 ２ 条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６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２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９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

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文教、 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

≥１５ 万元 /亩ꎮ

６３



山东省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容积率≥０ ５ꎮ
第 ２ 条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９５ 万元 /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８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５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３５ 万元 /亩ꎻ 五类地

区≥２０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８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

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

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亩均产值≥８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６０ 万

元 /亩ꎮ
第 ６ 条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５２ ２５２１ 炼焦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大型 ≥１４０ <１１００

小型 １４０~１００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

　 　 注: (１)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指从天然原油、 人造原油中提炼液态或气态燃料以及石油制品的生产活动ꎮ
(２) 炼焦指主要从硬煤和褐煤中生产焦炭、 干馏炭及煤焦油或沥青等副产品的炼焦炉的操作活动ꎮ

７３



山东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容积率≥０ ６ꎮ
第 ２ 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９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８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５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３５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
２０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８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

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４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７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６２

— 肥料制造

２６２１

氮肥制造

煤为原料

２６２４ 复混肥料制造

—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３０ (合成氨)、 ５４ (硝酸)、
９０ (硝酸磷肥)

２３５００~２２３３３

其他规模 (合成氨、 尿素) <１１００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大型 >２０ １８００

中型 １０~２０ ２５００~１８００

小型 ≤１０ ３２００~２５００

２６２ ２６２５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大型 >１２ ２４００

中型 ５~１２ ３１００~２４００

小型 ≤５ ３８００~３１００

２６３ — 农药制造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 <６ ５

中小型 ≤５０００ ８~６ ５

８３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６４

涂料、 油墨、 颜料及

类似产品制造

２６４１ 涂料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２００００ ２ ０

中型 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３ ６~２ ０

小型 ≤５０００ ４ ６~３ ６

２６５ — 合成材料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３５ <０ ６

中型 ２０~３５ ０ ７~０ ６

小型 <２０ ０ ８~０ ７

２６６

—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２６６１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２０ <１ ５

中型 １２~２０ ２ ０~１ ５

小型 ≤１２ ２ ５~２ ０

２６８

—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２６８１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０００ <０ ５

中型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 ９~０ ５

小型 ≤１０００ １ ５~０ ９

　 　 注: (１)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指硫酸、 烧碱等的生产活动ꎮ
(２) 氮肥制造指矿物氮肥及用化学方法制成含有作物营养元素氮的化肥的生产活动ꎮ
(３) 复混肥料制造指经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加工制成的ꎬ 含有两种以上作物所需主要营养元素 (氮、 磷、 钾)
的化肥的生产活动ꎻ 包括通用型复混肥料和专用型复混肥料ꎮ
(４) 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指来源于动植物ꎬ 经发酵或腐熟等化学处理后ꎬ 适用于土壤并提供植物养分

供给的ꎬ 其主要成分为含氮物质的肥料制造ꎮ
(５) 农药制造指用于防治农业、 林业作物的病、 虫、 草、 鼠和其他有害生物ꎬ 调节植物生长的各种化学农

药、 微生物农药、 生物化学农药ꎬ 以及仓储、 农林产品的防蚀、 河流堤坝、 铁路、 机场、 建筑物及其他场所

用药的原药和制剂的生产活动ꎮ
(６) 涂料制造指在天然树脂或合成树脂中加入颜料、 溶剂和辅助材料ꎬ 经加工后制成的覆盖材料的生产活动ꎮ
(７) 合成材料制造包括塑料、 功能高分子、 有机硅氟材料、 合成纤维单 (聚体) 体制造ꎮ
(８) 专用化学品制造包括各种化学试剂、 催化剂及专用助剂的生产活动和水处理化学品、 造纸化学品、 皮革

化学品、 油脂化学品、 油田化学品、 生物工程化学品、 日化产品专用化学品等产品的生产活动ꎮ
(９)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指以喷洒、 涂抹、 浸泡等方式施用于肌肤、 器皿、 织物、 硬表面ꎬ 即冲即洗ꎬ 起到清

洁、 去污、 渗透、 乳化、 分散、 护理、 消毒除菌等功能ꎬ 广泛用于家居、 个人清洁卫生、 织物清洁护理、 工

业清洗、 公共设施及环境卫生清洗等领域的产品 (固、 液、 粉、 膏、 片状等)ꎬ 以及中间体表面活性剂产品

的制造ꎮ

９３



山东省医药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医药制造业的容积率≥０ ９ꎮ
第 ２ 条　 医药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４３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３９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３６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３２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６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２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医药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

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医药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医药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４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医药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医药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７１ ２７１０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３０００ ２２ ３

中型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４３~２２ ３

小型 ≤２０００ ５６~４３

２７２ ２７２０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３０００ <１５

中型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４３~１５

小型 ≤２０００ ５６~４３

２７７ ２７７０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注射器)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支 / 年) (平方米 / 万支)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０ ５

小型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５

　 　 注: (１) 原料药制造指供进一步加工化学药品制剂所需的原料药生产活动ꎮ
(２) 制剂制造主要指为适应治疗或预防的需要ꎬ 按照一定的剂型要求所制成的ꎬ 可以最终提供给用药对象使

用的药品ꎮ 包括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 诊断的化学药品制剂的制造ꎬ 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传统药的制

造和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医药的制造ꎮ
(３)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指卫生材料、 外科敷料、 药品包装材料、 辅料以及其他内、 外科用医药制品的

制造ꎮ

０４



山东省化学纤维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化学纤维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４３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

≥３９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３６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３２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６０ 万元 /
亩ꎻ 六类地区≥２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化学纤维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化学纤维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化学纤维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４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６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化学纤维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８２

—

２８２２

２８２３

２８２５

合成纤维制造

粘胶

涤纶纤维制造

腈纶纤维制造

丙纶纤维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粘胶短纤维) １５ ２４

小型 ３０００ (粘胶长丝) ５９ ３１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５０００ (涤纶短纤维) １ ５２

小型 ５０００ (涤纶长丝) ４ ３７

— １００００ ０ ３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３０００ ２０ ３

中型 ２０００ ２４ ６５

小型 １０００ ３３ ２

　 　 注: (１) 粘胶纤维是以天然纤维素为原料ꎬ 经碱化、 老化、 黄化等工序制成可溶性纤维素黄原酸酯ꎬ 再溶于稀碱

液制成粘胶ꎬ 经湿法纺丝而制成ꎮ
(２) 涤纶纤维制造也称聚酯纤维制造ꎬ 指以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为原料生产合成纤维的活动ꎮ
(３) 丙纶纤维制造也称聚丙烯纤维制造ꎬ 指以聚丙烯为主要原料生产合成纤维的活动ꎮ
(４) 腈纶纤维制造也称聚丙烯腈纤维制造ꎬ 指以丙烯腈为主要原料 (含丙烯腈 ８５％以上) 生产合成纤维的活动ꎮ
(５) 超过大型生产规模的项目ꎬ 按大型生产规模的用地指标进行计算ꎮ

１４



山东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９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

区≥２７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８５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６０ 万

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４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亩均产值≥３２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５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９１

— 橡胶制品业

２９１１ 轮胎制造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套 / 年) (平方米 / 万套)

>６０ (轮胎) ３４０

２０~６０ (轮胎) ５９０~３４０

１０~２０ (轮胎) ７３０~５９０

３~１０ (轮胎) ８７０~７３０

２９２

— 塑料制品业

２９２１ 塑料薄膜制造

２９２２ 塑料板、 管、 型材的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 ０ ７

小型 ３~１０ １ ８~０ ７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 １

小型 １~１０ ２ ８~１

２４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２９２ ２９２３

塑料丝、 绳及编织品制造

塑料编织袋

吊袋

—

—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只 / 年) (平方米 / 万只)

— １０００ １１ ０

—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 ５００ ５ ０

　 　 注: (１) 塑料薄膜制造指指用于农业覆盖ꎬ 工业、 商业及日用包装薄膜的制造ꎮ
(２) 塑料板、 管、 型材制造指各种塑料板、 管及管件、 棒材、 薄片等的生产活动ꎬ 以及以聚氯乙烯为主要原

料ꎬ 经连续挤出成型的塑料异型材的生产活动ꎮ
(３) 塑料丝、 绳及编织品制造指塑料制丝、 绳、 扁条ꎬ 塑料袋及编织袋、 编织布等的生产活动ꎮ

３４



山东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容积率≥０ ９ꎮ
第 ２ 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７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

区≥２５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１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７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５０ 万

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２５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亩均产值≥２８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２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０２

— 石膏、 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３０２１

水泥制品制造

预拌混凝土

—

分级 生产规模 (万立方米 / 年) (平方米 / 万立方米)

大型 >１００ <１４０

中型 ５０~１００ ２５９~１４０

小型 ≤５０ ３５９~２４０

３０３

— 砖瓦、 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３０３２
建筑用石加工

(石板面)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平方米 / 年) (平方米 / 万平方米)

大型 >１０ １２００

中型 ５~１０ １６２０~１２００

小型 ≤５ ２０６０~１６２０

３０５

— 玻璃制品制造

３０５１

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钢化玻璃

—

分级 生产规模 (熔化量 (吨 / 日)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７００ １０９ ８

中型 ５００~７００ １２１ ３~１０９ ８

小型 ３００~５００ １４９ ２~１２１ ３

４４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０５

３０５２

３０５３

３０５４

３０５５

光学玻璃制造

放大镜

玻璃仪器制造

一般性玻璃仪器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

一般玻璃器皿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１００００ ０ ６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 ０~０ ６

≤５０００ １ ２~１ ０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生产规模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５００００ １ ３

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１ ５~１ ３

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２ １~１ ５

≤１００００ ２ ６~２ １

生产规模 (万打 / 年) (平方米 / 万打)

>１００ １６１

５０~１００ ２２３~１６１

≤５０ ３０５~２２３

３０６

—

３０６１

３０６２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玻璃纤维产量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玻璃钢

—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 ３ ０

小型 ≤１０ ５ ３

分级 生产规模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 １０ ３

中型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２ ５~１０ ３

小型 ≤５００ １４ ３~１２ ５

３０７

—

陶瓷制品制造

生产陶瓷重量

陶瓷卫生洁具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１ ０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 ２~１ ０

小型 ≤５０００ １ ４~１ ２

分级 生产规模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 １０ ８１０~８８０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平方米 / 年) (平方米 / 万平方米)

大型 >５００ <８５

小型 ≤５００ １３０~８５

５４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０９ —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

石墨电极

炭块

糊类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

—

生产规模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７ ０ ２

２ ０~７ ０ ３ ２~２ ０

１ ０~２ ０ ４ ８~３ ２

０ ４~１ ０ ６ ０~４ ８

０ ４~７ ０ ５ １~２ ８

０ ４~７ ０ ６ ０~２ ０

　 　 注: (１) 商品混凝土制造指由水泥、 骨料、 水及根据需要掺入的外加剂、 矿物掺合料等组分按照一定比例ꎬ 在搅

拌站经计量、 拌制后出售并采用运输车ꎬ 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到使用地点的混凝土拌合物的生产ꎮ
(２) 建筑用石加工指用于建筑、 筑路、 墓地及其他用途的大理石板、 花岗岩等石材的切割、 成形和修饰

活动ꎮ
(３) 技术玻璃指用于建筑、 工业生产的技术玻璃制品的制造ꎮ
(４) 光学玻璃制造指用于放大镜、 显微镜、 光学仪器等方面的光学玻璃ꎬ 日用光学玻璃ꎬ 钟表用玻璃或类似

玻璃ꎬ 光学玻璃眼镜毛坯的制造ꎬ 以及未进行光学加工的光学玻璃元件的制造ꎮ
(５) 玻璃仪器制造指实验室、 医疗卫生用各种玻璃仪器和玻璃器皿以及玻璃管的制造ꎮ
(６) 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指餐厅、 厨房、 卫生间、 室内装饰及其它生活用玻璃制品的制造ꎮ
(７) 玻璃包装容器制造指主要用于产品包装的各种玻璃容器的制造ꎮ
(８)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包括玻璃纤维原料球ꎬ 玻璃纤维纱、 布、 带、 管及其他玻璃纤维制品的制造ꎮ
(９)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也称玻璃钢ꎬ 指用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生产塑料制品的活动ꎮ
(１０) 陶瓷制品制造包括建筑、 卫生陶瓷ꎬ 工业用陶瓷及日用陶瓷等的生产ꎮ
(１１) 建筑陶瓷制品制造指用于建筑物的内、 外墙及地面装饰或耐酸腐蚀的陶瓷材料 (不论是否涂釉) 的生

产活动ꎬ 以及水道、 排水沟的陶瓷管道及配件的制造ꎮ
(１２)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指以炭、 石墨材料加工的特种石墨制品、 碳素制品、 异形制品ꎬ 以及

用树脂和各种有机物浸渍加工而成的碳素异形产品的制造ꎮ

６４



山东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容积率≥０ ８ꎮ
第 ２ 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３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８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４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
１９５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７５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

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

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亩均产值≥４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４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１１
３１２

３１１０
３１２０

炼铁、 炼钢

钢铁联合生产企业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７００ ０ ８

３００~７００ １ ０~０ ８

１２０~３００ １ ２~１ ０

≤１２０ ２ ２~１ ２

３１３ ３１３０

钢压延加工

热轧薄板车间

冷轧薄板车间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４１０~４５０

(１７００ｍｍ 或 ２０５０ｍｍ３ / ４)
０ １２５~０ １１５

中型 ２５０~２８０ (１７００ｍｍ３ / ４) ０ １１５~０ １０５

小型
９０~１００

(１４５ｍｍ 半连轧机组)
０ ２７０~０ ２４５

大型 １８０~２１０ (２０３０ｍｍ) ０ ３５~０ ３０

中型 ６０~１２０ (１７００ｍｍ) ０ ５０~０ ４０

小型 ４５~６０ (１４２０ｍｍ) ０ ６０~０ ５５

７４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１４ ３１４０ 铁合金冶炼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 ３ ０~２ ０

中型 ５~１０ ４ ０~３ ０

小型 ≤５ ５ ０~４ ０

　 　 注: (１) 炼铁指用高炉法、 直接还原法、 熔融还原法等ꎬ 将铁从矿石等含铁化合物中还原出来的生产活动ꎻ 炼钢

指利用不同来源的氧 (如空气、 氧气) 来氧化炉料 (主要是生铁) 所含杂质的金属提纯活动ꎮ
(２) 钢压延加工指通过热轧、 冷加工、 锻压和挤压等塑性加工使连铸坯、 钢锭产生塑性变形ꎬ 制成具有一定

形状尺寸的钢材产品的生产活动ꎮ
(３) 铁合金冶炼指铁与其他一种或一种以上的金属或非金属元素组成的合金生产活动ꎮ

８４



山东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容积率≥０ ８ꎮ
第 ２ 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４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３３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９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４５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
１９５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７５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

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

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亩均产值≥４８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２４ 万

元 /亩ꎮ
第 ６ 条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２１

３２１１

３２１６

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铜冶炼

铝冶炼

氧化铝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

—

—

—

—

—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５０ １ ０

２０~５０ ２ ０~１ ０

１０~２０ ２ ５~２ ０

≤１０ ３ ０~２ ５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１００~１６０ (联合法) １ ３~１ １

４０~１００ (联合法) １ ６~１ ３

１００~１６０ (拜耳法) １ １~０ ９

４０~１００ (拜耳法) １ ２~１ １

３０~４０ (拜耳法) ０ ９~０ ７

４０~１００ (烧结法) １ ６~１ ３

９４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２１ ３２１６
电解铝

(联合生产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５０ １ ０

３０~５０ ２ ５~１ ５

２０~３０ ４ ０~２ ５

≤２０ ５ ５~４ ０

　 　 注: (１) 铜冶炼指对铜精矿等矿山原料、 废杂铜料进行熔炼、 精炼、 电解等提炼铜的生产活动ꎮ
(２) 铝冶炼指对铝矿山原料通过冶炼、 电解、 铸型ꎬ 以及对废杂铝料进行熔炼等提炼铝的生产活动ꎮ

０５



山东省金属制品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金属制品业的容积率≥０ ８ꎮ
第 ２ 条　 金属制品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３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６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４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８５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６５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金属制品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

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金属制品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金属制品业的亩均产值≥４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６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金属制品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金属制品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３１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３３１１ 金属结构制造

３３１２ 金属门窗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大型 >５００ ４５０

中型 ２６０~５００ ６００~４５０

小型 ≤２６０ ２０００~６０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大型 >５ ６０００

中型 ２ ５~５ ０ ９６８０~６０００

小型 ≤２ ５ １９０００~９６８０

３３２

—

３３２１

３３２２

金属工具制造

切削工具制造

齿轮刀具、 螺纹刀具

手工具制造

扳手

—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大型 >２０ ７５０

小型 ５~２０ １１００~７５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 — １７０

１５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３３

—

３３３１

３３３２

３３３３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集装箱制造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

金属罐头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标箱 / 年) (平方米 / 标箱)

大型 >１１ ０ ８

中型 ６~１１ ２ １~０ ８

小型 ≤６ ３ ２~２ １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８０００ ２ ５~１ ５

小型 ８０００ ８ ５~６ ５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个 / 年) (平方米 / 万个)

大型 >２０００ ３ ５

中型 ６００~２０００ ５ ４~３ ５

小型 ≤６００ ８ ６~５ ４

３３４ ３３４０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钢绳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 １ ２

中型 １ ５~５ ３ ５~１ ２

小型 ≤１ ５ ４ １~３ ５

３３５

— 建筑、 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３３５１ 建筑、 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

３３５２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制造

３３５３ 安全、 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大型 >１００ １３０

中型 ５０~１００ １５８~１３０

小型 ≤５０ １８８~１５８

大型 >５００ １４０

中型 ５００~１００ １７０~１４０

小型 ≤１００ ２００~１７０

大型 >２００ １４０

中型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２５~１４０

小型 ≤１００ ２８５~２２５

３３６ ３３６０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热处理专业厂

电镀专业厂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８０００ １ ５

中型 ５５００~１８０００ １ ９~１ ５

小型 ≤５５００ ２ ３~１ ９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个 / 年) (平方米 / 万个)

大型 >５０ ３２６

中型 ３０~５０ ３５０~３２６

小型 ≤３０ ３７６~３５０

２５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３８ ３３８２ 金属制餐具和器皿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大型 ６０００ １０

小型 ２０００ １５

３３９

—

—

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综合性铝加工

铝板带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２~２２ ５

小型 １０~１２ ７~５

大型 ３０~５０ ３ ０

小型 １０~３０ ４ ５~３ ０

　 　 注: (１) 金属结构制造是指以铁、 钢或铝等金属为主要材料ꎬ 制造金属构件、 金属构件零件、 建筑用钢制品及类

似品的生产活动ꎬ 这些制品可以运输ꎬ 并便于装配、 安装或竖立ꎮ
(２) 金属门窗制造是指用金属材料 (铝合金或其他金属) 制作建筑物用门窗及类似品的生产活动ꎮ
(３) 削切工具指手工或机床用可互换的切削工具的制造ꎮ
(４) 手工具制造指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ꎬ 进行装配、 安装、 维修时使用的手工工具的制造ꎮ
(５) 集装箱制造指专门设计ꎬ 可长期反复使用ꎬ 不用换箱内货物ꎬ 便可从一种运输方式转移到另一种运输方

式的放置货物的钢质箱体 (其容积大于 １ｍ３) 的生产活动ꎮ
(６) 金属压力容器指用于存装压缩气体、 液化气体及其他具有一定压力的液体物质的金属容器 (不论其是否

配有顶盖、 塞子ꎬ 或衬有除铁、 钢、 铝以外的材料) 的制造ꎮ
(７) 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指主要为商品运输或包装而制作的金属包装容器及附件的制造ꎮ
(８) 建筑、 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包括建筑、 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制造、 安全、 消

防用金属制品制造等ꎮ
(９) 建筑、 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指用于建筑物、 家具、 交通工具或其他场所和用具的金属装置、 锁及其金属

配件的制造ꎮ
(１０)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制造指用于建筑方面的金属装饰材料ꎬ 以及建筑工程对中性介质 (如水、 油、
蒸汽、 空气、 煤气等没有腐蚀性的气体和液体物质) 在低压下进行工作的设备和管道上所使用的金属附件的

制造ꎮ
(１１) 安全、 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指安全、 消防用金属保险柜、 保险箱、 消防梯等金属制品的制造ꎮ
(１２)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指对外来的金属物件表面进行的电镀、 镀层、 抛光、 喷涂、 着色等专业性

作业加工ꎮ

３５



山东省通用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容积率≥０ ９ꎮ
第 ２ 条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３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

≥３１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７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４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８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４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９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通用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４１

—

３４１１

３４１２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

工业锅炉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柴油机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平方米 / 吨)

大型 年蒸发量 ５０００ ４４

中型 年蒸发量 ３０００ ５０

小型 年蒸发量 １５００ ５４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兆瓦 / 年) (平方米 / 兆瓦)

大型 ４５００ (约 ６００ 万 ＨＰ) ６７

中型 ２２５０ (约 ３００ 万 ＨＰ) ８７

小型 ７５０ (约 １００ 万 ＨＰ) １２６

３４２

—

３４２１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棕刚玉磨料

碳化硅磨料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５２０００ ２ ４

小型 ４００００ ３

大型 １５０００ ６ ９

小型 ７５００ １０

４５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４２

３４２２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

３４２４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５００ ４８

中型 ５００~１００ ６０~４８

小型 ≤１００ ８０~６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５００ ７１ ５

中型 ３００~５００ ７３ ５~７１ ５

小型 ≤３００ ７６ ８~７３ ５

３４３ ３４３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６００ ８２

中型 ３００~６００ １２１~８２

小型 ≤３００ １６２~１２１

３４４

—
泵、 阀门、 压缩机及类似

机械制造

３４４１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３０００ <２５

小型 ≤３０００ ３５~２５

３４５

—
轴承、 齿轮和传动

部件制造

３４５１
３４５２

轴承制造

３４５３ 齿轮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件 / 年) (平方米 / 万件)

大型 >３００ <７５

中型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５０~７５

小型 ≤１００ ４００~１５０

大型 >２０ ２００

小型 １０~２０ ３８８~２００

３４８

—

３４８４

３４８９

通用零部件制造

机械零部件加工

钢球

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

无缝钢管

分级 生产规模 (亿粒 / 年) (平方米 / 亿粒)

大型 >６０ <６００

中型 ２０~６０ ９００~６００

小型 <２０ １２００~９００

分级 生产规模 (亿粒 / 年) (平方米 / 亿粒)

２ ５~３ ０ (ö１００ｍｍ 自动轧管机组) ２ ００~１ ７０

５ ５~６ ０ (ö１００ｍｍＡｃｃｏ－Ｒｏｌｌ 轧管机组) １ ０５~０ ９５

２７ ０－３０ ０ (ö４００ｍｍ 自动轧管机组) １ ２５~１ １０

１８ ０－２２ ０ (ö２１６ｍｍ 及 ö３１８ｍｍ 周期式轧管机组) １ ９５~１ ６０

６ ０－６ ５ (ö１３３ｍｍ 顶管机组) ０ ８０~０ ７５

３ ５－４ ０ (ö６５０ｍｍ 扩管机组) ３ ３５~２ ９５

５５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４８ ３４８９

无缝钢管

锻件

４５ ０－５０ ０ (ö１４０ｍｍ 连续轧管机组) １ １５~１ ００

４５ ０－５０ ０ (ö１１４－１７３ｍｍ 连续轧管机组) ０ ８０~０ ７０

９ ０－１０ ０ (ö１７０ｍｍ 三辊轧管机组) ２ ７０~２ ４５

分级 生产规模 (吨 / 年) (平方米 / 吨)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３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 ０~３ ０

小型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６ ０~５ ０

　 　 注: (１) 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指各种蒸汽锅炉、 汽化锅炉ꎬ 以及除同位素分离器以外的各种核反应堆的制造ꎮ
(２)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指用于移动或固定用途的往复式、 旋转式、 火花点火式或压燃式内燃机及配件的制

造ꎬ 但不包括飞机、 汽车和摩托车发动机的制造ꎮ
(３) ＨＰ 为力学单位ꎬ 即英制马力ꎬ １ＫＷ＝ １ ３４ＨＰꎮ
(４)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指用于加工金属的各种切削加工机床的制造ꎮ
(５)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指以锻压、 锤击和模压方式加工金属的机床ꎬ 或以弯曲、 折叠、 矫直、 剪切、 冲压、
开槽、 拉丝等方式加工金属的机床的制造ꎮ
(６)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指在工厂、 仓库、 码头、 站台及其他场地ꎬ 进行起重、 输送、 装卸、 搬运、 堆码、 存

储等作业的机械设备以及车辆及其专门配套件的制造ꎮ 该指标中未包含轻小型起重设备制造、 配套件制造、
生产大型设备企业的用地指标ꎬ 涉及上述用地的需进行单独论证ꎮ
(７) 泵、 阀门、 压缩机及类似机械的制造指泵、 真空设备、 压缩机ꎬ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类似机械和阀门

的制造ꎮ
(８) 轴承制造包括各种轴承及轴承零件的制造ꎬ 如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ꎮ
(９) 齿轮制造包括用于传递动力和转速的齿轮和齿轮减 (增) 速箱 (机、 器)、 齿轮变速箱的制造ꎻ 不包括

汽车变速箱等的制造ꎮ
(１０) 钢球制造包括根据生产加工工艺分为研磨钢球、 锻造钢球、 铸造钢球的制造ꎮ
(１１) 锻件制造指钢铁铸造的各类成品或半成品的制造活动ꎮ

６５



山东省专用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容积率≥０ ９ꎮ
第 ２ 条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３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

≥３１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７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４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８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５ 万元 /亩ꎮ

７５



山东省汽车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汽车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汽车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３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６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３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８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汽车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

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汽车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汽车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４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３０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汽车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汽车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６７ ３６７０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用减震器

机动车尾气净化器

汽车座椅

汽车车灯

变速箱

车桥

制动器

喷油器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套 / 年) (公顷 / 万套)

— ３００ ０ ０１３

— １００ ０ ０２３

— １０ ０ ０７１

— ５０ ０ ０３８

— ５０ ０ ２５

— １５ １ ８８

— ≥１０００ ０ ００７

—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０ ０３５

— <５００ ０ １７３

— １００~３００ ０ １５

　 　 注: (１)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指机动车辆及其车身的各种零配件的制造ꎮ

８５



山东省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

区≥３３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３１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７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６０ 万

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３５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

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亩均产值≥３４０ 万元 /亩ꎻ 亩

均税收≥１６ 万元亩ꎮ
第 ６ 条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

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７１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辆 / 年) (公顷 / 万辆)

３７１１
３７１２

高铁车组制造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
— ０ ２ ７０~１５０

３７３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３７３１ 金属船舶制造

３７３４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 (万载重吨 / 年) (平方米 / 万载重吨)

大型 >６０ ３０００

中型 ２０~６０ ４５００~３０００

小型 ≤２０ ７０００~４５００

分级 生产规模 (万吨 / 年) (平方米 / 万吨)

大型 >１２０ ２６００

中型 ４０~１２０ ３３００~２６００

小型 ≤４０ ５６００~３３００

９５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７５

摩托车制造

３７５１ 摩托车整车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辆 / 年) (平方米 / 万辆)

大型 >１０ ５５００

中型 ５~１０ ６５００~５５００

小型 ≤５ ８５００~６５００

３７６

—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

３７６１
３７６２

自行车制造

残疾人座车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辆 / 年) (平方米 / 万辆)

大型 >１５０ ３８０

中型 ８０~１５０ ５００~３８０

小型 ≤８０ ６５０~５００

３７７

— 助动车制造

３７７０ 助动自行车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辆 / 年) (平方米 / 万辆)

大型 >５０ １０００

中型 ３０~５０ １３００~１０００

小型 １０~３０ １６００~１３００

　 　 注: (１) 高铁车组制造是指以外来电源或以蓄电池驱动的ꎬ 或以压燃式发动机及其他方式驱动的ꎬ 能够牵引高速

铁路车辆的动力机车、 高铁车组、 铁路动车组的制造ꎮ
(２)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是指非高铁、 动车机组的铁路机车制造ꎬ 以及用于运送旅客和用以装运货物的客车、
货车及其他铁路专用车辆的制造ꎮ
(３) 金属船舶制造指以钢质、 铝质等各种金属为主要材料ꎬ 为民用或军事部门建造远洋、 近海或内陆河湖的

金属船舶的制造ꎮ
(４)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指船用主机、 辅机设备的制造ꎮ
(５) 自行车制造指未装马达ꎬ 主要以脚蹬驱动ꎬ 装有一个或多个轮子的脚踏车辆及其零件的制造ꎮ
(６) 助动自行车指主要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ꎬ 具有两个车轮ꎬ 能实现人力骑行、 电动或电动助力功能的特

种自行车及其零件的制造ꎮ

０６



山东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的容积率≥０ ９ꎮ
第 ２ 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３０ 万元 /亩ꎻ 二

类地区≥３０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８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５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
２０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８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

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４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８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８１

３８１１

３８１２

３８１３

３８１９

电机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风力发电机组

电动机制造

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

其他电机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１０００ １１０

中型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１１０

小型 ≤５００ ２８０~２０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１５００ ４０

中型 ６００~１５００ ６８~４０

小型 ３００~６００ ８０~６８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３００ ７０

小型 １５０~３００ １２０~７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台 / 年) (平方米 / 台)

大型 >３００ ７０

小型 １５０~３００ １２０~７０

１６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８２

３８２１

３８２３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变压器、 整流器和

电感器制造

变压器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开关

连接器

—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兆伏安 / 年) (平方米 / 兆伏安)

大型 >１００００ ２０

中型 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４４~２０

小型 ５００~３０００ ５６~４４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只 / 年) (平方米 / 万只)

— ７００~９００ ７４~７１

— ３００~９００ １２５

３８３
电线、 电缆、 光缆及

电工器材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千米 / 年) (公顷 / 万千米)

３８３

３８３１ 电线、 电缆制造

３８３２
３８３３

光纤制造

光缆制造

大型 >８０ ０ １５

中型 ３０~８０ ０ １８~０ １５

小型 ≤３０ ０ ２８~０ １８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千米 / 年) (公顷 / 万千米)

— ８０００ ２ ２

３８４ —

电池制造

化学电源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只、 组 / 年 (万 ＶＡｈ / 年)
平方米 / 万只、 组

(平方米 / 万 ＶＡｈ)

大型 >９００ (２０００) ９５ (３５ ４)

中型 ５００~９００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１４０ (４６ ０~３５ ４)

小型 ≤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７５ (８０~４６ ０)

３８５ —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空调

电冰箱

洗衣机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台 / 年) (平方米 / 万台)

>１０ ５５００

５~１０ ７８００~５５００

３~５ ９２００~７８００

≤３ １１０００~９２００

>２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７５００~６０００

５~１０ ９０００~７５００

≤５ １１０００~９０００

>５０ ６５０

３０~５０ ７８０~６５０

１０~３０ １１００~７８０

≤１０ １３００~１１００

２６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８５ — 电风扇

大型

中型

小型

>１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１００ ２８０~２００

１０~５０ ４５０~２８０

≤１０ ６８０~４５０

３８７ —

照明器具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只 / 年) (平方米 / 万只)

碘钨灯 — １５００ ６

日光灯 — ３０００ ６ ５

　 　 注: (１)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指发电机及其辅助装置、 发电成套设备的制造ꎮ
(２) 电动机制造指交流或直流电动机及零件的制造ꎮ
(３) 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指微型特种电机、 减速器及零组件的制造ꎮ
(４) 变压器、 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指变压器、 静止式变流器等电力电子设备和互感器的制造ꎮ
(５)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指用于电压超过 １０００Ｖ 的ꎬ 诸如一般在配电系统中使用的接通及断开或保护电路

的电器ꎬ 以及用于电压不超过 １０００Ｖ 的ꎬ 如在住房、 工业设备或家用电器中使用的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及其零

件的制造ꎮ
(６) 光纤制造指将电的信号变成光的信号ꎬ 进行声音、 文字、 图像等信息传输的光纤的制造ꎮ
(７) 光缆制造指利用置于包覆套中的一根或多根光纤作为传输媒质并可以单独或成组使用的光缆的制造ꎮ
(８) 电池制造指以正极活性材料、 负极活性材料ꎬ 配合电介质ꎬ 以密封式结构制成的ꎬ 并具有一定公称电压

和额定容量的化学电源的制造ꎻ 包括一次性、 不可充电和二次可充电ꎬ 重复使用的干电池、 蓄电池 (含太阳

能用蓄电池) 的制造ꎬ 以及利用氢与氧的合成转换成电能的装置ꎬ 即燃料电池制造ꎻ 不包括利用太阳光转换

成电能的太阳能电池制造ꎮ
(９)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指使用交流电源或电池的各种家用电器的制造ꎮ
(１０) 照明灯具制造指由起支撑、 固定反射和保护作用的部件及联结光源所必须的电路辅助装置组合而成ꎬ
将一个或多个光源发出的光进行控制分配或反射装置的制造ꎻ 包括建筑物照明、 道路照明、 运输设备照明、
生产照明、 舞台照明等各种灯具的制造ꎮ

３６



山东省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２ꎮ
第 ２ 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５２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４５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３８０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３２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６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２３５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

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

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７５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

≥２６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

指标ꎮ

表 １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９１

— 计算机制造 —

３９１１ 计算机整机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台 / 年) (平方米 / 万台)

— 台式电脑 — ６０ ８５０

— 笔记本电脑 — １５０ ４６０

３９２
３９３
３９４

—

通信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 — —

— — 大型电子整机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部 / 年) (平方米 / 部)

大型 >１５０ １５００

中型 ５０~１５０ ２１００~１５００

小型 ≤５０ ２７００~２１００

４６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 —

中型电子整机

小型电子整机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百部 / 年) (平方米 / 百部)

>９０ ８５０

５０~９０ １４５０~８５０

２０~５０ ２１５０~１４５０

≤２０ ３１００~２１５０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千部 / 年) (平方米 / 千部)

>８００ １０８~７６

４００~８００ １５４~１０８

１５０~４００ ３３６~１５４

９０~１５０ ４６９~３３６

６０~９０ ７７０~４６９

２０~６０ １５８０~７７０

３９７

—

３９７１

３９７２

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黑白显像管玻壳

彩色显像管玻壳

黑白显像管总装

彩色显像管总装

超高频电子管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分级

—

大型

中型

小型

—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分级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只 / 年) (平方米 / 万只)

—

(３５ｃｍ) ３２５~３９０ ２８０

(３５ｃｍ) １９５~３２５ ３２０

(４４ｃｍ) １３０~３２５ ３６０

(３５ｃｍ) １５０、 (４１ｃｍ) １００、
(４６ｃｍ) １２０、 (５４ (ＦＳ) ) ８９ ５

３４０

(联合) (３５ｃｍ) ９０、 (４４ｃｍ)
６０ (共 １５０)

４３０

(３５ｃｍ) １８０ ３７６

(４４ｃｍ) １２０ ５４０

(４６ｃｍ) １００~２００ ９１０~７２０

(５４ｃｍ (ＦＳ) ) ８０~１６０ １２８０~９１０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千只 / 年) (平方米 / 千只)

>１４０ ５５０

６０~１４０ １１００~５５０

２０~６０ １４００~１１００

≤２０ ２１００~１４００

生产规模或类型 (亿只 / 年) (公顷 / 亿只)

>１ ２ ５

０ ５~１ ５ ５~２ ５

≤０ ５ ７ ０~５ ５

５６



续表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３９７ ３９７３ 集成电路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亿只 / 年) (公顷 / 亿只)

>０ ５ １０

０ ３~０ ５ １４~１０

≤０ ３ １７~１４

　 　 注: (１) 计算机整机制造指将可进行算术或逻辑运算的中央处理器和外围设备集成计算整机的制造ꎬ 也包括硬件

与软件集成计算机系统的制造ꎬ 还包括来件组装计算机的加工ꎮ
(２)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指电子热离子管、 冷阴极管或光电阴极管及其他真空电子器件ꎬ 以及电子管零件的

制造ꎮ
(３) 集成电路制造指单片集成电路、 混合式集成电路的制造ꎮ

６６



山东省仪器仪表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２ꎮ
第 ２ 条　 仪器仪表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３４５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

≥３０５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２９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２５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２００ 万元 /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７５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仪器仪表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

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仪器仪表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仪器仪表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５７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３２ 万元 /亩ꎮ
第 ６ 条　 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定额指标ꎮ

表 １　 仪器仪表制造业建设用地定额指标

行业代码

中类 小类
类别名称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４０１ —

通用仪器仪表制造

压力仪表

气动调节阀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千台 / 年) (平方米 / 千台)

大型 >２１０ ６０

中型 ９０~２１０ １８０~６０

小型 ５０~９０ ２５０~１８０

— ５ ６~８ ４ ７８００

４０３ ４０３０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只 / 年) (平方米 / 万只)

大型 >５００ ４２

中型 ２００~５００ ６８~４２

小型 ≤２００ ９０~６８

４０４ ４０４０ 光学仪器制造

分级 生产规模或类型 (万台 / 年) (平方米 / 万台)

大型 >２００ ７６

中型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２０~７６

小型 ≤１００ １５０~１２０

　 　 注: (１) 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指各种钟、 表、 钟表机芯、 时间记录装置、 计时器的制造ꎬ 还包括装有钟表机芯或

同步马达ꎬ 用以测量、 记录或指示时间间隔的装置、 定时开关ꎬ 以及钟表零配件的制造ꎮ
(２) 光学仪器制造 指用玻璃或其他材料 (如石英、 萤石、 塑料或金属) 制作的光学配件、 装配好的光学元

件、 组合式光学显微镜ꎬ 以及军用望远镜等光学仪器的制造ꎮ

７６



山东省其他制造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其他制造业的容积率≥１ ０ꎮ
第 ２ 条　 其他制造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７０ 万元 /亩ꎻ 二类地区≥２３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１９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６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２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其他制造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

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

设施ꎮ
第 ４ 条　 其他制造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其他制造业的亩均产值≥２８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５ 万元 /亩ꎮ

８６



山东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容积率≥０ ９ꎮ
第 ２ 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投资强度必须符合: 一类地区≥２７０ 万元 /亩ꎻ 二类

地区≥２３０ 万元 /亩ꎻ 三类地区≥１９５ 万元 /亩ꎻ 四类地区≥１６０ 万元 /亩ꎻ 五类地区≥１２０
万元 /亩ꎻ 六类地区≥１２０ 万元 /亩ꎮ

第 ３ 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７％ꎮ
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成套住宅、 专家楼、 宾馆、 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

配套设施ꎮ
第 ４ 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绿地率≤１５％ꎻ 建筑系数≥４０％ꎮ
第 ５ 条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亩均产值≥３２０ 万元 /亩ꎻ 亩均税收≥１２ 万元 /亩ꎮ

９６



(二) 山东省农村居民点及城市住宅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农村居民点分为村庄和农村新型社区ꎮ 新建及整体改造的农村居民点按照此

标准执行ꎬ 扩建农村居民点可参照执行ꎮ
第 ２ 条　 村庄居民点的人均建设用地、 户均宅基地、 容积率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ꎮ

表 １　 村庄居民点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居民点类型 人均建设用地 (ｍ２ / 人) 户均宅基地 (平方米) 容积率

城郊居民点
平原居民点 ≤９０ ≤１６６ ≥０ ５

山区居民点 ≤８０ ≤１３３ ≥０ ４

其他居民点
平原居民点 ≤１００ ≤２００ ≥０ ３

山区居民点 ≤８０ ≤１３３ ≥０ ４

　 　 注: (１)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不应超过控制指标的 ５％ꎬ 如果超过 ５％ꎬ 建议每户宅基地用地面积减少 ５ｍ２ꎮ
(２) 农村居民点的闲置、 空置宅基地数量超过总数的 ５％ꎬ 建议不批准新的宅基地ꎮ

第 ３ 条　 农村新型社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应符合表 ２ 的规定ꎮ
表 ２　 农村新型社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指标

社区类型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ｍ２ / 人)

城镇聚合型社区 按照所在地城镇规划的建设要求执行

村庄聚集型社区
平原地区 １００

山地丘陵地区 ８０

　 　 注: 建在盐碱地、 荒滩地的ꎬ 可适当放宽ꎬ 但最多不得超过 １６０ 平方米ꎮ

第 ４ 条　 农村新型社区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应符合表 ３ 的规定ꎮ

表 ３　 农村新型社区住宅用地控制指标

社区类型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ｍ２ / 人) 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

低层社区 ２２~３６ ≥０ ８

多层社区 １５~２８ ≥１ ２

第 ５ 条　 城市住宅项目建设应统一规划ꎬ 统筹考虑近、 远期发展ꎬ 并与城市建设协调

发展ꎮ
第 ６ 条　 城市住宅项目规划建设用地容积率大于 １ ０ꎮ
第 ７ 条　 城市住宅项目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应符合表 ４ 的规定ꎮ

表 ４　 城市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

住宅区类型 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

低层联排式 (１~３ 层) 住宅区 ≥１ ０

多层 (４~６ 层) 住宅区 ≥１ ５

０７



续表

住宅区类型 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

小高层 (７~１１ 层) 住宅区 ≥１ ８

高层 (≥１２ 层) 住宅区 ≥２ ２

　 　 注: 混合型住宅区按不同类型住宅建筑面积占住宅总建筑面积比例折算

１７



(三) 山东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山东省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发电厂工程用地指标和变电站工程用地

指标ꎮ
第 １ ２ 条　 发电厂、 变电站的建设用地ꎬ 应根据批准的建设规模ꎬ 统筹规划、 远近结

合、 合理布置ꎮ 近期建设用地应尽量集中ꎬ 远期建设用地应预留在厂 (站) 区扩建端侧ꎮ
本期与后期工程因受地理条件限制或生产流程要求ꎬ 确定在本期工程内预留及前后两期工

程持续扩建时ꎬ 预留的后期工程场地应作为施工场地充分利用ꎮ
第 １ ３ 条　 厂 (站) 区建 (构) 筑物ꎬ 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要求ꎬ 充分利用地形、

地貌进行合理布置ꎬ 在满足安全运营、 方便管理和符合防火、 防爆、 卫生等条件下ꎬ 辅助

生产和附属建筑宜按功能采用联合布置、 成组布置和多层建筑ꎻ 架空环线宜中空共架布

置ꎻ 埋地管线有条件时宜共沟布置ꎬ 架空建 (构) 筑物下的有效空间应充分利用ꎮ
第 １ ４ 条　 厂 (站) 区绿化应充分利用房前房后、 道路两侧、 地下管线的地面和边

角等空地ꎬ 不应专为绿化增加用地ꎮ
第 １ ５ 条　 各类发电厂工程项目厂区用地已按照采暖地区要求进行调整ꎮ
二、 火力发电厂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燃煤发电厂

第 ２ １ 条　 采用直流供水、 燃煤铁路运输、 翻车机卸煤 (技术条件一) 的发电厂厂

区建设用地的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２ １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一)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１２ ２０ ０ ６０ １２ ８ １ ２８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５ ２２ ０ ６０ １５ ８２ ０ ７９１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１７ ３３ ０ ６０ １７ ９３ ０ ５９８

４００ ４×５０＋２×１００ ２１ ４６ ０ ６０ ２２ ０６ ０ ５５２

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４ ５１ ０ ６０ １５ １１ ０ ７５６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８ ４６ ０ ６０ １９ ０６ ０ ４７７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２ ８０ ０ ６０ ２３ ４ ０ ３９０

８００ ４×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８ ３６ ０ ６０ ２８ ９６ ０ ３６２

２７



续表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３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７ ７６ ０ ６０ １８ ３６ ０ ４５９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３ ４１ ０ ６０ ２４ ０１ ０ 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２９ ６３ ０ ８０ ３０ ４３ ０ ３０４

１４００ ４×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７ １８ ０ ８０ ３７ ９８ ０ ２７１

４

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０ ７８ ０ ８０ ２１ ５８ ０ ３６０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３１ ９５ ０ ８０ ３２ ７５ ０ ２７３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 ３９ ０３ １ ００ ４０ ０３ ０ ２２２

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２×６００ ５４ ６７ １ ００ ５５ ６７ ０ ２３２

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０ ８２ １ ００ ３１ ８２ ０ ２６５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７ ２５ １ ００ ４８ ２５ ０ ２０１

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５７ ０９ １ ００ ５８ ０９ ０ １８２

４４００ ４×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７３ ０２ １ ００ ７４ ０２ ０ １６８

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３６ ５５ １ ００ ３７ ５５ ０ １８８

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５６ ５６ １ ００ ５７ ５６ ０ １４４

６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８７ ５９ １ ００ ８８ ５９ ０ １４８

８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４×１０００ １０９ ２８ １ ００ １１０ ２８ ０ １３８

　 　 注: 其中 ２∗５０ＭＷ、 ４∗５０ＭＷ 机组采用有效卸车位为 １０ 节的单线贯通式卸煤沟ꎬ 厂内铁路配线 ２ 股ꎬ 有效长

度 ９５０ｍꎮ

第 ２ ２ 条　 采用循环供水、 燃煤铁路运输、 翻车机卸煤 (技术条件二) 的发电厂厂

区建设用地的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２ 的规定ꎮ

表 ２ ２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二)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１３ ７２ ０ ６０ １４ ３２ １ ４３２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８ ５９ ０ ６０ １９ １９ ０ ９６０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２０ ９８ ０ ６０ ２１ ５８ ０ ７１９

４００ ４×５０＋２×１００ ２６ ９６ ０ ６０ ２７ ５６ ０ ６８９

３７



续表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６ ６４ ０ ６０ １７ ２４ ０ ８６２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２３ ０３ ０ ６０ ２３ ６３ ０ ５９１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７ ５９ ０ ６０ ２８ １９ ０ ４７０

８００ ４×１００＋２×２００ ３５ ５９ ０ ６０ ３６ １９ ０ ４５２

３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０ ４２ ０ ６０ ２１ ０２ ０ ５２６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９ １２ ０ ６０ ２９ ７２ ０ ３７２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５ ４４ ０ ８０ ３６ ２４ ０ ３６２

１４００ ４×２００＋２×３００ ４６ ０４ ０ ８０ ４６ ８４ ０ ３３５

４

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３ ９３ ０ ８０ ２４ ７３ ０ ４１２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３８ ５７ ０ ８０ ３９ ３７ ０ ３２８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 ４７ １０ １ ００ ４８ １０ ０ ２６７

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２×６００ ６６ ２１ １ ００ ６７ ２１ ０ ２８０

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５ ７４ １ ００ ３６ ７４ ０ ３０６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５７ ４４ １ ００ ５８ ４４ ０ ２４４

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６８ ９６ １ ００ ６９ ９６ ０ ２１９

４４００ ４×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９０ １６ １ ００ ９１ １６ ０ ２０７

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４３ ５０ １ ００ ４４ ５０ ０ ２２３

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７０ ８８ １ ００ ７１ ８８ ０ １８０

６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１０８ ８６ １ ００ １０９ ８６ ０ １８３

８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４×１０００ １３７ ９２ １ ００ １３８ ９２ ０ １７４

　 　 注: 同表 ２ １ꎮ

第 ２ ３ 条　 采用循环供水、 燃煤公路运输 (技术条件三) 的发电厂厂区建设用地的

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３ 的规定ꎮ

表 ２ ３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三)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９ ６０ ０ ６０ １０ ２０ １ ０２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５ ３４ ０ ６０ １５ ９４ ０ ７９７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１８ ６１ ０ ６０ １９ ２１ ０ ６４０

４００ ４×５０＋２×１００ ２５ ５７ ０ ６０ ２６ １７ ０ ６５４

４７



续表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４ １８ ０ ６０ １４ ７８ ０ ７３９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２０ ６９ ０ ６０ ２１ ２９ ０ ５３２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５ ５７ ０ ６０ ２６ １７ ０ ４３６

８００ ４×１００＋２×２００ ３４ ３７ ０ ６０ ３４ ９７ ０ ４３７

３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８ ０５ ０ ６０ １８ ６５ ０ ４６６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７ ４１ ０ ６０ ２８ ０１ ０ ３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２ ０５ ０ ８０ ３２ ８５ ０ ３２９

１４００ ４×２００＋２×３００ ４３ ６５ ０ ８０ ４４ ４５ ０ ３１８

４

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１ ６９ ０ ８０ ２２ ４９ ０ ３７５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３５ ４１ ０ ８０ ３６ ２１ ０ ３０２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 ４５ ０６ １ ００ ４６ ０６ ０ ２５６

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２×６００ ６０ ９４ １ ００ ６１ ９４ ０ ２５８

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２ ５３ １ ００ ３３ ５３ ０ ２７９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５２ ２２ １ ００ ５３ ２２ ０ ２２２

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６４ ２９ １ ００ ６５ ２９ ０ ２０４

４４００ ４×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８７ ７３ １ ００ ８８ ７３ ０ ２０２

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４０ ８９ １ ００ ４１ ８９ ０ ２０９

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７０ ７４ １ ００ ７１ ７４ ０ １７９

　 　 注: 同表 ２ １ꎮ

第 ２ ４ 条　 采用循环供水、 水路运煤、 码头接卸转皮带运输进厂 (技术条件四) 的

发电厂厂区建设用地的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４ 的规定ꎮ

表 ２ ４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四)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９ ４０ ０ ６０ １０ ００ １ ０００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４ ２７ ０ ６０ １４ ８７ ０ ７４４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１７ ５０ ０ ６０ １８ １０ ０ ６０３

４００ ４×５０＋２×１００ ２３ ４８ ０ ６０ ２４ ０８ ０ ６０２

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３ １６ ０ ６０ １３ ７６ ０ ６８８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９ ５４ ０ ６０ ２０ １４ ０ ５０４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４ １１ ０ ６０ ２４ ７１ ０ ４１２

８００ ４×１００＋２×２００ ３２ １１ ０ ６０ ３２ ７１ ０ ４０９

５７



续表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３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６ ９４ ０ ６０ １７ ５４ ０ ４３９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５ ６４ ０ ６０ ２６ ２４ ０ ３２８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０ ０４ ０ ８０ ３０ ８４ ０ ３０８

１４００ ４×２００＋２×３００ ４０ ６４ ０ ８０ ４１ ４４ ０ ２９６

４

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０ ４５ ０ ８０ ２１ ２５ ０ ３５４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３３ １７ ０ ８０ ３３ ９７ ０ ２８３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 ４１ ７０ １ ００ ４２ ７０ ０ ２３７

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２×６００ ５６ ５１ １ ００ ５７ ５１ ０ ２４０

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０ ３４ １ ００ ３１ ３４ ０ ２６１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７ ７４ １ ００ ４８ ７４ ０ ２０３

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５９ ２６ １ ００ ６０ ２６ ０ １８８

４４００ ４×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８０ ４６ １ ００ ８１ ４６ ０ １８５

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３８ １０ １ ００ ３９ １０ ０ １９６

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６５ １６ １ ００ ６６ １６ ０ １６５

６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９８ ４１ １ ００ ９９ ４１ ０ １６６

８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４×１０００ １２４ ７７ １ ００ １２５ ７７ ０ １５７

第 ２ ５ 条　 采用直接空冷系统、 燃煤铁路运输、 翻车机卸煤 (技术条件五) 的发电

厂厂区建设用地的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５ 的规定ꎮ

表 ２ ５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五)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１２ １９ ０ ６０ １２ ７９ １ ２７９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５ ３０ ０ ６０ １５ ９０ ０ ７９５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１７ ９２ ０ ６０ １８ ５２ ０ ６１７

４００ ４×５０＋２×１００ ２２ ４０ ０ ６０ ２３ ００ ０ ５７５

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４ ５０ ０ ６０ １５ １０ ０ ７５５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８ ５６ ０ ６０ １９ １６ ０ ４７９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３ ６８ ０ ６０ ２４ ２８ ０ ４０５

８００ ４×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９ ７０ ０ ６０ ３０ ３０ ０ ３７９

３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７ ７２ ０ ６０ １８ ３２ ０ ４５８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３ ５８ ０ ６０ ２４ １８ ０ ３０２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０ ６４ ０ ８０ ３１ ４４ ０ ３１４

１４００ ４×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８ ８５ ０ ８０ ３９ ６５ ０ ２８３

６７



续表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４

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０ ７３ ０ ８０ ２１ ５３ ０ ３５９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３１ ９４ ０ ８０ ３２ ７４ ０ ２７３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 ４１ ０１ １ ００ ４２ ０１ ０ ２３３

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２×６００ ５７ ２０ １ ００ ５８ ２０ ０ ２４３

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１ ３０ １ ００ ３２ ３０ ０ ２６９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８ ３７ １ ００ ４９ ３７ ０ ２０６

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６０ ５７ １ ００ ６１ ５７ ０ １９２

４４００ ４×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７７ ６１ １ ００ ７８ ６１ ０ １７９

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３７ ７５ １ ００ ３８ ７５ ０ １９４

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５９ ９１ １ ００ ６０ ９１ ０ １５２

６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９４ ４９ １ ００ ９５ ４９ ０ １５９

８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４×１０００ １１８ ９２ １ ００ １１９ ９２ ０ １５０

　 　 注: 同表 ２ １ꎮ

第 ２ ６ 条　 采用直接空冷系统、 燃煤公路运输 (技术条件六) 的发电厂厂区建设用

地的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６ 的规定ꎮ

表 ２ ６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六)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１００ ２×５０ ８ ２４ ０ ６０ ８ ８４ ０ ８８４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２ ０５ ０ ６０ １２ ６５ ０ ６３３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１５ ５５ ０ ６０ １６ １５ ０ ５３８

４００ ４×５０＋２×１００ ２１ ０１ ０ ６０ ２１ ６１ ０ ５４０

２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２ ０４ ０ ６０ １２ ６４ ０ ６３２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６ ２２ ０ ６０ １６ ８２ ０ ４２１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１ ６６ ０ ６０ ２２ ２６ ０ ３７１

８００ ４×１００＋２×２００ ２８ ４８ ０ ６０ ２９ ０８ ０ ３６４

３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５ ３５ ０ ６０ １５ ９５ ０ ３９９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１ ８７ ０ ６０ ２２ ４７ ０ ２８１

１０００ ２×２００＋２×３００ ２７ ２５ ０ ８０ ２８ ０５ ０ ２８１

１４００ ４×２００＋２×３００ ３６ ４６ ０ ８０ ３７ ２６ ０ ２６６

４

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８ ４９ ０ ８０ １９ ２９ ０ ３２２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２８ ７８ ０ ８０ ２９ ５８ ０ ２４７

１８００ ２×３００＋２×６００ ３８ ９７ １ ００ ３９ ９７ ０ ２２２

２４００ ４×３００＋２×６００ ５１ ９３ １ ００ ５２ ９３ ０ ２２１

７７



续表

档次 规划容量 (ＭＷ)
机组组合

(台数×单机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５

１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８ ０９ １ ００ ２９ ０９ ０ ２４２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４３ １５ １ ００ ４４ １５ ０ １８４

３２００ ２×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５５ ９０ １ ００ ５６ ９０ ０ １７８

４４００ ４×６００＋２×１０００ ７５ １８ １ ００ ７６ １８ ０ １７３

６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３５ １４ １ ００ ３６ １４ ０ １８１

４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５９ ７７ １ ００ ６０ ７７ ０ １５２

第 ２ ７ 条　 燃煤发电厂厂区建筑系数不宜小于 ３５％ꎮ
第 ２ ８ 条　 对于 １２５、 ２５０、 ３５０、 ５００ＭＷ 等相同级别机组的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分别按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ＭＷ 机组取值ꎻ ８００、 ９００ＭＷ 机组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按

１０００ＭＷ 机组取值ꎬ 其对应的单位发电容量用地不作控制ꎮ
第 ２ ９ 条　 燃煤发电厂采用山谷灰场时ꎬ 其用地指标可按实际批准的设计方案用地面

积记列ꎻ 采用荒滩、 地筑坝建设灰场时ꎬ 其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２ ７ 的规定ꎮ

表 ２ ７　 荒、 滩地筑坝灰场建设用地指标

机组容量

(ＭＷ)

全厂年排灰量

(１０４ ｔ)

３ 年贮灰场库容及用地指标 ７ 年贮灰场库容及用地指标

库容 (１０４ ｔ) 用地指标 (公顷) 库容 (１０４ ｔ) 用地指标 (公顷)

２×５０ １８ ０８ ５４ ２４ １４ １２６ ５６ ３０ １５

４×５０ ３６ １６ １０８ ４８ ２６ ０５ ２５３ １２ ５８ ７

２×１００ ３４ ２ １０２ ６ ２４ ７ ２３９ ４ ５４ ６５

４×１００ ６８ ４ ２０５ ２ ４７ １ ４７８ ８ １０６ ８

２×２００ ６３ ２ １８９ ６ ４３ ６ ４４２ ４ ９８ ４５

４×２００ １２６ ４ ３７９ ２ ８５ ８８４ ８ １９４ ２５

２×３００ ９２ ６ ２７７ ８ ６２ ９ ６４８ ２ １４３

４×３００ １８５ ２ ５５５ ６ １２３ １２９６ ４ ２８３ ３５

２×６００ １８３ ２ ５４９ ６ １２１ ６５ １２８２ ４ ２８０ ３５

４×６００ ３６６ ４ １０９９ ２ ２４０ ６５ ２５６４ ８ ５５７ ９５

２×１０００ ２９８ ６４ ８９５ ９２ １９６ ６５ ２０９０ ４８ ４５５ ２５

４×１０００ ５９７ ２８ １７９１ ８４ ３９０ ６ ４１８０ ９６ ９０７ ８５

(二)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厂

第 ２ １０ 条　 采用自然通风冷却塔循环供水 (技术条件一) 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

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８ 规定ꎮ

８７



表 ２ ８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一)

档次 机组类型 单元机组构成
机组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Ｅ 级多轴

２× (１＋１) 或 １× (２＋１) ４００ ７ ２８ ０ ５０ ７ ７８ ０ １９５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８００ １０ ５０ ０ ６０ １１ １０ ０ １３９

４× (１＋１)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２× (２＋１)
１６００ １８ ８５ ０ ８０ １９ ６５ ０ １２３

２ Ｆ 级单轴

２× (１＋１) ８００ ９ ８６ ０ ６０ １０ ４６ ０ １３１

３× (１＋１) １２００ １２ ４９ ０ ６０ １３ ０９ ０ １０９

４× (１＋１) １６００ １５ ６６ ０ ６０ １６ ２６ ０ １０２

３× (１＋１) ＋３× (１＋１) ２４００ ２２ ５２ ０ ８０ ２３ ３２ ０ ０９７

４× (１＋１) ＋４× (１＋１) ３２００ ２６ ２０ ０ ８０ ２７ ００ ０ ０８４

３ Ｆ 级多轴

２× (１＋１) 或 １× (２＋１) ８００ １０ １６ ０ ６０ １０ ７６ ０ １３５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１６００ １６ ３０ ０ ６０ １６ ９０ ０ １０６

４× (１＋１)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２× (２＋１)
３２００ ２７ ４７ ０ ８０ ２８ ２７ ０ ０８８

第 ２ １１ 条　 采用直接空冷 (技术条件二) 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厂厂区建设用

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９ 规定ꎮ

表 ２ ９　 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二)

档次 机组类型 单元机组构成
机组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 Ｅ 级多轴

２× (１＋１) 或 １× (２＋１) ４００ ６ ７４ ０ ５０ ７ ２４ ０ １８１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８００ ８ ３５ ０ ６０ ８ ９５ ０ １１２

４× (１＋１)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２× (２＋１)
１６００ １４ ５７ ０ ８０ １５ ３７ ０ ０９６

２ Ｆ 级单轴

２× (１＋１) ８００ ７ ７３ ０ ６０ ８ ３３ ０ １０４

３× (１＋１) １２００ ９ １０ ０ ６０ ９ ７ ０ ０８１

４× (１＋１) １６００ １０ ９６ ０ ６０ １１ ５６ ０ ０７２

３× (１＋１) ＋３× (１＋１) ２４００ １５ ６４ ０ ８０ １６ ４４ ０ ０６９

４× (１＋１) ＋４× (１＋１) ３２００ １９ ０８ ０ ８０ １９ ８８ ０ ０６２

３ Ｆ 级多轴

２× (１＋１) 或 １× (２＋１) ８００ ８ ０１ ０ ６０ ８ ６１ ０ １０８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１６００ １１ ６０ ０ ６０ １２ ２ ０ ０７６

４× (１＋１) ＋４× (１＋１) 或

２× (２＋１) ＋２× (２＋１)
３２００ ２０ ３５ ０ ８０ ２１ １５ ０ ０６６

９７



(三) 生物质能发电厂

第 ２ １２ 条　 秸秆发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１０ 的规定ꎮ

表 ２ １０　 　 秸秆发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机组容量

(ＭＷ)

黄色秸秆 灰色秸秆

厂区用地 (公顷)

生产区 厂前建筑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用地

(ｍ２ / ｋｗ)

厂区用地 (公顷)

生厂区 厂前建筑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

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１２ ３ ４０ ０ ３０ ３ ７０ ３ ０８ ３ ６６ ０ ２５ ３ ９１ ３ ２５

２∗１２ ５ １６ ０ ３０ ５ ４６ ２ ２８ ５ ６０ ０ ３０ ５ ９０ ２ ４６

１∗１５ ３ ５６ ０ ３０ ３ ８６ ２ ５７ ３ ６６ ０ ２５ ３ ９１ ２ ６１

２∗１５ ５ ４０ ０ ３０ ５ ７０ １ ９０ ６ ３９ ０ ３０ ６ ６９ ２ ２３

１∗２５ ５ ３５ ０ ３０ ５ ６５ ２ ２６ ６ ３５ ０ ３０ ６ ６５ ２ ６６

２∗２５ ８ ６７ ０ ３０ ８ ９７ １ ８０ １１ ２６ ０ ３０ １１ ６６ ２ ３０

　 　 注: (１) 当秸秆发电厂的辅助生产及附属建筑由地方或企业 (系自备电站) 统一规划时ꎬ 其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应相应减少ꎮ
(２) 对于 ３０ＭＷ 机组长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可参照 ２５ＭＷ 机组取值ꎬ 其对应的单位容量用地不作控制ꎮ

第 ２ １３ 条　 垃圾发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２ １１ 的规定ꎮ

表 ２ １１　 垃圾发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机组容量 (ＭＷ) 厂区用地 (公顷) 单位装机容量用地 (ｍ２ / ｋｗ)

２∗６ ２ ９６ ２ ４６

２∗１２ ３ ４５ １ ４４

三、 核电厂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１ 条　 核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不应超过表 ３ １ 的规定

表 ３ １　 核电厂厂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规划容量

(ＭＷ)
布置方式 机组组合 (ＭＷ)

厂区用地指标 (公顷)

生厂区 厂前建筑区 合计

单位装机容量用地

(ｍ２ / ｋｗ)

１２００ 双堆 ２∗６００ ２４ ４４ １ ６０ ２６ ０４ ０ ２１７

２４００ 双堆 ２∗６００＋２∗６００ ４１ ４０ ２ ４０ ４３ ８０ ０ １８３

２０００
双堆 ２∗１０００ ２４ ７５

单堆 ２∗１０００ ３２ ５０
１ ６０

２６ ３５ ０ １３２

３４ １０ ０ １７１

４０００
双堆 ２∗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４１ ８５

单堆 ２∗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５５ ９５
２ ４０

４４ ２５ ０ １１１

５８ ３５ ０ １４６

６０００
双堆 ２∗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５７ ３５

单堆 ２∗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 ７９ ４５
２ ９０

６０ ２５ ０ １００

８２ ３５ ０ １３７

０８



四、 风电场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４ １ 条　 风电机组建设用地基本指标不应超过表 ４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　 风电机组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装机容量 (ＭＷ) 单机容量 (ｋＷ) ７５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０
机组台数 (台) ６６ ５８ ５０ ４０ ３３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６

用地指标 (ｍ２) １１８００ １１０２０ １０５００ ９６００ ９４０５ ９０００ ８２５０ ７６００ ７２００

１００
机组台数 (台) １３３ １１８ １００ ８０ ６７ ６１ ５０ ４０ ３３

用地指标 (ｍ２) ２３９４０ ２２４２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１９０９５ １８３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４８５０

装机容量 (ＭＷ) 单机容量 (ｋＷ) ７５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５０
机组台数 (台) ２００ １７７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１ ７５ ６０ ５０

用地指标 (ｍ２) ３６０００ ３３６３０ ３１５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５００ ２７３００ ２４７５０ ２２８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００
机组台数 (台) ２６７ ２３５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３３ １２１ １００ ８０ ６６

用地指标 (ｍ２) ４８０６０ ４４６５０ ４２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３７９０５ ３６３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０４００ ２９７００

２５０
机组台数 (台) ３３３ ２９４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６７ １５２ １２５ １００ ８３

用地指标 (ｍ２) ５９９４０ ５５８６０ ５２５００ ４８０００ ４７５９５ ４５６００ ４１２５０ ３８０００ ３７３５０

３００
机组台数 (台) ４００ ３５３ ３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８２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用地指标 (ｍ２) ７２０００ ６７０７０ ６３０００ ５７３００ ５７０００ ５４６００ ４９５００ ４５６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４００
机组台数 (台) ５３４ ４７１ ４００ ３２０ ２６７ ２４２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３３

用地指标 (ｍ２) ９６１２０ ８９４９０ ８４０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７６０９５ ７２６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６０８００ ５９８５０

第 ４ ２ 条　 风电场工程项目地震设防烈度为 ８ 度以上时ꎬ 风电机组用地指标应乘系

数 １ １ꎮ
第 ４ ３ 条　 机组变电站建设用地基本指标不应超过表 ４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２　 机组变电站建设用地基本指标

风电场装机容量

(ＭＷ)

单机容量 (ｋＷ) ７５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单台变压器

容量 (ｋＶＡ)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５０ ２６５０ ３２５０

５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６６ ５８ ５０ ４０ ３３ ３０ ２５ ２０ １６

用地指标 (ｍ２) １１８８ １０４４ ９００ ８００ ６６０ ６６０ ５５０ ５２０ ４１６

１０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１３３ １１８ １００ ８０ ６７ ６１ ５０ ４０ ３３

用地指标 (ｍ２) ２３９４ ２１２４ １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３４０ １３４２ １１００ １０４０ ８５８

风电场装机容量

(ＭＷ)

单机容量 (ｋＷ) ７５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单台变压器

容量 (ｋＶＡ)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３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５０ ２６５０ ３２５０

１５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２００ １７７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９１ ７５ ６０ ５０

用地指标 (ｍ２) ３６００ ３１８６ ２７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６５０ １５６０ １３００

１８



续表

２０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２６７ ２３５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３３ １２１ １００ ８０ ６６

用地指标 (ｍ２) ４８０６ ４２３０ ３６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６６０ ２６６２ ２２００ ２０８０ １７１６

２５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３３３ ２９４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６７ １５２ １２５ １００ ８３

用地指标 (ｍ２) ５９９４ ５２９２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３４０ ３３４４ ２７５０ ２６００ ２１５８

３０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４００ ３５３ ３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８２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０

用地指标 (ｍ２) ７２００ ６３５４ ５４００ ４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４ ３３００ ３１２０ ２６００

４００
变压器台数 (台) ５３４ ４７１ ４００ ３２０ ２６７ ２４２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３３

用地指标 (ｍ２) ９６１２ ８４７８ ７２００ ６４００ ５３４０ ５３２４ ４４００ ４１６０ ３４５８

五、 变电站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５ １ 条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站区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５ １ 的规定

表 ５ １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技术条件及站区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最终规模)

主变压器台数及容量 ＭＷＡ 出线规模 接线形式 配电装置形式

基本指标

(公顷)

３∗５０
１１０ｋｖ ３ 回架空

１０ｋｖ ３６ 回电缆

１１０ｋｖ 线路变压器组

１０ｋｖ 单母线分段

１１０ｋｖ 屋外软母线中型

１０ｋｖ 屋内开关柜
０ ２８

　 　 注: (１) 站区围墙与站内生产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按不小于 ５ｍ 的要求计算用地面积ꎮ
(２) １１０ｋｖ 屋外配电装置场地用地指标按出线加避雷器支架的布置方案进行计算ꎮ

第 ５ ２ 条　 ２２０ＫＶ 变电站站区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５ ２ 的规定

表 ５ ２　 ２２０ｋｖ 变电站技术条件及站区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最终规模)

主变压器台数及容量 ＭＷＡ 出线规模 接线形式 配电装置形式

基本指标

(公顷)

３∗１８０
２２０ｋｖ ６ 回架空

１１０ｋｖ ８ 回架空

３５ｋｖ １０ 回电缆

２２０ｋｖ 双母线

１１０ｋｖ 双母线

３５ｋｖ 单母线分段

２２０ｋｖ 支持管母线中型

１１０ｋｖ 支持管母线中型

３５ｋｖ 屋内开关柜

２２０ｋｖ 与 １１０ｋｖ 配电装置

平行布置 / 垂直布置

２ ３０ / ２ ３６ａ

　 　 注: (１) ２２０ｋｖ 与 １１０ｋｖ 屋外配电装置场地按出线加装避雷器支架的布置方案进行计算ꎮ
(２) ａ 前一数字仅用于 ２２０ｋｖ 与 １１０ｋｖ 配电装置行布置方案ꎬ 后一数字仅用于 ２２０ｋｖ 与 １１０ｋｖ 配电装置垂直布

置方案ꎮ

第 ５ ３ 条　 ５００ＫＶ 变电站站区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５ ３ 的规定

２８



表 ５ ３　 ５００ｋｖ 变电站技术条件及站区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最终规模)

主变压器台数及容量 ＭＷＡ 高压电抗器 出线规模 接线形式 配电装置形式

基本指标

(公顷)

４∗７５０
主变横穿进串

２ 组
５００ｋｖ ８ 回

２２０ｋｖ １６ 回

５００ｋｖ 一个半接线

２２０ｋｖ 双母线

双分段接线

５００ｋｖ 户外悬吊管母

(ＨＧＩＳ)
２２０ｋｖ 户外 ＧＩＳ

４ ５

第 ５ ４ 条　 ７５０ＫＶ 变电站站区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５ ４ 的规定

表 ５ ４　 ７５０ｋｖ 变电站技术条件及站区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最终规模)

主变压器台数及容量 (ＭＶＡ) 出线规模
高压电
抗器

接线形式 配电装置形式

基本指标
(公顷)

３∗２１００
每组变压器 ８ 组
无功补偿装置

７５０ｋｖ９ 回
３３０ｋｖ１３ 回

６ 组
７５０ｋｖ 一个半接线
３３０ｋｖ 一个半接线

７５０ｋｖ 敞开式
(软母 / 罐式)
３３０ｋｖ 敞开式

(管软母 / 罐柱式)

１６ ７５

第 ５ ５ 条　 １０００ＫＶ 变电站站区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５ ５ 的规定

表 ５ ５　 １０００ｋｖ 变电站技术条件及站区用地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最终规模)

主变压器台数及容量 (ＭＶＡ) 出线规模
高压电

抗器
接线形式 配电装置形式

基本指标

(公顷)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ｋｖ１０ 回

５００ｋｖ１０ 回
１０ 组

１０００ｋｖ 一个半接线

５００ｋｖ 一个半接线

１０００ｋｖ ＨＧＩＳ
５００ｋｖ ＨＧＩＳ

２６ ２０

六、 换流站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６ １ 条　 ±５００ＫＶ 换流站站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６ １ 的规定

表 ６ １　 ±５００ＫＶ 换流站站区建设用地技术条件及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换流容量

及换流变

压器台数

(ＭＷ)

平波电抗

器形式、
台数

高压

电抗器

降压变压

器台数及容

(ＭＶＡ)
出线回路

交流滤波

器组

(大 / 小组)

直流配电

装置

换流阀二次

冷却方式

交流配

电装置

基本

指标

(公顷)

双极 ３０００ꎬ
１２ 台安装

＋２ 台备用

油浸式ꎬ
２ 台安

装＋１ 台

备用

２ 组 — ５００ｋｖ６ 回 三 / １２ 屋外 水冷 瓷柱式 １３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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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２ 条　 ±８００ＫＶ 换流站站区建设用地基本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６ ２ 的规定

表 ６ ２　 ±８００ＫＶ 换流站站区建设用地技术条件及基本指标

技术条件

换流容量

及换流变

压器台数

(ＭＷ)

平波电抗

器形式、
台数

高压

电抗器

降压变压

器台数及容

(ＭＶＡ)
出线回路

交流滤波

器组

(大 / 小组)

直流配电

装置

换流阀二次

冷却方式

交流配

电装置

基本

指标

(公顷)

双 极

１００００ＭＷꎬ
２４ 台安装

＋ ４ 台

备用

干 式ꎬ ６
台安装＋１
台备用

１ 组

２
台

２４０ＭＶＡ

５００ｋＶ８
回ꎬ
１０００ｋＶ２
回

５００ｋＶ ( ３
大 组 / １４
小 组 )ꎻ
１０００ｋＶ
( ２ 大组 /
１２ 小组)

屋外 水冷

５００ｋＶ 交

流场采用

ＧＩＳ 户 内

布 置ꎬ
１０００ｋＶ
交流场采

用 户 外

布置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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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铁路建设应统筹规划ꎬ 从设计和施工方面节约用地ꎬ 防止发生浪费现象ꎮ
第 １ ２ 条　 靠近城市或者通过基本农田及经济作物区的高天路堤、 编组站进站路线疏

散等地段ꎬ 应在技术经济比较的基础上ꎬ 优先考虑以桥代路ꎮ
第 １ ３ 条　 铁路桥梁应采用新型桥跨结构ꎬ 降低桥头引线长度和填土高度ꎮ
第 １ ４ 条　 对弃土 (渣) 场、 施工作业场、 施工机械及器材堆放场、 制梁场、 制板

厂、 大型搅拌站、 施工便道、 临时施工用房等临时用地ꎬ 应按国务院 «土地复垦规定»
进行复垦ꎬ 恢复利用ꎮ

第 １ ５ 条　 工程项目建设占用耕地时ꎬ 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被占用耕地表土剥离

利用ꎮ
二、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１ 条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用地指标适用于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小于或等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货物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小于或等于 １２０ ｋｍ / ｈ 标准轨距客货共线铁路ꎮ
第 ２ ２ 条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综合用地指标主要包括路基、 桥梁、 隧道、 中间站、 区

段站、 机务设备、 车辆设备、 给水排水设施、 通信信号设施、 电力及电气化设施、 石咋场

等用地ꎮ
第 ２ ３ 条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综合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表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２ １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综合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 ｋｍ)

牵引种类 内燃 电力

地形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铁
路
等
级

一级双线 (２００ｋｍ / ｈ) ４ １６２７ ４ ０５３４ ３ ７９１９ ４ ２１５４ ４ １０１８ ３ ８４３６

一级双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４ １６９３ ４ ０５５８ ３ ８２８９ ４ ２２３５ ４ １１４１ ３ ９０８７

一级单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３ ６３７３ ３ ６５９７ ３ ６４４１ ３ ７５２ ３ ７６１４ ３ ７８６３

二级单线 (１２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３ ８０９２ ４ ０１４１ ４ ２０５４ ３ ９２４ ４ １１５８ ４ ３４７６

　 　 注: 综合指标未包括编组站、 货运站 (指大型独立)、 客运站、 货运中心、 大型养路机械基地、 大功率机车检修

基地、 大功率机车运用维修段用地ꎬ 当设计项目中有以上功能项时ꎬ 应根据相应功能项指标或根据设计计算确定增加

其用地数量ꎮ

三、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区间正线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１ 条　 区间正线用地主要包括: 路基、 桥梁、 隧道及其通风防护设施、 大桥及隧

道守护营房、 线路以及沿线的给排水设施、 变 (配) 电和供电设施、 通信及信号设施、
防灾信息设施等ꎮ 区间正线用地指标分为: 区间路基用地 (含隧道洞口)、 区间桥梁用

５８



地、 区间站后相关设施用地等指标ꎮ
第 ３ ２ 条　 区间路基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表 ３ １ 的规定ꎮ

表 ３ １　 区间路基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 ｋｍ)

地形类型

铁路等级
平原 丘陵 山区

一级双线 (２００ｋｍ / ｈ) ３ ８４４７ ４ ３８８ ５ ３５４４

一级双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３ ８２８７ ４ ３８ ５ ３４６４

一级单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３ ３０１２ ３ ８９３４ ４ ５６３８４

二级单线 (１２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３ ３０１２ ３ ８９３４ ４ ５６３８４

　 　 注: (１) 指标已含一般地质条件的隧道洞口用地ꎬ 特殊地质条件的隧道洞口用地根据具体设计另行增加ꎻ
区间桥梁用地范围计算宽度应符合下列规定ꎬ 单、 双线铁路一般结构桥梁用地宽度及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３ ２
规定ꎮ

表 ３ ２　 一般结构桥梁用地宽度及用地指标

铁路等级 一级铁路 二级及以下铁路

设计速度目标值 ２００ｋｍ / ｈ １６０ｋｍ / ｈ １２０ｋｍ / ｈ

正线数目
双线 双线

线间距 ４ ４ｍ 线间距 ４ ２ｍ
单线 单线

用地宽度 (ｍ) １７ ４００ １７ ２００ １３ 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０

用地指标 (ｈｍ２ / ｋｍ) １ ７４００ １ ７２００ １ ３０００ １ ３０００

　 　 注: 使用本指标时ꎬ 桥梁长度为一般结构的桥梁计算长度 (两桥台锥体外缘之间长度)ꎮ

四、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车站建设用地指标

(一) 中间站

第 ４ １ 条　 中间站用地包括: 车场 (含客运设备、 站房及生产房屋、 道路、 给排水、
杆塔) 货场 (含房屋、 货位及道路等) 及电气化铁路的牵引变电所、 接触网工区等构成ꎮ

第 ４ ２ 条　 单、 双线铁路中间站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４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　 中间站建设用地指标

　 　 　 　 　 　 　 　 地形类型

车站类型　 　 　 　 　 　 　

用地指标 (公顷)

平原 丘陵 山区

单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小型

大型

内燃 ６ ３６ ７ ２６ ８ １

电力 ８ ４６ ８ ４６ ９ ５４

内燃 １４ ２８ １５ ６６ １７ ８８

电力 １５ ４８ １６ ８６ １８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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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形类型

车站类型　 　 　 　 　 　 　

用地指标 (公顷)

平原 丘陵 山区

双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小型

大型

内燃 ８ １ ９ ２４ １０ ８

电力 ９ ５４ １０ ８ １２ ６

内燃 １９ ５６ ２０ ７６ ２２ １４

电力 ２０ ９４ ２２ ２６ ２３ ８２

双线 ２０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小型

大型

内燃 ９ ６６ １１ ４ １３ ３８

电力 １１ １６ １２ ６ １４ ４

内燃 ２１ ７２ ２３ ０４ ２４ ７２

电力 ２２ ９８ ２４ ３ ２５ ９２

(二) 区段站

第 ４ ３ 条　 区段站用地包括: 车场 (含客运设备、 站房及生产房屋、 站修、 道路、
给排水、 杆塔) 货场 (含房屋、 货位及道路等)、 机务折返段、 客车停留线、 军供用地、
车务段及电力牵引时的供电段、 牵引变电所、 接触网工区等构成ꎮ

第 ４ ４ 条　 区段站建设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表 ４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２　 区段站建设用地指标

车站类型 牵引种类
平原 丘陵

(公顷 / 座) (公顷 / 座)

单线

大型

小型

电力 ５２ ４０００ ５６ ４６６７

内燃 ５０ ４０００ ５４ １３３３

电力 ３９ ３３３４ ４２ １９９９

内燃 ３５ ４６６７ ３８ ２６６６

双线

大型

小型

电力 ７２ ０３３３ ７６ ４０００

内燃 ６９ ８６６６ ７４ ２６６６

电力 ５７ ００００ ６０ ２６６７

内燃 ５４ ９３３４ ５８ １３３３

(三) 编组站

第 ４ ５ 条　 编组站用地包括: 车场 (含站修、 倒装设备、 加冰设备、 军供站、 生产

房屋、 道路、 给排水设施、 杆塔)、 机务段、 车辆段、 工务段、 水电段、 电务段、 建筑

段、 洗刷所、 进出站线路及电力牵引时的供电段、 牵引变电所、 接触网工区等构成ꎮ
第 ４ ６ 条　 编组站建设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表 ４ ３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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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编组站建设用地指标

车站类型
建设用地指标

(公顷 / 座)

一级三场 １４０ ５９９９

二级四场 １８２ ５９９９

车站类型
建设用地指标

(公顷 / 座)

三级三场 ２１４ ２６６５

三级四场 ２３０ ５９９９

三级六场 ３６９ ９３３２

(四) 货运站和货运中心

第 ４ ７ 条　 货运站用地有车场 (含站房及生产房屋、 道路、 给排水设施、 杆塔)、 货

物装卸作业区 (含堆场、 货物仓库、 货物站台、 生产房屋、 道路、 消防、 照明及给排水

设施、 杆塔等)、 进出站线路及电力牵引时的牵引变电所、 接触网工区等构成ꎮ
第 ４ ８ 条　 货运站建设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表 ４ ４ 的规定ꎮ

表 ４ ４　 货运站建设用地指标

　 　 　 　 　 　 货场运量

项目　 　 　 　 　 　
２ ０Ｍｔ ５ ０Ｍｔ ８ ０Ｍｔ

用地指标 (公顷) ３５ ６０００ ５１ ６６６７ ６８ ６６６７

第 ４ ９ 条　 货运中心用地由到发场及调车场 (含站房及生产房屋、 道路、 消防、 照

明及给排水设施、 杆塔等)、 集装箱作业区 (含主箱场、 辅助箱场、 生产房屋、 道路、 给

排水设施、 杆塔等)、 特货作业区 (含装卸作业区、 生产房屋、 道路、 给排水设施、 杆塔

等)、 快运货物作业区 (含装卸作业区、 生产房屋、 道路、 给排水设施、 杆塔等)、 综合

货物集散作业区、 进出站线路及电力牵引时的牵引变电所、 接触网工区用地等构成ꎻ
第 ４ １０ 条　 货运中心建设用地指标为 １６１ ２０００ 公顷ꎮ
(五) 客运站

第 ４ １１ 条　 客运站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４ ５ 的规定ꎮ

表 ４ ５　 客运站建设用地指标

　 　 　 　 　 　 规模

项目　 　 　 　 　 　
４ 台 ７ 线 ５ 台 ９ 线 ６ 台 １１ 线

用地指标 (公顷) ５１ ６６６７ ６０ ３３３４ ７６ ８６６７

　 　 注: 客运站用地由车场 (含站房及生产房屋、 道路、 消防、 照明及给排水设施、 杆塔等)、 机务折返段、 客车整

备所及电力牵引的牵引变电所、 接触网工区用地等构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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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建设用地调整指标

(一) 综合建设用地指标调整

第 ５ １ 条　 客货共线铁路的桥梁、 隧道计算长度比重与本建设用地指标所采用标准不

一致时ꎬ 其综合建设用地指标可按表 ５ １ 调整ꎮ

表 ５ １　 综合建设用地指标调整 (单位: ｈｍ２ / ｋｍ)

　 　 　 　 　 指标值

速度　 　 　 　 　 　

桥梁计算长度比重每增减 ２％ 隧道计算长度比重每增减 ２％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一级双线 (２００ｋｍ / ｈ) ±０ ０６０４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９００ — ±０ １０４２ ±０ １２４１

一级双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０ ０６１５ ±０ ０７１１ ±０ ０９２３ — ±０ １０６０ ±０ １２６８

一级单线 (１６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６４３ ±０ ０７６５ — ±０ ０８９２ ±０ １００６

二级单线 (１２０ｋｍ / ｈ 及以下)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６４３ ±０ ０７６５ — ±０ ０８９２ ±０ １００６

(二) 区间路基用地指标调整

第 ５ ２ 条 　 区间路基面宽度与本建设用地指标所采用标准不一致时ꎬ 可按表 ５ ２
调整ꎮ

表 ５ ２　 区间路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值

地形类型 路基面宽度每增减 ０ ２ｍ 增减用地量 (ｈｍ２ / ｋｍ)

平原 ±０ ０２１０

丘陵 ±０ ０２６０

山区 ±０ ０３１０

(三) 车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 (包括货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
第 ５ ３ 条　 中间站、 区段站、 货运站、 编组站及货运中心的到发线有效长度和站线数

量与本建设用地指标所采用标准不一致时ꎬ 应按表 ５ ３ 调整ꎮ

表 ５ ３　 车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值 (ｈｍ２)

　 　 　 　 　 地形类型

车站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到发线有效

长增减 １００ｍ
站线数量增

减 １ 条

到发线有效

长增减 １００ｍ
站线数量

增减 １ 条

到发线有效

长增减 １００ｍ
站线数量

增减 １ 条

中间站 １６０ｋｍ / ｈ

单
线

双
线

小型 ±０ ５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０ ５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大型 ±０ ６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０ ８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小型 ±０ ６０００ ±０ ８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０ ８０００ ±０ ８０００ ±０ ８０００

大型 ±０ ６６６７ ±０ ９３３３ ±０ ７３３３ ±０ ９３３３ ±０ ９０００ ±０ ９３３３

中间站 ２００ｋｍ / ｈ 双
线

小型 ±０ ６０００ ±０ ９３３３ ±０ ６６６７ ±０ ９３３３ ±０ ８０００ ±０ ９３３３

大型 ±０ ６６６７ ±１ ２０００ ±０ ７３３３ ±１ ２０００ ±０ ９０００ ±１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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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类型

车站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到发线有效

长增减 １００ｍ
站线数量增

减 １ 条

到发线有效

长增减 １００ｍ
站线数量

增减 １ 条

到发线有效

长增减 １００ｍ
站线数量

增减 １ 条

区段站

单
线

双
线

小型 ±０ ９３３３ ±０ ６６６７ ±１ ０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 —

大型 ±１ ０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１ ０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 —

小型 ±１ ２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１ ３３３３ ±０ ６６６７ — —

大型 ±１ ４０００ ±０ ６６６７ ±１ ４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 —

编组站

一级三场 ±３ ３６００ ±０ ６６６７ — — — —

二级四场 ±４ ６２６７ ±０ ６６６７ — — — —

三级三场 ±４ ７１３３ ±０ ６６６７ — — — —

三级四场 ±５ １７３３ ±０ ６６６７ — — — —

三级六场 ±９ ４２６６ ±０ ６６６７ — — — —

货运站

到
发
线
及
调
车
线

装
卸
线

２ ０Ｍｔ ±０ ５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 — — —

５ ０Ｍｔ ±０ ６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 — — —

８ ０Ｍｔ ±０ ７６６７ ±０ ６６６７ — — — —

２ ０Ｍｔ ±１ ５６６７ ±９ ０６６７ — — — —

５ ０Ｍｔ ±２ ５３３３ ±９ ０６６７ — — — —

８ ０Ｍｔ ±３ ５６６７ ±９ ０６６７ — — — —

货运中心

到发线及

调车线
±０ ９０００ ±０ ８０００ — — — —

装卸线

(对)
±４ ５３３３ ±１０ ００００ — — — —

第 ５ ４ 条　 中间站、 区段站的货场规模与本建设用地指标所采用标准不一致时ꎬ 应按

表 ５ ４ 调整ꎮ

表 ５ ４　 货场建设用地指标调整值 (ｈｍ２)

　 　 　 　 规模

地形类型　 　 　 　 　 　

货物线有效作业长度每增减 １００ｍ

１ 条 ２ 条

货物线每增减 １ 条

(有效作业长度为 ２００ｍ)

平原 ±０ ９３３３ ±１ ３３３３ ±２ ２６６７

丘陵 ±１ １３３３ ±１ ６６６７ ±２ ５３３３

山区 ±１ ３３３３ ±２ ００００ ±２ ８６６７

六、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６ １ 条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综合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６ １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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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１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综合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 ｋｍ)

牵引种类 电力

地形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设计速度
３００<Ｖ≤３５０ ３ ６７３１ ４ ７４０３ ５ ０４６０

２００<Ｖ≤２５０ ４ １４０７ ５ ９１１６ ６ ０５３５

　 　 注: (１) 铁路等级: 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２００—３５０ｋｍ / ｈ 的客运专线铁路ꎻ
(２) 牵引种类: 电力ꎮ

七、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路基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７ １ 条　 区间路基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７ １ 的规定ꎮ

表 ７ １　 区间路基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 ｋｍ)

路基面宽度 (ｍ) 地形条件
路基平均填挖高 (ｍ)

ｈ≤５ ５<ｈ≤６ ６<ｈ≤７ ７<ｈ≤８ ８<ｈ≤１０ ｈ≤１５

１３ ２ｍ
(ｖ＝ ２００ｋｍ / ｈ)

平原 ３ ５８４０ ３ ７３３３ ４ ２５５４ ４ ５１７６ — —

丘陵 ４ ８２０２ ５ ０４３５ ５ ５１３２ ５ ９９８３ ６ ９２２３ —

山区 ６ １３５５ ６ ４７５ ６ ８５３ ７ ７ ４４４５ ８ ４４２

１３ ４ｍ
(２００<ｖ<２５０ｋｍ / ｈ)

平原 ３ ６１１３ ３ ８３６ ４ ３２７８ ４ ５３２６ — —

丘陵 ５ １８２１ ５ ６５１８ ５ ８７５１ ６ ０９８４ ６ ９４５４ —

山区 ６ ３４５５ ６ ８９５ ７ ０４５５ ７ １９２５ ７ ６３３５ ８ ７７８

１３ ８ｍ
(３００<ｖ≤３５０ｋｍ / ｈ)

平原 ３ ６４１３ ３ ８８６６ ４ ３７７８ ４ ５６２５ — —

丘陵 ５ ２１２９ ５ ６８２６ ５ ９０５９ ６ １３６９ ６ ９９９３

山区 ６ ４０１５ ６ ９２６５ ７ ０７７ ７ ２２４ ７ ６６５ ８ ８０９５

八、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车站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８ １ 条　 车站建设用地指标表应符合表 ８ １ 的规定ꎮ

表 ８ １　 车站建设用地指标表 (ｈｍ２)

项目

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均填挖高 (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５ｍ<ｈ≤６ｍ ６ｍ<ｈ≤７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５ｍ<ｈ≤７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小
型
站

２ 台

４ 线
１３ ４６ １６ １１８ １７ ７９２ １９ １２４ １３ ７９６ １７ ２４２ ２０ ７６ １５ ８６ １９ ０６６

２ 台

６ 线
１５ ４３４ １８ ７０５ ２０ ５４３ ２２ ７１７ ２３ ５７８ ２８ ３０５ ３４ ００７ ３６ ３４６ ４３ ６１７

中
型
站

３ 台

７ 线
２３ ３１９ ２８ ４７９ ３１ ３４７ ３４ ７９１ ２９ ４２５ ３５ ３６１ — — —

４ 台

１０ 线
２４ ９４１ ３０ ００５ ３３ ０１７ ３６ ０７７ ３０ ７１０ ３６ ９３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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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均填挖高 (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５ｍ<ｈ≤６ｍ ６ｍ<ｈ≤７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５ｍ<ｈ≤７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大
型
站

５ 台

１１ 线
２５ ２４５ ３０ ３４９ ３３ ４０９ ３６ ８０５ — — — — —

１５ 台

２９ 线
９１ ５５２ １１０ ０５０ １２１ １７４ １３３ ４０２ — — — — —

特
大
型
站

１６ 台

３０ 线
９４ ４０６ — — — — — — — —

２２ 台

４２ 线
１２１ ９１ — — — — — — — —

九、 动车段及动车运用所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９ １ 条　 动车段及动车运用所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９ １ 的规定ꎮ

表 ９ １　 动车段及动车运用所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类型

项目

平原

动车运用所 动车段

存车线 ３０ 条ꎬ
４ 条检修库线等

存车线 ６０ 条ꎬ
８ 条检修库线等

存车线 ７０ 条ꎬ
２４ 条检修库线等

平均填挖高 (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ｈ≤３ｍ ３ｍ<ｈ≤５ｍ ｈ≤３ｍ

用地指标 ４８ ６２４０ ５８ ３６８０ ６２ ４０００ ７４ ８８００ １１１ ８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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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分为总体指标和单项指标两个层次ꎮ 公路建设用地

包括公路主体工程本身及其沿线设施工程ꎬ 其他项目用地未包含在本建设用地指标内ꎮ
第 １ ２ 条　 公路项目选线应尽量绕避基本农田ꎮ 靠近城市或通过基本农田及经济作物

区的高填路堤段ꎬ 应尽量考虑设置防护设施等ꎬ 节约用地ꎮ
第 １ ３ 条　 路基、 交叉工程土石方调配ꎬ 应在技术经济比较的基础上ꎬ 尽量移挖作填

和集中取弃土ꎬ 并与改田、 造地相结合ꎬ 以减少施工土方和取土坑、 弃土堆用地ꎮ
第 １ ４ 条　 公路工程通讯、 监控、 供电系统的管线ꎬ 在符合技术、 经济、 安全的条件

下ꎬ 宜共沟架设ꎬ 并应尽可能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布置ꎮ
第 １ ５ 条　 公路项目建设占用耕地时ꎬ 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被占用耕地表土剥离

利用ꎮ
第 １ ６ 条　 考虑到部分普通国省道兼具城市道路功能ꎬ 因此在实际工程中ꎬ 根据公路

功能ꎬ 部分国省道项目可参照城市道路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建设ꎮ
二、 公路项目建设总体指标

第 ２ １ 条　 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为公路用地范围内的路基、 桥涵、 隧道、 交

叉、 防护、 沿线设施等用地面积ꎬ 但不包括辅道、 支线的用地面积ꎮ
第 ２ ２ 条　 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以公路公里为计量单位ꎬ 以公路主线起点至终

点的长度 (若有隧道工程ꎬ 应扣除隧道两洞口间的长度) 乘以相应的单位用地指标ꎬ 即

为该建设项目的总体用地面积ꎮ
第 ２ ３ 条　 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ꎬ 系按下列条件编制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地形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地形

其中ꎬⅠ类地形区指地形无明显起伏ꎬ 地面自然坡度小于或等于 ３°的平原地区ꎻ Ⅱ类地形区

指地形起伏不大ꎬ 地面自然坡度为 ３°~２０°ꎬ 相对高差在 ２００ｍ 以内的微丘地区ꎻ Ⅲ类地形区是

指地形起伏较大ꎬ 地面自然坡度大于 ２０°ꎬ 相对高差在 ２００ｍ 以上的重丘或山岭地区ꎮ
第 ２ ４ 条　 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及其主要调整指标不应超过表 ２ １－表 ２ ８ 的

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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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Ⅰ
类
地
形
区
高
速
、
一
级
公
路
工
程
项
目
建
设
用
地
总
体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八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路
基

宽
度

ｍ
４２

４１
３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６
２４

５
２３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８
６１

５４
８

５３
１３

７
８３

１７
７

７４
６９

７
６１

９６
７

１３
７６

７
０７

１４
６

９６
６７

６
７８

３６
６

３９
３５

６
２５

１８
５

６０
４４

５
４６

２３
５

３２
００

表
２
２　

Ⅱ
类
地
形
区
高
速
、
一
级
公
路
工
程
项
目
建
设
用
地
总
体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八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路
基

宽
度

ｍ
４２

４１
３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６
２４

５
２３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９
３０

２５
９

２１
４７

８
４６

６８
８

３７
７３

８
２４

３０
７

５９
４７

７
５４

４５
７

４１
４１

７
２２

７５
６

９７
００

６
８２

０７
６

１４
９４

５
９９

９６
５

８４
９９

表
２
３　

Ⅲ
类
地
形
区
高
速
、
一
级
公
路
工
程
项
目
建
设
用
地
总
体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四
车

道

路
基

宽
度

ｍ
３３

５
３２

２７
２６

２４
５

２６
２４

５
２３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８
８９

９４
８

８２
７２

７
９８

８７
７

８２
２７

７
６５

４３
６

８２
０５

６
７１

０５
６

６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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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Ⅰ类地形区二、 三、 四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参数项 单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双车道 双车道 双车道

路基宽度 ｍ １２ １０ ８ ５ ７ ５ ６ ５

指标值 ｈｍ２ / ｋｍ ２ ８０１４ ２ ５９１６ ２ １６０８ ２ ０５４９ １ ７２７９

表 ２ ５　 Ⅱ类地形区二、 三、 四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参数项 单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双车道 双车道 双车道

路基宽度 ｍ １２ １０ ８ ５ ７ ５ ６ ５

指标值 ｈｍ２ / ｋｍ ２ ９８６４ ２ ７７０８ ２ ４０８４ ２ ２９９２ １ ９５３１

表 ２ ６　 Ⅲ类地形区二、 三、 四级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参数项 单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双车道 双车道 双车道 单车道

路基宽度 ｍ １２ １０ ８ ５ ７ ５ ６ ５ ４ ５

指标值 ｈｍ２ / ｋｍ ３ ６１８３ ３ ４３３４ ２ ６０８８ ２ ５１２６ ２ ２８１９ １ ９２７４

表 ２ ７　 路基宽度调整指标 (ｈｍ２ / ｋｍ)

地形类别

路基宽度每增减 １ｍ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Ⅰ类 ０ １０４７ ０ １０２２ ０ １０４９

Ⅱ类 ０ １３０４ ０ １１７３ ０ １１８６

Ⅲ类 ０ １６６０ ０ １５９１ ０ １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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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８　 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间距调整系数

互通式立体交叉间距 (ｋｍ)

Ⅰ类地形区 Ⅱ类地形区 Ⅲ类地形区

八车道 六车道 四车道 八车道 六车道 四车道 六车道 四车道

５ １ ３５ １ ３９ １ ４３ １ ３１ １ ３５ １ ４０ １ ３１ １ ３６

１０ １ ０８ １ ０９ １ １０ １ ０８ １ ０９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１１

１５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０ ９７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０ ９９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２０ ０ ９５ ０ ９４ ０ ９３ ０ ９６ ０ ９６ ０ ９５ ０ ９８ ０ ９８

２５ ０ ９３ ０ ９２ ０ ９１ ０ ９５ ０ ９４ ０ ９３ ０ ９７ ０ ９６

　 　 注: (１) 当公路工程项目由不同技术等级或不同路基宽度的路段组成时ꎬ 应根据不同路段长度分别计算建设用地

面积ꎬ 再累计各段之和得出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ꎮ 本条规定同样适用于其他章节ꎮ
(２)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 Ｉ 类、 ＩＩ 类和 ＩＩＩ 类地形分别编制ꎮ 当公路工程项目处于两个或两个以上

地形区时ꎬ 应根据不同地形区的路段长度分别计算建设用地面积ꎬ 再累计各段之和得出项目总建设用地面

积ꎮ 本条规定同样适用于其他章节ꎮ

第 ２ ５ 条　 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总体指标中ꎬ 不包括取土坑、 弃土场用地ꎮ 使用本建设

用地指标时ꎬ 应结合项目的建设规模、 公路等级、 地形及特殊自然地理区等情况ꎬ 选用相

应的指标ꎮ
第 ２ ６ 条　 八车道公路项目用地总体指标在六车道项目用地总体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两

股车道的用地指标ꎬ 其收费设施、 服务设施、 养护设施等用地指标基本参照六车道公路的

相关指标执行ꎮ
三、 路基工程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１ 条　 路基工程用地指标由路基、 护道、 排水系统、 中小桥、 涵洞、 防护设施等

用地组成ꎬ 线外排水设施的用地和代征地未计入本指标中ꎮ
第 ３ ２ 条　 路基工程用地指标以路基公里为计量单位ꎬ 指公路路基的实际长度ꎬ 不包

括大桥 (含特大桥)、 隧道和互通式立体交叉主线等的长度ꎮ
本指标中路基工程用地宽度ꎬ 各级公路均按路堤两侧排水沟外边缘 (无排水沟时为

路堤或护坡道坡脚) 以外ꎬ 或路堑坡顶截水沟外边缘 (无截水沟为坡顶) 以外 １ｍ 计算ꎮ
当遇有特殊地质、 地形需增加路侧用地时ꎬ 用地宽度应经专门设计和计算确定ꎮ 种植多行

林带等特殊情况的路段ꎬ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用地宽度ꎮ
第 ３ ３ 条　 整体式路基工程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３ １－３ ６ 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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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　

Ⅰ
类
地
形
区
高
速
、
一
级
公
路
整
体
式
路
基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八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路
基

ｍ
４２

４１
３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６
２４

５
２３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６
５７

００
６

４６
３０

５
７６

７５
５

６６
０５

５
４９

９９
５

０７
１９

４
９６

４９
４

８５
７９

４
６９

７４
５

２１
１０

５
０５

０５
４

４０
８５

４
２４

８０
４

０８
７４

表
３
２　

Ⅱ
类
地
形
区
高
速
、
一
级
公
路
整
体
式
路
基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八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路
基

ｍ
４２

４１
３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８
２７

２６
２４

５
３３

５
３２

２６
２４

５
２３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７
３３

６８
７

２２
６７

６
５０

５５
６

３９
５４

６
２３

０２
５

６０
８６

５
５２

０２
５

３８
７２

５
２２

１１
５

８４
７０

５
６８

０３
５

０１
３７

４
８４

７０
４

６８
０４

表
３
３　

Ⅲ
类
地
形
区
高
速
、
一
级
公
路
整
体
式
路
基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六
车

道
四

车
道

四
车

道

路
基

ｍ
３３

５
３２

２７
２６

２４
５

２６
２４

５
２３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８
４５

２３
８

３０
２３

７
３２

９９
７

１２
１６

６
８２

２２
６

１４
０６

５
９９

０６
５

８４
０６

７９



表
３
４　

Ⅰ
类
地
形
区
二
、
三
、
四
级
公
路
整
体
式
路
基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二
级

公
路

三
级

公
路

四
级

公
路

双
车

道
双

车
道

双
车

道

路
基

ｍ
１２

１０
８

５
７

５
６

５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２
５８

５６
２

３７
１６

１
９４

６９
１

８３
９９

１
６６

８７

表
３
５　

Ⅱ
类
地
形
区
二
、
三
、
四
级
公
路
整
体
式
路
基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二
级

公
路

三
级

公
路

四
级

公
路

双
车

道
双

车
道

双
车

道

路
基

ｍ
１２

１０
８

５
７

５
６

５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２
７６

９９
２

５５
００

２
１９

７０
２

０８
６７

１
８９

６２

表
３
６　

Ⅲ
类
地
形
区
二
、
三
、
四
级
公
路
整
体
式
路
基
工
程
用
地
指
标

参
数

项
单

位

二
级

公
路

三
级

公
路

四
级

公
路

双
车

道
双

车
道

双
车

道
单

车
道

路
基

ｍ
１２

１０
８

５
７

５
６

５
４

５

指
标

值
ｈｍ

２
/ｋ
ｍ

３
６４

８８
３

４４
８８

２
６３

２６
２

５３
２６

２
２６

９９
１

９０
６９

８９



四、 公路建设项目交叉工程用地指标

(一) 互通式立交

第 ４ １ 条　 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指标按照以下形式编制

一般互通式立体交叉分为: 单喇叭形、 双喇叭形、 半苜蓿叶型、 菱形

枢纽互通式立体交叉分为: Ｙ 形、 Ⅰ形 (含一条左转直连或班直连匝道的四肢交

叉)、 Ⅱ型 (含两条左转直连或半直连匝道的四肢交叉)、 Ⅲ形 (含三条左转直连或班直

连匝道的四肢交叉)、 Ⅳ形 (全部为直连或班直连匝道的四肢交叉)、 Ⅴ形 (全苜蓿叶形

四肢交叉)ꎮ
第 ４ ２ 条　 一般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指标应按表 ４ １ 规定ꎮ 枢纽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

指标应按表 ４ ２ 规定ꎮ

表 ４ １　 一般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指标 (ｈｍ２ /座)

地形类别 Ⅰ、 Ⅱ类 Ⅲ类

立交形式 单喇叭形 双喇叭形 半苜蓿叶形 菱形 单喇叭形 双喇叭形 半苜蓿叶形 菱形

立叉肢数 三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三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用地指标 １４ ３３３３ １６ ３３３３ ３１ ３３３３ １９ ６６６７ １４ ６６６７ １５ ６６６７ ２８ ６６６７ １７ ３３３３ １２ ６６６７

表 ４ ２　 　 枢纽互通式立体交叉用地指标 (ｈｍ２ /座)

立交形式 Ｙ 形 Ⅰ形 Ⅱ形 Ⅲ形 Ⅳ形 Ⅴ形

立叉肢数 三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四肢

用地指标 ４６ ３３３３ ５０ ６６６７ ５４ ００００ ５６ ６６６７ ６５ ３３３３ ４６ ６６６７

　 　 注: (１) 表中苜蓿叶型指部分苜蓿叶型ꎬ 完全苜蓿叶型可套用枢纽型立交的低值ꎬ 表中未列的立交形式ꎬ 可参照

套用表列相近形式的用地指标ꎮ (２) 表中四肢交叉的单喇叭和双喇叭形互通式立体交叉的用地指标不包括主线、 被交

叉公路和匝道之间的三角区用地ꎬ 当实际需要征用时ꎬ 单喇叭形可按 ４ ６６６７－６ ６６６７ｈ ｍ２ / 座ꎬ 双喇叭形可按 ８ ６６６７－

１２ ６６６７ｈ ｍ２ / 座增加用地面积ꎮ (３) 五肢及五肢以上多肢交叉的枢纽型立交ꎬ 可参照使用四肢交叉枢纽型立交的用地

指标ꎬ 每增加一肢交叉ꎬ 用地数量可增加 １５％－２５％ꎬ 增加的交叉公路等级越高ꎬ 越靠近高限ꎮ

(二) 分离式立交

第 ４ ３ 条　 分离式立体交叉和天桥用地指标应按表 ４ ３ 规定ꎮ

表 ４ ３　 分离式立体交叉和天桥用地指标 (ｈｍ２ /座)

交叉类别 地形类别 被交叉公路长度 北交叉公路宽度 用地指标

分离式立体交叉
Ⅰ、 Ⅱ类 ７００ １２ １ ８９６

Ⅲ类 ５００ １０ １ ２６９

天桥
Ⅰ、 Ⅱ类 ７００ ６ １ ５３６

Ⅲ类 ５００ ６ １ ０９７

五、 公路沿线设施用地指标

(一) 收费设施

第 ５ １ 条　 收费设施用地指标包括主线收费站管理设施、 主线收费广场和互通式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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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匝道收费站管理设施等用地指标ꎮ
第 ５ ２ 条　 收费设施用地指标应按表 ５ １ 规定

表 ５ １　 收费设施用地指标 (ｈｍ２ /座)

收费设施类型 公路技术等级 用地指标

主线收费站
高速公路 １ ５３３３３

一级公路 ０ ８６６７

匝道收费站 — ０ ６０００

第 ５ ３ 条　 主线收费广场用地指标按相应路段交通量及收费车道数确定ꎬ 不宜超过表

５ ２ 的规定ꎮ

表 ５ ２　 主线收费广场用地指标 (ｈｍ２ /座)

路段交通量 收费车道数

Ｑ (ｐｃｕ / ｄ) 进口 出口
用地指标

每增减一个收费车道

调整指标

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 ２１ ９ ８１５４ ０ ３５９６

６００００<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７ ６ ３５３８ ０ ２９８４

４５０００<Ｑ≤６００００ ８ １３ ３ ７８１４ ０ ２４１１

２５０００<Ｑ≤４５０００ ８ １０ ３ ０９３８ ０ ２２２８

Ｑ≤２５０００ ５ ７ １ １９６６ ０ １４４９

(二) 服务设施

第 ５ ４ 条　 服务设施分为服务区和停车区ꎮ 服务区用地指标包括停车场、 公共厕所、
加油站、 车辆维修站和餐饮与小卖部的用地面积ꎻ 停车区用地指标包括停车场、 公共厕

所、 休息长凳的用地面积ꎮ
第 ５ ５ 条　 服务区用地指标一般条件 (即服务区所在路段按车道数可承载的通常交

通量和大型车比例) 下的基准值按表 ５ ３ 取值ꎮ 如因公益服务需求需要突破标准用地的ꎬ
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节地评价ꎬ 合理确定用地规模ꎮ

表 ５ ３　 服务区用地指标基准值 (ｈｍ２ /处)

公路技术等级 车道数 用地指标基准值
编制条件

路段交通量 Ｑ (ｐｃｕ / ｄ) 大型车比例 μ (％)

高速公路

八 ９ ５３３３ ６００００≤Ｑ<８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六 ７ ６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Ｑ<６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四 ６ ５３３３ ２５０００≤Ｑ<４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一级公路
六 ４ ８６６７ ３００００≤Ｑ<５５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四 ４ ２６６７ １５０００≤Ｑ<３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二级公路 二 １ ６６６７ Ｑ<１５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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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６ 条　 停车区用地指标一般条件 (即停车所在路段按车道数可承载的通常交通

量和大型车比例) 下的基准值按表 ５ ４ 取值ꎮ

表 ５ ４　 停车区用地指标基准值 (ｈｍ２ /处)

公路技术等级 车道数 用地指标基准值
编制条件

路段交通量 Ｑ (ｐｃｕ / ｄ) 大型车比例 μ (％)

高速公路

八 ２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Ｑ<８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六 ２ １３３３ ４５０００≤Ｑ<６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四 １ ６６６７ ２５０００≤Ｑ<４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一级公路
六 １ ３３３３ ３００００≤Ｑ<５５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四 ０ ６６６７ １５０００≤Ｑ<３０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二级公路 二 ０ ３３３３ Ｑ<１５０００ ２０<μ≤３０

(三) 监控通信设施

第 ５ ７ 条　 监控通信设施一般分为省监控通信中心、 路段监控通信分中心、 路段监控

通信站和桥隧监控通信站ꎮ
第 ５ ８ 条　 省监控通信中心一般每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设一处ꎬ 宜与省管理中心

合并设置ꎬ 其用地面积根据主管部门批准的设计方案计算确定ꎮ
第 ５ ９ 条　 监控通信设施用地指标不宜超过表表 ５ ５ 的规定ꎮ

表 ５ ５　 监控通信设施用地指标 (ｈｍ２ /处)

路段监控通信分中心 路段监控通信站 桥隧监控通信站

１ ７３３３ ０ ８６６７ ０ ５３３３

第 ５ １０ 条　 公路路段监控通信分中心宜与相关管理设施合并建设ꎮ 在有条件时宜将

多项目的路段监控通信分中心合并建设ꎮ
第 ５ １１ 条　 桥隧监控通信站可多座桥梁或隧道合并设置ꎬ 或与路段监控通信站合并

设置ꎮ
(四) 养护设施

第 ５ １２ 条　 养护设施分为养护工区、 道班房和隧道养护管理站ꎮ
第 ５ １３ 条　 养护设施用地指标不宜超过表 ５ ６ 规定ꎮ

表 ５ ６　 养护设施用地指标 (ｈｍ２ /处)

养护设施类别 用地指标

高速公路养护工区 ２ ５３３３

一级公路养护工区 １ ８０００

二级公路道班房 １ ２０００

三级公路道班房 ０ ８０００

四级公路道班房 ０ 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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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

第 ５ １４ 条　 高速公路警务设施、 公路治理超限超载站、 检查站等设施可按实际功能

需要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规模确定用地面积ꎬ 每处不宜超过 ４ｈｍ２ꎮ
第 ５ １５ 条　 根据有关规定需增加的其他设施ꎬ 可按实际需要并经主管部门批准确定

用地面积ꎮ
六、 汽车客运站

第 ６ １ 条　 根据车站设施和设备配置情况、 地理位置和设计年度平均日旅客发送量

(以下简称日发量) 等因素ꎮ 车站等级划分为五个级别以及简易车站和招呼站ꎮ
①一级车站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ａ) 日发量在 １００００ 人次以上的车站

ｂ) 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其所辖市、 自治州 (盟) 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所在

地ꎬ 如无 １００００ 人次以上的车站ꎬ 可选取日发量在 ５０００ 人次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车站ꎻ
ｃ) 位于国家级旅游区或一类边境口岸ꎬ 日发量在 ３０００ 人次以上的车站ꎮ
②二级车站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ａ) 日发量在 ５０００ 人次以上ꎬ 不足 １００００ 人次的车站ꎻ
ｂ) 县以上或相当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ꎬ 如无 ５０００ 人次以上的车站ꎬ 可选取日发量

在 ３０００ 人次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车站ꎻ
ｃ) 位于省级旅游区或二类边境口岸ꎬ 日发量在 ２０００ 人次以上的车站ꎮ
③三级车站

日发量在 ２０００ 人次以上ꎬ 不足 ５０００ 人次的车站ꎮ
④四级车站

日发量在 ３００ 人次以上ꎬ 不足 ２０００ 人次的车站ꎮ
⑤五级车站

日发送量在 ３００ 人次以下的车站ꎮ
⑥简易车站

达不到五级车站要求或以停车场为信托ꎬ 具有集散旅客、 停发客运班车功能的车车站ꎮ
第 ６ ２ 条　 汽车客运站建设用地标准不应超过表 ６ １ 规定ꎮ

表 ６ １　 汽车客运站建设用地指标 (单位: ｍ２ /百人次)

设备名称 一级车站 二级车站 三、 四、 五级车站

占地面积 ３６０ ００ ４００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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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港口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港口建设应根据港口总体规划ꎬ 综合考虑环境、 交通、 资金等技术经济条

件ꎬ 本着科学、 合理和节约用地的原则ꎬ 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ꎮ
第 １ ２ 条　 港口建设应统筹规划设计ꎬ 采取改地、 造地、 复垦等综合措施节约用地ꎮ
第 １ ３ 条　 改建、 扩建工程项目应充分利用原有的工程用地和设施ꎬ 尽量减少新增用

地面积ꎮ
二、 港口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１ 条　 港口建设用地主要包括码头、 库场、 锚地、 防波堤、 停泊区、 疏港公路等

设施用地ꎮ
第 ２ ２ 条　 不同泊位等级组合建设的通用码头ꎬ 其用地指标采用不同泊位等级所对应

指标之和ꎮ
第 ２ ３ 条　 本指标是根据港口 １０００ 米标准纵深测算的ꎬ 若建设危险品通用码头ꎬ 其

用地指标需考虑危险品码头和其他码头之间 １００－１５０ 米的安全间距用地ꎮ
第 ２ ４ 条　 港口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２ １　 港口建设用地指标

港口 (码头) 分类 泊位等级 (万吨)
单位用地指标

(公顷 / 泊位) (亩 / 泊位)

集装箱

>１０ ４２ ８ ６４２

５~１０ ３６ ３~４２ ８ ５４５~６４２

２ ５~５ ２２ ６~３６ ３ ３３９~５４５

１~２ ５ １８ １~２２ ６ ２７２~３３９

≤１ <１８ １ <２７２

件杂货

泊位等级 (万吨) (公顷 / 泊位) (亩 / 泊位)

>１０ ３０ ９ ４６４

５~１０ ２７ ８~３０ ９ ４１７~４６４

２ ５~５ ２０ ５~２７ ８ ３０８~４１７

１~２ ５ １８ ５~２０ ５ ２７８~３０８

≤１ <１８ ５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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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港口 (码头) 分类 泊位等级 (万吨)
单位用地指标

(公顷 / 泊位) (亩 / 泊位)

散货

泊位等级 (万吨) (公顷 / 泊位) (亩 / 泊位)

>１０ ３０ ９ ４６４

５~１０ ２７ ８~３０ ９ ４１７~４６４

２ ５~５ ２０ ２~２７ ８ ３０３~４１７

１~２ ５ １６ ８~２０ ２ ２５２~３０３

≤１ <１６ ８ <２５２

原油化工

泊位等级 (万吨) (公顷 / 泊位) (亩 / 泊位)

>１０ ３０ ５ ４５８

５~１０ ２８ ３~３０ ５ ４２５~４５８

２ ５~５ ２０ ２~２８ ３ ３０３~４２５

１~２ ５ １６ １~２０ ２ ２４２~３０３

≤１ <１６ １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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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民用航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本指标适用于飞行区等级指标Ⅱ为 Ｃ 级以上的新建机场工程项目ꎬ 改建和

扩建集成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ꎮ 指标内容包括机场的飞行区、 通信导航设备、 航站综合楼

(包括生产辅助设施)、 供油工程等ꎬ 不包括各航空公司和其他企业、 事业单位在场内设

置的维修基地、 机坪、 培训和通用航空等业务设施用地ꎬ 也不包括民航各单位在机场外

(市内) 的业务工作及生活福利设施的建设用地ꎮ
第 １ ２ 条　 机场工程应根据机场性质、 类别、 等级和作用等确定经济合理的机场规模

和构型ꎬ 合理确定相应的机场用地规模ꎮ
第 １ ３ 条　 施工临时用地应尽量安排在永久性征地范围以内ꎬ 对必要的弃土、 取土、

剥削、 筑坡、 净空处理等工程用地按技术标准严格控制ꎬ 能复垦还田的土地做到复垦恢复

使用ꎮ
二、 飞行区建设用地指标

(一) 升降带及其附属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１ 条　 一条跑道的升降带及其附属设施ꎬ 含跑道、 停止道、 跑道端安全地区、 巡

场路、 围栏 (界) 等ꎬ 用地应符合表 ２ １ 的规定ꎮ

表 ２ １　 一条跑道升降带及其附属设施用地指标

跑道长度 (ｍ) 升降带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１６００ ７１ ４

１８００ ７８ ２

２０００ ８５ ０

２２００ ９１ ８

２４００ ９６ ８

２６００ １０５ ４

２８００ １１２ ２

３０００ １１９ ０

３２００ １２５ ８

３４００ １３２ ６

３６００ １３９ ４

３８００ １４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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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２ 条　 两条近距跑道的升降带及其附属设施ꎬ 含跑道、 停止道、 跑道端安全地

区、 巡场路、 围栏 (界) 等ꎬ 建设用地应符合表 ２ ２ 规定ꎮ

表 ２ ２　 两近距跑道的升降带及其附属设施用地指标

跑道长度 (ｍ) 跑道间距 ７６０ (ｍ) 跑道间距 ４００ (ｍ)

３０００ ３６４ ０ ２５６ ０

３２００ ３８６ ０ ２７０ ８

３４００ ４０８ ０ ２８５ ６

３６００ ４３０ ０ ３００ ４

３８００ ４５２ ０ ３１５ ２

(二) 平行滑行道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３ 条　 设有一条平行滑行道的飞行区增加其建设用地面积应按表 ２ ３ 规定执行ꎮ

表 ２ ３　 平行滑道增加用地指标 (ｈｍ２)

跑道长度 (ｍ)
跑滑间距 (ｍ)

１６８ １７６ １８２ ５ １９０ 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５ ６４ — — — —

１８００ ６ ３２ — — — —

２０００ ７ ００ １１ ７７ — — —

２２００ ７ ６８ １２ ９０ — — —

２４００ ８ ３６ １４ ０３ １７ ４５ — —

２６００ ９ ０４ １５ １６ １８ ８５ — —

２８００ ９ ７２ １６ ２９ ２０ ２５ ２５ ４３ ２８ ３８

３０００ — １７ ４２ ２１ ６５ ２７ １８ ３０ ３３

３２００ — １８ ５５ ２３ ０５ ２８ ９３ ３２ ２８

３４００ — — ２４ ４５ ３０ ６８ ３４ ２３

３６００ — — ２５ ８５ ３２ ４３ ３６ １８

３８００ — — ２７ ２５ ３４ １８ ３８ １３

　 　 注: 不同跑道长度和跑滑间距可按插入法或按文字说明中的公式计算ꎮ

第 ２ ４ 条　 设有二平行滑行道的飞行区增加其建设用地面积应按表 ２ ４ꎮ

表 ２ ４　 第二条平行滑道增加用地指标 (ｈｍ２)

跑道长度 (ｍ)
平行滑行道间距 (ｍ)

４４ ６６ ５ ８０ １００

１６００ ７ ３０ — — —

１８００ ８ １８ — — —

２０００ ９ ０６ １３ ８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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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跑道长度 (ｍ)
平行滑行道间距 (ｍ)

４４ ６６ ５ ８０ １００

２２００ ９ ９４ １５ １９ — —

２４００ １０ ８２ １６ ５２ １９ ９４ —

２６００ １１ ７０ １７ ８５ ２１ ５４ —

２８００ １２ ５８ １９ １８ ２３ １４ ２９ １０

３０００ — ２０ ５１ ２４ ７４ ３１ １０

３２００ — ２１ ８４ ２６ ３４ ３３ １０

３４００ — — ２７ ９４ ３５ １０

３６００ — — ２９ ５４ ３７ １０

３８００ — — ３１ １４ ３９ １０

　 　 注: 不同跑道长度和平行滑行间距可按插入法或按文说明中的公式计算ꎻ

(三) 助航灯光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５ 条　 助航灯光设施用地 (包括维修道路在内)ꎬ 在升降带两端的建设用地指标

应按表 ２ ５ 规定执行ꎮ

表 ２ ５　 助航灯光用地指标

助航灯光系统类别 用地指标 (ｈｍ２)

简易及中光强进近灯光系统 ０ ７２

一、 二、 三类精密进近灯光系统 ２ １８

第 ２ ６ 条　 灯光变电站建设用地指标: 指在机场飞行区内单独设置灯光变电站ꎬ 用地

由灯光变电站建筑和该站外部设施小区构成ꎬ 每座用地不超过 ０ １２ｈｍ２ꎮ 对于支线机场ꎬ
灯光变电站可与场内供电变电站合建ꎬ 建设用地指标应计入该项内容ꎮ

三、 通信导航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１ 条　 航向台: 当航向台建在跑道端 ３２０ｍ 处时ꎬ 其保护区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

过 ２００００ｍ２ꎻ 当距离超过 ３２０ｍ 时ꎬ 每增加 １ｍꎬ 其保护区用地面积增加 １５０ ｍ２ꎻ 每减少

１ｍꎬ 其保护区用地面积应减少 １５０ｍ２ꎻ
第 ３ ２ 条　 下滑台: 当下滑台设在跑道和滑行道之间时ꎬ 不另计保护区用地面积ꎮ 当

设在距跑道中心线 １２０ｍ 时ꎬ 保护区用地面积为飞行区原有用地范围外增加的面积ꎬ 其用

地指标不应超过 ２８０００ ｍ２ꎻ 当距跑道中心线超过 １２０ｍ 时ꎬ 每超过 １ｍꎬ 其保护区用地面

积增加 ４００ ｍ２ꎻ
第 ３ ３ 条　 近距归航台 (ＮＤＢ) 宜与指点标台合建ꎬ 其用地面积不应超过 ４０００ ｍ２ꎮ
第 ３ ４ 条　 远距归航台 (ＮＤＢ) 宜与外指点标台 (ＯＭ) 合建ꎬ 其用地面积不应超过

５０００ ｍ２ꎮ 当外指点标台单建且天线置于地面时ꎬ 其用地面积不应超过 ３００ ｍ２ꎻ 天线置于

机房顶时ꎬ 其用地面积不应超过 ２７０ ｍ２ꎮ
第 ３ ５ 条　 航线归航台 (ＮＤＢ) 用地面积不应超过 ５０００ 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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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航站区、 货运区、 机务维修区 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４ １ 条　 机场的航站区一般由空侧和陆侧组成ꎬ 空侧指有航空器活动的机坪区ꎻ 陆

侧由航站楼区和综合保障设施区组成ꎮ
第 ４ ２ 条　 航站区建设用地指标应按表 ４ １ 规定执行ꎮ

表 ４ １　 航站区建设用地指标

序号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航站区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空侧 陆侧

机坪区 航站楼区 综合保障设施区

１ ３０ 以下 ５ ２ ４ ０ ６ ０

２ ３０—５０ ５ ２—７ １ ４ ０—６ ０ ６ ０—８ ０

３ ５０—１００ ７ １—１１ ０ ６ ０—１０ ０ ８ ０—１２ ５

４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１ ０—２３ ５ １０ ０—１７ ５ １２ ５—１８ ５

５ ２００—５００ ２３ ５—３８ ５ １７ ５—３０ ０ １８ ５—２８ ０

６ ５００—１５００ ３８ ５—５７ ０ ３０ ０—５０ ０ ２８ ０—３５ ０

７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５７ ０—１２０ ０ ５０ ０—１２０ ０ ３５ ０—６０ ０

８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１４３ ０ １２０ ０—１６０ ０ ６０ ０—６５ ０

　 　 注: (１) 序号 ７ 表示两近距离跑道年旅客吞吐量: 序号 ８ 表示两远距离跑道年旅客吞吐量ꎻ
(２) 年旅客吞吐量 ４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按设计方案专门计算用地ꎻ

第 ４ ３ 条　 机场的货运区一般由货机坪区、 货站区、 停车场及货车进场路场内部分主

干道组成ꎬ 建设用地指标应按表 ４ ２ 规定执行ꎮ

表 ４ ２　 货运区建设用地指标

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货机位 (个) 货机坪区 (ｈｍ２) 货站区 (ｈｍ２)

１０ 以下 ３—４

１０—２０ ２—５ ２—５ ４—７

２０—３０ ５—７ ５—７ ７—１０

３０—５０ ７—１２ ７—１２ １０—１７

５０—１００ １２—２４ １２—２４ １７—２７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４—３６ ２４—３６ ２７—５１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６—５０ ３６—５０ ５１—７２

第 ４ ４ 条　 机务维修区根据机场驻场机队、 本场过往航班、 机务维修工程的等级和管

理要求确定ꎬ 建设用地指标应按表 ４ ３ 规定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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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机务维修区建设用地指标

年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维修机坪区 (ｈｍ２) 机务维修区 (ｈｍ２)

０—５０ ０ １—０ ５ ０ ３—０ ５

５０—１００ ０ ５—１ ０ ０ ５—１ 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１ ０—１ ５ １ ０—２ ５

２００—５００ １ ５—２ ５ ２ ５—５ ０

５００—１５００ ２ ５—６ ０ ５ ０—２０ ０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６ ０—１５ ０ ２０ ０—６０ ０

五、 供油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５ １ 条　 机场供油设施用地包括储油、 输油、 消防、 环保、 计量、 化验以及值班、
办公用房等用地ꎮ

第 ５ ２ 条　 机场油库区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５ １ 的规定ꎮ

表 ５ １　 供油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油库储量 (ｍ３) 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５００ １ ６

２５００ ３

１００００ ５ ４

５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５

　 　 注: 不同油库储量可用插入法计算ꎮ

第 ５ ３ 条　 油库铁路专用线用地按铁道部工业、 企业级单线建设用地指标计算ꎮ
第 ５ ４ 条　 场外的铁路卸油站、 水路、 卸油码头等因情况各异ꎬ 按相关标准及指标结

合实际情况计算ꎮ
六、 场外道路、 管线及其他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６ １ 条　 机场进场路 (场外部分) 和通往场外的油库区及通信导航设施区的道路

用地应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道路建设用地指标ꎮ
第 ６ ２ 条　 场外供电线路、 有线通信线路、 场外管线、 排水、 沟渠、 输油管线及其他

设施按相关标准指标及结合实际情况计算用地面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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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城市道路建设用地指标

一、 互通式立交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１ 条　 城市道路互通式立体交叉的用地指标见表 ２ １

表 ２ １　 城市道路互通式立体交叉的用地指标表

交叉道路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路一级公路 其他道路

主
线
道
路
等
级

城市快速路

城市主干路

高值 (ｈｍ２ / 座) ５５ ００ ４５ ００ １６ ００

中值 (ｈｍ２ / 座) ４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１４ ５０

低值 (ｈｍ２ / 座) ３０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３ ００

高值 (ｈｍ２ / 座) ４５ ００ ４０ ００ １６ ００

中值 (ｈｍ２ / 座) ４０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４ ５０

低值 (ｈｍ２ / 座) ３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３ ００

　 　 注: (１) 表中高值指所有转弯交通量较大或与直行交通量相接近ꎬ 或交叉条件复杂、 用地规模受地形地物影响较

大ꎮ 中值为一般情况ꎬ 低值指不多于一个方向的左转弯交通量大于单一道的通行能力ꎬ 或所有左转弯匝道设

计车速<６０ｋｍ / ｈꎮ
(２) 表中四肢交叉的单喇叭不包括主线、 被交叉公路和匝道之间的三角区用地ꎮ
(３) 上表一般立交为四肢交叉ꎬ 五肢及五肢以上多肢交叉的枢纽型立交ꎬ 每增加一肢交叉ꎬ 用地数量可增加

１５％－２５％ꎬ 增加的交叉公路等级越高ꎬ 越靠近高限ꎮ
(４) 城市道路立交应根据实际地形、 地物设置ꎬ 立交用地面积可根据实际用地需要调整ꎮ

二、 管理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１ 条　 在高架快速路建设中ꎬ 应遵循集约、 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ꎬ 设置管理中心

管理用房ꎬ 供设施运行安全、 应急停车、 交通监控等使用ꎮ
第 ３ １ 条　 道路桥梁面积超过 ２０ 万 ｍ２ 或区域范围超过 ２ｋｍ２ꎬ 建设单位应提供管理

用房和道班房ꎮ
第 ３ ２ 条　 管理设施占地面积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ｍ２ꎬ 建筑面积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ｍ２ꎮ
三、 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用地

第 ４ １ 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推荐用地指标见表 ４ １

表 ４ １　 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用地指标表

名称 规模 用地指标 (ｍ２ / 车位)

汽车 >３００ 停车位 ２５~３０

摩托车 — ２ ５~２ ７

自行车 — １ ５~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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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公交车

(一) 公交起讫站、 枢纽站

第 １ １ 条　 公交线路公交线路起讫站、 枢纽站建筑面积和用地指标见表 １ １ꎮ

表 １ １　 公交线路起讫站、 枢纽站用地指标表

项目 １ 线路站点 ２ 线路站点 ３ 线路枢纽站 ３ 线路以上枢纽

车道面积 (平方米) ７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候车廊 (平方米)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００

车队用房面积 (平方米) １９０ ２８０ ３２０ ３５０

占地总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５０

　 　 注: (１) 公交线路起讫站、 枢纽站用地宜按以上标准控制ꎮ 具体占地面积可视地形作相应调整ꎮ

(２) 以上标准适用于新建城市公共汽 (电) 车起讫站及枢纽站ꎮ

(３) 三条以上的公共汽电车枢纽站ꎬ 每增加一条线路ꎬ 车道扩大 ３００~５００ ｍ２ꎬ 候车廊增加 ６０ ｍ２ꎮ 车队用房

视实际情况适度增加ꎮ

(４) 车队用房包括生产用房 (调度室、 维修储藏室、 办公室) 和生活用房 (职工休息更衣室、 用餐室、 厨

房、 厕所) 等ꎮ

(５) 以上标准不包括配建的自行车停车位 (场) 和公共停车位 (场) 用地ꎮ

(二) 公交停车场 (库)
第 １ ２ 条　 停车场 (库) 用地的前提是保证公交车辆在停放饱和的情况下ꎬ 每辆车

仍可自由出入ꎬ 而不受前后左右所停车辆的影响ꎮ 公共汽车停车方式可采用平行式、 垂直

式或斜列式ꎮ 电车应采用平行式停车方式ꎮ
第 １ ３ 条　 停车场的生产、 生活用地 (包括各种必要设施及生产、 生活建筑ꎬ 不包

括绿化用地) 宜按 １５０ｍ２ /标准车确定ꎮ
第 １ ４ 条　 多层停车库建筑面积宜按不高于 １３０ｍ２ /标准车确定ꎮ 建筑层数不宜超过 ４

层ꎬ 停车数量不宜超过 ５００ 辆ꎮ
(三) 公交保养厂

第 １ ５ 条　 公交保养场用地按所承担的保养车辆数计算ꎬ 每辆标准车用地不高

于 ２５０ｍ２ꎮ
(四) 公交修理厂

第 １ ６ 条　 公交修理厂用地按所承担年修理车辆数计算ꎬ 宜按不高于 ２５０ｍ２ /标准车

进行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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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租汽车营业站

第 ２ １ 条　 出租汽车营业站用地宜按每辆车占地不高于 ３２ 平方米控制 (不包括绿化

用地)ꎮ 其中ꎬ 停车场用地每辆车 ２６ 平方米ꎬ 营业用地每辆车 ６ 平方米ꎮ
三、 轨道交通

(一) 车辆基地

第 ３ １ 条　 车辆基地用地指标见表 ３ １ꎮ

表 ３ １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车辆基地用地指标表

车辆基地 车辆段 定修段 停车场 辅助停车场

用地指标 (公顷) ３０~４０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０ １０~１５

　 　 注: 车辆基地用地面积的幅度视以下情况确定: 设计规模、 地块形状、 占用水系、 周边道路改造、 绿化率要求、
特殊设施 (例如: 回转线、 三角线、 八字出入段线、 试车线等)、 建设征地差异、 地块开发等因素ꎮ 通常规划控制用

地面积应留有适当余地ꎬ 以便在具体实施时避免发生因面积不足而损失绿化率ꎮ

(二) 车站

第 ３ ２ 条　 车站用地指标见表 ３ ２ꎮ

表 ３ ２　 城市轨道交通标准车站用地指标表

分类 制式和编组 有效站台长度 (ｍ)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标
准
站

高架车站
Ａ 型车

６ 节编组
１４０

地下车站
Ａ 型车

６ 节编组
１４０

主体部分 ≤３５００

附属部分 ≤８００

主体部分 ≤６０００

附属部分 ≤３０００

　 　 注: (１) 地下车站的 “占地面积” 是指 “地下建、 构筑物的平面投影面积”ꎮ
(２) 本表格所列指标仅适用于无配线、 无换乘的独立标准车站ꎬ 且为 ６ 节编组、 Ａ 型车ꎮ 对于有配线或换乘

的车站ꎬ 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ꎮ

(三) 区间

第 ３ ３ 条　 区间的宽度指标见表 ３ ３ꎮ

表 ３ ３　 城市轨道交通区间占地宽度表

分类 投影线宽度 (ｍ)

高架区间

单线

双线

无应急平台 ４ ７

有应急平台 ５ ０

无应急平台 ８ ４

有应急平台 ９ ３

地下区间

单圆隧道 ６ ２

双圆隧道 １０ ９

旁通道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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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类 投影线宽度 (ｍ)

地面区间
单线 ２２ ５

双线 ２６ ５

中间风井
地下部分平面投影线面积 ３００~８５０ｍ２

单个出风口占地面积一般不超过 ２０ ｍ２

　 　 注: (１) 高架区间的下方ꎬ 只有柱墩占用土地ꎮ
(２) 地下区间不占用地面面积ꎬ 仅占用地下空间ꎮ
(３) 结构形式和设备若有更改ꎬ 可进行微调ꎮ

(四) 控制中心

第 ３ ４ 条　 轨道交通控制中心用地指标见表 ３ ４ꎮ

表 ３ ４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用地指标表

分类 用地指标 (平方米)

一般控制中心 (ＯＣＣ) ≤２０００

组合控制中心 (ＣＯＣＣ ＋ ＥＴＣ) ≤１７０００

　 　 注: 组合控制中心ꎬ 即整个轨道交通网络的运营协调指挥和应急处理中心 (ＣＯＣＣ＋ＥＴＣ)ꎬ 包括了一般控制控制

中心的建设用地ꎮ

(五) 主变电所

第 ３ ５ 条　 轨道交通的供电方式以 １１０ｋＶ 集中供电为主ꎬ 根据电网及轨道交通线路的

具体情况ꎬ 也可结合 ３５ｋＶ 电压等级采用混合供电方式ꎮ
第 ３ ６ 条　 主变电站的用地指标见表 ３ ５ꎮ

表 ３ ５　 城市轨道交通主变电所用地指标表

分类 用地指标 (平方米)

１１０ｋＶ 地下主变电所 ≤３０００

１１０ｋＶ 地面主变电所 ≤２５００

　 　 注: ３５ｋＶ 主变电所结合车站建筑一起建造ꎬ 原则上不考虑独立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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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邮政业建设用地指标

一、 邮政业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１ 条　 邮政业建设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表 １ １ 的规定ꎮ

表 １ １　 邮政业建设用地指标

名称 分类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邮区中心局

二级中心局 — ９５０００

三级中心局 — ５５０００

辅助中心局 — ４００００

邮政 (电信) 支局、 所

邮政支局 (一类局) ≥２３ (营业席位数 (个) ) ６６００

邮政支局 (二类局) １４~２３ (营业席位数 (个) ) ４８００

邮政支局 (三类局) <１４ (营业席位数 (个) ) ４２００

邮政所 (一类局) ≥５ (营业席位数 (个) ) １６００

邮政所 (二类局) ３~５ (营业席位数 (个) ) １５００

邮政所 (三类局) <３ (营业席位数 (个) ) １４００

邮政物流

集散中心

仓储中心

分拨中心

全国网 ５００００

区域网 ３５０００

省内网 ２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商业函件业务处理中心

— 年业务量>４０００ 万件 ５０００

— ４０００ 万件>年业务量>２０００ 万件 ４０００

— 年业务量<２０００ 万件 ３０００

报刊发行局

一类局 ≥３０００ / ２００ (报 / 刊) — (万份 / 天) １１３００

二类局 ２０００ / １５０~３０００ / ２００ (报 / 刊) — (万份 / 天) ９４００

三类局 ３００ / ４０~２０００ / １５０ (报 / 刊) — (万份 / 天) ３６００

四类局 <３００ / ４０ (报 / 刊) — (万份 / 天) ２３００

机要通信局

一类局 ≥２００ (万件 / 年) ８０００

二类局 １００~２００ (万件 / 年) ６０００

三类局 １００~２００ (万件 / 年) ４０００

四类局 <１００ (万件 / 年) ３０００

四类局 <３００ (万件 / 年) ４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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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分类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邮袋、 报皮、 处理场

大型场 ≥２０００ / ３００ (万条 (袋 / 皮) / 年) ２２１４０

中型场 ８００ / ２００~２０００ / ３００ (万条 (袋 / 皮) / 年) １５９３０

小型场 <８００ / ２００ (万条 (袋 / 皮) / 年) １００８０

邮政储汇局

一类局 ≥１０ / ５００ ( (亿元 / 万张) / 年) ３２３０

二类局 ６ / ３００~１０ / ５００ ( (亿元 / 万张) / 年) ２４７０

三类局 <６ / ３００ ( (亿元 / 万张) / 年) １７１０

第 １ ２ 条　 邮区中心局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５％ꎻ 邮政 (电信) 支局、 所建筑系数不

应低于 ４０％ꎻ 其他处理中心、 局所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２％ꎮ
第 １ ３ 条　 邮区中心局行政 ０ 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不应高于 ２５％ꎻ 邮政 (电

信) 支局、 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不应高于 ２０％ꎻ 其他处理中心、 局所行

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不应高于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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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通信工程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通信工程建设应根据通信发展需要ꎬ 适应通信技术政策和通信网的发展规

划ꎬ 满足社会需求ꎬ 在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可靠的基础上确定建设规模ꎬ 在适应终

局 (期) 容量的前提下ꎬ 正确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用地需要的关系ꎮ
第 １ ２ 条　 通信局站内的通道宽度应根据使用功能计算确定ꎬ 通信管线必须安排好出

入位置ꎬ 在符合安全可靠的情况下ꎬ 其他管线易集中合杆架设或同沟 (槽) 敷设ꎮ
第 １ ３ 条　 通信局站前区的设置应严格控制ꎬ 一般不设ꎻ 但对有营业性质的局站ꎬ 应

根据城市规划和业务量预测情况ꎬ 合理确定所需面积ꎬ 应控制在总占地面积的 ５％以内ꎮ
第 １ ４ 条　 通信线路各种管线的用地系属安全保护用地ꎬ 不得划为永久性占地ꎮ
第 １ ５ 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ꎬ 除在条文中有明确的规定外ꎬ 当建设项目具体条件与本

建设用地指标规定的条件不同时ꎬ 应根据实际情况ꎬ 经技术经济论证后ꎬ 在安全可靠条件

下调整确定ꎮ
二、 长途电信局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１ 条　 长途电信局建设用地指标ꎬ 系按下列项目分类编制: 电信枢纽局、 综合电

信局、 郊外电信专用局 (站)、 长途电信线务局 (站)ꎮ
第 ２ ２ 条　 长途电信局用地由主楼、 营业厅、 行政管理用地、 生活服务设施用地、 生

产用地、 其他配套设施用地以及局内各类管线等建设用地组成ꎮ
第 ２ ３ 条 　 电信枢纽局、 综合电信局、 郊外电信专用局 (站)、 长途电信线务局

(站) 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２ １ 中相应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ꎮ

表 ２ １　 长途电信局建设用地指标

长
途
电
信
局

类别名称 分类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电信枢纽局

一类局 ≥６ (万路端) ２７７００

二类局 ４~６ (万路端) ２３２００

三类局 ２~４ (万路端) １６５００

四类局 １~２ (万路端) １２３００

一类国际局 <１ (万路端) １８０００

二类国际局 <１ (万路端) 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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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长
途
电
信
局

类别名称 分类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综合电信局

一类局

二类局

数字 ５０００ 以下 〔长途 (路端) 〕 １１０００

数字 ６ 以下市话 〔 (万户) 〕 １１０００

数字 ２０００ 以下长途 〔 (路端) 〕 ８０００

数字 ４ 以下市话 〔 (万户) 〕 ８０００

郊外电信专用局 (站)

大型局 (站) ≥２４０ ７４００

中型局 (站) １２０~２４０ ５０００

小型局 (站) <１２０ ２５００

长途电信线务局 (站) — ２ (段) ３５００

　 　 注: (１) 在枢纽局内需增装市内电话或移动通信设备时ꎬ 一、 二类局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０５ꎬ 三、 四类局应乘

以系数 １ １ꎮ
(２) 国际局带营业或市话设备时ꎬ 用地指标应分别乘以系数 １ １ꎻ 营业和市话设备同时增设时ꎬ 用地指标应

乘以系数 １ ２ꎮ
(３) 电信枢纽局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０％ꎻ 综合电信局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５％ꎻ 郊外电信专用局 (站) 建筑

系数不应低于 ３１％ꎻ 长途电信线务局 (站) 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２％ꎬ 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应下尽量提高建

筑系数ꎮ

第 ２ ４ 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中长途电信线务局 (站) 以管辖 ２ 个线务段以内为标准ꎬ
每增加 １ 个线务段时ꎬ 其用地指标应增加 １０％ꎬ 对只维护线路不维护设备的局 (站)ꎬ 用

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０ ９ꎮ
三、 室内电信局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１ 条　 市内电话局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３ １ 的规定ꎮ

表 ３ １　 室内电信局建设用地指标

市内电话局

类别名称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数字电话局

≥１０ (万户) １０７００

８~１０ (万户) ８７００

６~８ (万户) ７３００

２~６ (万户) ６０００

１~２ (万户) ５０００

<１ (万户) ３０００

　 　 注: (１) 附设有各种管理中心或特种业务台的市内电话时ꎬ 其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１ꎬ 对需要增营业厅的局应

乘以系数 １ ０５ꎬ 同时增设以上项目时ꎬ 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１５ꎮ
(２) 市内电话局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０％ꎬ 各建设项目应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建筑系数ꎮ

四、 微波通信站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４ １ 条　 微波通信站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４ １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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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微波通信站建设用地指标

微
波
通
信
站

类别名称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无人中间站 <８ (波道) ２０００

有人中间站 (常用) <８ (波道) ４６００

分路站 <８ (波道) ５０００

终端站 <８ (波道) ５６００

枢纽站 <８ (波道) ５９００

有源射频直放站 <８ (波道) １１００

无源中间站 <８ (波道) １１００

　 　 注: (１) 对附设维修中心的站ꎬ 建设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１ꎬ 附设维修点的站ꎬ 应乘以系数 １ ０５ꎬ 当天线塔设

置在地面以上时ꎬ 该站的建设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０５ꎮ
(２) 微波通信站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０％ꎬ 各建设项目应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建筑系数ꎮ

五、 卫星通信站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５ １ 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天线直径 ６ｍ 以上的各种业务 (通信、 电视气象、
测控) 地球站ꎬ 不适用电视单收站及天线直径以下小型地球站ꎮ

第 ５ ２ 条　 卫星通信站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５ １ 的规定ꎮ

表 ５ １　 卫星通信站建设用地指标

卫星通信站

类别名称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天线直径 １３ｍ 及以上站 ≥５００ 以上 (路) １００００

天线直径 １０~１２ｍ 站 １２０~５００ (路) ７０００

天线直径 ６~９ｍ 站 ６０~１２０ (路) ３５００

　 　 注: (１) 本建设用地指标是以一副天线为计取基准ꎬ 如增设一副天线时ꎬ 相应按项目用地指标乘以系数 １ ４ꎻ 当

地球站内微波中继 (或电视发射) 所设置的铁塔高度在 ８０ｍ 以上时ꎬ 该站的建设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０５ꎬ
两者同时增加时ꎬ 建设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４５ꎮ
(２) 卫星通信地球站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２５％ꎬ 各建设项目应在技术经济合理条件下ꎬ 尽量提高建筑系数ꎮ

六、 移动通信局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６ １ 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必须单独设置的移动业务交换局 (中心)、 基站ꎮ
第 ６ ２ 条　 移动通信局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６ １ 的规定ꎮ

表 ６ １　 移动通信局建设用地指标

移动通信局

类别名称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基站
≥９６ 信号 (座) １９００

<９６ 信号 (座) １７００

移动业务交换局 (中心)

≥４ ５ 万门 (座) ３０００

０ ５~４ ５ 万门 (座) ２５００

<０ ５ 万门 (座) ２０００

　 　 注: (１) 移动业务交换局 (中心) 与基站合设时ꎬ 应为两项指标之和乘以系数 ０ ７５ꎻ 当该局内设立 Ａ、 Ｂ 两系统

时ꎬ 用地指标应乘以系数 １ ５ꎻ 对无人值守的基站应按有人基站的建设用地指标乘以系数 ０ ５４ꎮ (２) 移动业

务交换局 (中心) 基站建筑系数不应低于 ３０％ꎮ 各建设项目应在技术经济合理条件下ꎬ 尽量提高建筑系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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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短波通信收发信电台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７ １ 条　 短波通信收发信电台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７ １ 的规定ꎮ

表 ７ １　 短波通信收发信电台建设用地指标

短波通信收发信电台

类别名称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总量 (平方米)

国内收信电台 １ 座 (全方位) １００００

国际收信电台 １ 座 (全方位) １４０００

国内发信电台 １ 座 (全方位) ２００００

国际发信电台 １ 座 (全方位) ２８０００

八、 通信工程安全保护用地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８ １ 条　 通信工程安全保护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８ １ 的规定ꎮ

表 ８ １　 通信工程安全保护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分类 建设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平方米 / 公里)

通信管道

１１００~１１４５ｍｍ 管道基础 大型管群 ３２００

６１５~８８０ｍｍ 管道基础 中型管群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４６０ｍｍ 管道基础 小型管群 ２６００

市话架空线路 架空电 (光) 缆 １ 条以上 ２１００

市话埋式电 (光)
缆线路

埋式电 (光) 缆
１ 条沟 (市内) ２１００

１ 条沟 (郊区) ４１００

长途架空线路
架空明线

架空电 / 光缆

八线担 ８４００

四线担 ７０００

弯钩 ６０００

１ 条以上 ６０００

长途埋式线路 (常用)
同轴 / 对称电缆 — ６３００

光缆 ３ 次群以上 ６１００

短波通信收发信电台

国内收信电台 — ３０

国际收信电台 — ８０

国内发信电台 — ７０

国际发信电台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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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给水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的建设ꎬ 应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ꎬ 综合考

虑城市规模与特点以及资源、 动力等条件ꎬ 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ꎮ
第 １ ２ 条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厂 (站) 址的选择ꎬ 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的要求ꎮ 工程项目选址时ꎬ 应充分利用荒地、 劣地ꎬ 不应占用耕地、 林地等经济效益高的

土地ꎮ
第 １ ３ 条　 净 (配) 水厂、 泵站用地应按项目总规模一次规划设计ꎬ 控制建设总用

地面积ꎻ 分期建设的项目用地应分期办理用地ꎮ 生产设施用地应考虑分期建设之间的协

调ꎻ 附属设施用地宜按照建设总规模一次建设ꎬ 若项目各期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时ꎬ 亦可

考虑分期建设ꎬ 分期办理用地ꎮ
第 １ ４ 条　 净 (配) 水厂厂区的总平面布置ꎬ 应以合理和节约用地为原则ꎬ 做多方

案比较ꎮ 生产设施与辅助生产设施宜分别集中布置ꎬ 并保持合理的距离ꎬ 满足正常生产和

管理的需要ꎮ
第 １ ５ 条　 净 (配) 水厂及泵站的生产和辅助生产设施在厂 (站) 区内的布置ꎬ 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消防、 卫生的标准、 规范的规定ꎻ 危险性构 (建) 筑物的设置位置及

与其他设施之间的距离ꎬ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防护的标准、 规范的规定ꎮ
二、 水厂

第 ２ １ 条　 水厂的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根据建设工程规模和处理深度确定ꎮ
建设规模按日处理水量 (单位: 万 ｍ３ / ｄ) 分为下列三类:
Ⅰ类: ３０~５０
Ⅱ类: １０~３０
Ⅲ类: ５~１０
注: Ⅰ类含上限值ꎬ 其他规模分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第 ２ ２ 条　 水处理深度划分为预处理、 常规处理、 深度处理ꎮ 主要有以下工艺形式:
①常规处理工艺: 混合、 絮凝、 沉淀 (或澄清)、 过滤及后续消毒的水处理工艺ꎻ
②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工艺: 在常规处理工艺后增加活性炭过滤 (或臭氧生物活性炭

过滤等其他深度处理单元) 的水处理工艺ꎻ
第 ２ ３ 条　 水厂分净水厂和配水厂ꎮ 水厂用地包括生产设施用地和辅助生产、 行政办

公与生活设施用地ꎮ
第 ２ ４ 条　 净水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 预处理设施、 投药 (混凝剂、 氯等)、 混

合、 絮凝、 沉淀 (或澄清)、 过滤、 提升泵房、 活性炭过滤 (或其他深度处理工艺)、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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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 消毒、 二级泵房、 污泥处理构筑物、 供电及变电设施等ꎮ
第 ２ ５ 条　 配水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 清水池、 消毒、 二级泵房、 供电及变电设施

等ꎮ 需要去除地下水中的铁、 锰、 氟、 砂粒等时ꎬ 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用地ꎮ
第 ２ ６ 条　 净 (配) 水厂辅助生产、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 生产控制、

化验、 维修、 仓库、 食堂、 供热、 交通运输 (含车库)、 安全保卫、 行政办公设施等ꎮ
第 ２ ７ 条　 净 (配) 水厂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２ １ 规定

表 ２ １　 净 (配) 水厂建设用地指标 单位: 公顷

　 　 　 　 　 面积　 　 　 　 　 规模

水厂类型

Ⅰ类

(３０~５０ 万 ｍ３ / ｄ)

Ⅱ类

(１０~３０ｍ３ / ｄ)

Ⅲ类

(５~１０ｍ３ / ｄ)

常规水处理厂 ８ ４０~１１ ００ ３ ５０~８ ４０ ２ ０５~３ ５０

配水厂 ４ ５０~５ ００ ２ ００~４ ５０ １ ５０~２ ００

预处理＋常规处理水厂 ９ ３０~１２ ５０ ３ ９０~９ ３０ ２ ３０~３ ９０

常规水处理＋深度处理水厂 ９ ９０~１３ ００ ４ ２０~９ ９０ ２ ５０~４ ２０

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理水厂 １０ ８０~１４ ５０ ４ ５０~１０ ８０ ２ ７０~４ ５０

　 　 注: (１) 表中的用地面积为水厂围墙内所有设施的用地面积ꎬ 包括绿化、 道路等用地ꎬ 但未包括高浊度水预沉淀

用地ꎮ
(２) 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ꎬ 规模小的取下限ꎬ 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ꎮ
(３) 建设用地面积为控制的上限ꎬ 实际使用中不应大于表中的限值ꎮ
(４) 预处理采用生物预处理形式控制用地面积ꎬ 其他工艺形式宜适当降低ꎮ
(５) 深度处理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工艺控制用地面积ꎬ 其他工艺形式宜适当降低ꎮ
(６) 表中除配水厂外ꎬ 净水厂的控制用地面积均包括生产废水及排泥水处理的用地ꎮ

三、 泵站

第 ３ １ 条　 泵站用地主要包括泵房及配套设施和必要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

用地ꎮ
第 ３ ２ 条　 给水泵站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宜超过表 ３ １ 规定ꎮ

表 ３ １　 给水泵站建设用地指标

规模 Ⅰ类 (３０~５０ 万 ｍ３ / ｄ) Ⅱ类 (１０~３０ｍ３ / ｄ) Ⅲ类 (５~１０ｍ３ / ｄ)

面积 (ｍ２) ５５００~８０００ ３５００~５５００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

　 　 注: (１) 表中面积为泵站围墙以内ꎬ 包括整个流程过程中的构筑物和附属建筑物、 附属设施等的用地面积ꎮ
(２) 小于Ⅲ类规模的泵站ꎬ 用地面积参照Ⅲ类规模的用地面积控制ꎮ

第 ３ ３ 条　 泵站有水量调节池时ꎬ 可按实际增加建设用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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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ꎬ 应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ꎬ 综

合考虑城市规模与特点以及资源、 动力等条件ꎬ 确定经济合理的建设规模ꎮ
第 １ ２ 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厂 (站) 址的选择ꎬ 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

规划的要求ꎮ 工程项目选址时ꎬ 应充分利用荒地、 劣地ꎬ 不应占用耕地、 林地等经济效益

高的土地ꎮ
第 １ ３ 条　 污水处理厂、 泵站用地应按项目总规模一次规划设计ꎬ 控制建设总用地面

积ꎻ 分期建设的项目用地应分期办理用地ꎮ 生产设施用地应考虑分期建设之间的协调ꎻ 附

属设施用地宜按照建设总规模一次建设ꎬ 若项目各期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时ꎬ 亦可考虑分

期建设ꎬ 分期办理用地ꎮ
第 １ ４ 条　 污水处理厂厂区的总平面布置ꎬ 应以合理和节约用地为原则ꎬ 做多方案比

较ꎮ 生产设施与辅助生产设施宜分别集中布置ꎬ 并保持合理的距离ꎬ 满足正常生产和管理

的需要ꎮ
第 １ ５ 条　 污水处理厂及泵站的生产和辅助生产设施在厂 (站) 区内的布置ꎬ 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消防、 卫生的标准、 规范的规定ꎻ 危险性构 (建) 筑物的设置位置及与

其他设施之间的距离ꎬ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防护的标准、 规范的规定ꎮ
二、 污水处理厂

第 ２ １ 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面积应根据工程建设规模和污水处理级

别 (或深度) 确定ꎮ
建设规模按日污水处理量 (单位: 万 ｍ３ / ｄ) 分为下列五类:
Ⅰ类: ５０~１００ꎻ
Ⅱ类: ２０~５０ꎻ
Ⅲ类: １０~２０ꎻ
Ⅳ类: ５~１０ꎻ
Ⅴ类: １~５ꎮ
注: Ⅰ类含上限值ꎬ 其他规模分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第 ２ ２ 条　 污水处理级别划分如下:
一级处理 (包括强化一级处理): 以沉淀为主体的处理工艺ꎻ
二级处理: 以生物处理为主体的处理工艺ꎻ 深度处理: 进一步去除二级处理不能完全

去除的污染物的处理工艺ꎮ
第 ２ ３ 条　 水处理厂用地主要包括污水和污泥处理的生产设施、 辅助生产设施、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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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ꎮ
一级污水处理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 除渣、 污水提升、 沉砂、 沉淀 (或澄清)、 消

毒、 污泥储存与提升、 污泥浓缩、 污泥脱水和处置等设施ꎮ 强化一级处理时可包括药剂投

加设施ꎻ
污水二级处理厂的生产设施根据工艺特点ꎬ 可全部或部分包括污水一级处理的设施ꎬ

以及生物处理设施和供氧系统等设施ꎻ 污泥处理与处置设施可与一级处理厂的相同ꎬ 可增

加污泥厌氧消化或采用好氧消化等方式ꎮ
污水深度处理厂的生产设施主要包括: 混合、 絮凝、 沉淀 (或澄清)、 过滤、 消毒等

设施ꎮ
污水处理厂的辅助生产、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 生产控制、 维修、 仓

库、 交通运输 (含车库)、 化验及试验、 食堂、 供热、 安全保卫、 行政办公设施等ꎮ
第 ２ ４ 条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２ １ 规定ꎮ

表 ２ １　 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指标

建设规模 (万 ｍ３ / ｄ)
污水处理厂 (ｈｍ２)

二级处理污水厂 深度处理

Ｉ 类 (５０~１００) ２５ ００~４５ ００ —

ＩＩ 类 (２０~５０) 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 ４ ００~７ ５０

ＩＩＩ 类 (１０~２０) ７ ００~１２ ００ ２ ５０~４ ００

ＩＶ 类 (５~１０) ４ ２５~７ ００ １ ７５~２ ５０

Ｖ 类 (１~５) １ ２０~４ ２５ ０ ５５~１ ７５

　 　 注: (１) 表中的用地面积为污水处理厂围墙内所有设施的控制面积ꎬ 包括绿化、 道路等设施的用地面积ꎮ
(２) 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ꎬ 规模小的取下限ꎬ 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ꎮ

三、 泵站

第 ３ １ 条　 泵站用地主要包括泵房及配套设施和必要的生产管理与生活服务设施

用地ꎮ
第 ３ ２ 条　 泵站建设用地面积不应超过表 ３ １ 的规定ꎮ

表 ３ １　 泵站建设用地指标

建设规模 (万 ｍ３ / ｄ) 面积 (ｍ２)

Ⅰ类 (５０~１００) ２７００~４７００

Ⅱ类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０~２７００

Ⅲ类 (１０~２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Ⅳ类 (５~１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Ⅴ类 (１~５) ５５０~１０００

　 　 注: (１) 表中控制面积为泵站围墙以内ꎬ 包括整个流程中的构筑物和附属建筑物、 附属设施等的用地面积ꎮ
(２) 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ꎬ 规模小的取下限ꎬ 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ꎮ
(３) 小于Ⅴ类规模的泵站用地面积按Ⅴ类规模的面积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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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石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石油储备库

第 １ １ 条　 石油储备库各设施宜按生产区、 辅助生产区、 库外管道、 行政管理区分区

布置ꎮ 武警营区可根据需要设置ꎮ
第 １ ２ 条　 石油储备库应按照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规定进行总平面布置ꎮ 建设用地指标

不宜大于表 １ １ 规定ꎮ

表 １ １　 地上石油储备库建设用地指标

设施名称及规模 设施内主要工程内容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８０×１０４ ｍ３罐区
８ 座 １０×１０４ ｍ３浮顶油罐、 防火堤、 环状消防

道路、 管带等
１４３０００

分为 ２ 个 ４０×１０４ ｍ３

罐组

１２０×１０４ ｍ３罐区
８ 座 １５×１０４ ｍ３浮顶油罐、 防火堤、 环状消防

道路、 管带等
２０７０００

分为 ２ 个 ６０×１０４ ｍ３

罐组

４０×１０４ ｍ３罐区
４ 座 １０×１０４ ｍ３浮顶油罐、 防火堤、 含 ３ 侧消

防道路、 管带等
６９０００

在序号 １ 或 ２ 用地

面积上增加

６０×１０４ ｍ３罐区
４ 座 １５×１０４ ｍ３浮顶油罐、 防火堤、 含 ３ 侧消

防道路、 管带等
９９０００

在序号 １ 或 ２ 用地

面积上增加

５×１０４ ｍ３事故蓄油池 事故蓄油池、 消防道路等 ３５０００ －－

７×１０４ ｍ３事故蓄油池 事故蓄油池、 消防道路等 ４３０００ －－

油泵站 含 ６ 台输油泵及计量站 ８０００ －－

清管站及阀组站 接发清管器设施、 原油进库及外输管道阀组 ６０００ －－

辅助生产区

消防泵房、 消防站、 变电所、 配电间、 维修

间、 器材库、 锅炉房、 化验室、 污水处理设

施等

５５０００ －－

行政管理区
办公室、 传达室、 汽车库、 宿舍、 浴室、 食

堂、 中心控制室等
１７０００ －－

油品装卸区 油品装卸码头及辅助设施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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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施名称及规模 设施内主要工程内容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备注

库外管道 原油进库及外输管道、 阀室等 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

　 　 注: (１) 表中罐区 (组) 用地面积是按防火堤内有效容积为一个最大罐容一半ꎬ 且采用钢筋混凝土防火堤测

算的ꎮ
(２) 若防火堤采用土堤形式ꎬ 罐区 (组) 用地面积应增加 １０％~１２％ꎮ
(３) 若防火堤内有效容积为一个最大罐容、 对于单罐容积为 １０×１０４ ｍ３的罐组ꎬ 四罐一组布置的罐组用地面

积增加小于或等于 ５０％ꎬ 六罐一组布置的罐组用地面积增加小于或等于 １５％ꎻ 对于单罐容积为 １５×１０４ ｍ３罐

组ꎬ 罐组用地面积增加小于或等于 １５％ꎮ
(４) 表中罐区 (组) 用地面积是按 １０×１０４ ｍ３浮顶油罐和 １５×１０４ ｍ３浮顶油罐测算的ꎬ 其他规格油罐罐区

(组) 用地面积可用差入法计算求得ꎮ
(５) 表中各设施用地面积已包括绿化面积ꎮ

二、 原油管道站场

第 ２ １ 条　 原油油管道站场分为输油首站、 中间站、 输油末站ꎮ
第 ２ ２ 条　 原油管道站场建设用地指标不宜超过表 ２ １ 规定ꎮ

表 ２ １　 原油管道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规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罐容量每增减 １× １０４ ｍ３ 用地增

减值 (平方米)

原
油
管
道
站
场

首站

ＤＮ<３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４×１０４ｍ３
６２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６×１０４ｍ３
７４０００ ３３３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２４×１０４ｍ３
１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ＤＮ≥８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３０×１０４ｍ３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中间泵站、 热泵站

ＤＮ<３００ １１０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２３０００ －－

ＤＮ≥８００ ２７５００ －－

中间分输站、 加热站

ＤＮ<３００ ４５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５５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７５００ －－

ＤＮ≥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末站 ＤＮ<３００
管输供用户型

罐区总容量 ５×１０４ｍ３
６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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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名称 规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罐容量每增减 １× １０４ ｍ３ 用地增

减值 (平方米)

原
油
管
道
站
场

末站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ＤＮ≥８００

装船型罐区总

容量 １０×１０４ｍ３
９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

装火车型罐区总

容量 ８×１０４ｍ３
９８０００ ３３００

管输供用户型罐区

总容量 ６×１０４ｍ３
７４０００ ３３００

装船型

罐区总容量 ４８×１０４ｍ３ｕ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装火车、 管输供用户型

罐区总容量 ３８×１０４ｍ３
１８９０００ ２０００

装船、 装火车、 管输

供用户型罐区

总容量 ４８×１０４ｍ３

２２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装船、 管输供用户型

罐区总容量 １００×１０４ｍ３
２８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维抢修队

ＤＮ<３００ ７０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８０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ＤＮ≥８００ １２０００ －－

　 　 注: 维抢修队建设用地包括综合办公楼、 车库、 维修间、 库房、 料棚、 演练场、 洗车区及变配电间、 锅炉房的

占地ꎮ

三、 成品油管道站场

第 ３ １ 条　 成品油管道站场分为输油首站、 中间站、 输油末站ꎮ
第 ３ ２ 条　 成品油管道站场建设用地指标不宜超过表 ３ １ 规定ꎮ

６２１



表 ３ １　 成品油管道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规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用地增减值 (平方米)

罐容量每增减 １×１０４ｍ３

成
品
油
管
道
站
场

首站

中间泵站、 分输泵站

分输站

末站

维抢修队

ＤＮ<３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４×１０４ｍ３
５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１６×１０４ｍ３
９９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２０×１０４ｍ３
１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ＤＮ≥８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２４×１０４ｍ３
１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每增加一路分输)

ＤＮ<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１１３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１５００

ＤＮ≥８００ １４５００ ２０００

ＤＮ<３００ 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８５００ １５００

ＤＮ≥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罐容量每增减

１∗１０３ｍ３)

ＤＮ<３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４×１０４ｍ３ ４８０００ ９５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９×１０４ｍ３ ６５０００ ６５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１５×１０４ｍ３ １０３０００ ５００

ＤＮ≥８００ 罐区总容量 １９×１０４ｍ３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

ＤＮ<３００ ６５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８０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ＤＮ≥８００ １１５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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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燃气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天然气管道站场

第 １ １ 条　 天然气管道站场分为输气首站、 中间站、 末站ꎬ 其建设用地指标不应大于

１ １ 规定ꎮ

表 １ １　 天然气管道站场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规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用地增减指标 (平方米)

天
然
气
管
道
站
场

不加压首站

加压首站、 中间压气站

末站、 分输站

ＤＮ<３００ ６０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８０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１２０００ －－

８００≤ＤＮ<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

１０００≤ＤＮ<１３００ ２１０００ －－

１３００≤ＤＮ<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

放空区 ４００ －－

(每增减一台压缩机)

ＤＮ<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８００≤ＤＮ<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ＤＮ<１３００ ５９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３００≤ＤＮ<１５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８０００

放空区 ４００ －－

(每增减 １ 路分输)

ＤＮ<３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００≤ＤＮ<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ＤＮ<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ＤＮ<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放空区 ４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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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名称 规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用地增减指标 (平方米)

天
然
气
管
道
站
场

清管站

维抢修队

ＤＮ<３００ ３８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４３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４８００ －－

８００≤ＤＮ<１０００ ７５００ －－

１０００≤ＤＮ<１３００ ８０００ －－

１３００≤ＤＮ<１５００ ８５００ －－

放空区 ４００ －－

ＤＮ<３００ ８０００ －－

３００≤ＤＮ<５００ ９０００ －－

５００≤ＤＮ<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８００≤ＤＮ<１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 －－

１０００≤ＤＮ<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０ －－

１３００≤ＤＮ<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

二、 城市燃气设施

第 ２ １ 条　 城市燃气设施主要包括天然气门站、 天然气调压站、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
压缩天然气储配站、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 压缩天然气加气母站、
压缩天然气常规加气站、 液化天然气加气站、 人工煤气储配站等ꎮ 建设用地指标建议符合

表 ２ １－表 ２ １１ 的规定ꎮ
第 ２ ２ 条　 新建燃气场站宜将安全防护间距包含在场站用地内ꎻ 大型场站应按相关规

范对周边建设进行控制ꎬ 同时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作为屏障ꎬ 以达到减少安全防护用地的目

的ꎮ 对于中小型燃气场站ꎬ 如调压站等ꎬ 建议选用调压箱或橇装设备ꎬ 可以大幅度地节约

土地ꎮ

表 ２ １　 门站用地面积指标

设计接收能力 (１０４ｍ３ / ｈ) ≤５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０ ５ ０ ６－０ ８ ０ ８－１ ０ １ ０－１ ２ １ １－１ ３ １ ２－１ ５

表 ２ ２　 高压调压站用地面积指标

供气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ｈ) ≤５ ５－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５０

用地面积 (ｍ２)
高压 Ａ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高压 Ｂ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５０００

表 ２ ３　 次高压调压站用地面积指标

供气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ｈ) ≤２ ２－５ ５－８ ８－１０

用地面积 (ｍ２) ７００ ７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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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用地面积指标

储罐水容积 (ｍ３) ≤２００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１ ２ １ ４－１ ６ １ ６－２ ０ ２ ０－２ ５ ２ ５－３ ０ ３ ０－３ ５

表 ２ ５　 压缩天然气储配站用地面积指标

储罐储气容积 (１０４ｍ３) ≤０ ４５ ０ ４５－１ ０ １ ０－５ ０

用地面积 (ｍ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８０００

表 ２ ６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用地指标

名称 气瓶总容积 (ｍ３) 用地面积 (ｍ２)

Ⅰ级站 ６<Ｖ≤２０ ４００－６５０

Ⅱ级站 １<Ｖ≤６ ３００－４００

Ⅲ级站 Ｖ≤１ <３００

表 ２ ７　 液化石油气灌装站用地面积指标

灌装规模 (１０４ ｔ / ａ) ≤０ ５ ０ ５－１ １－２ ２－３

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１ ３－１ ６ １ ６－２ ０ ２ ０－２ ８ ２ ８－３ ２

表 ２ ８　 压缩天然气加气母站用地面积指标

供气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ｄ) ≤５ ５－１０ １０－３０

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０ ４ ０ ４－０ ６ ０ ６－１ ０

表 ２ ９　 压缩天然气常规加气站用地面积指标

供气规模 (１０４ｍ３ / ｄ) ≤１ １－３ ３－５

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０ ２５ ０ ２５－０ ３ ０ ３－０ ４

表 ２ １０　 液化天然气加气站用地面积指标

储罐储气总容积 (ｍ３)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用地面积 (ｍ２)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表 ２ １１　 人工煤气储配站用地面积指标

储罐储气总容积 (１０４ｍ３) ≤１ ２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用地面积 (ｈｍ２) ０ ８ １ ０－１ ２ １ ５－１ ８ ２ ０－２ ６ ２ ８－３ ５ ３ ０－４ ０ ４ ５－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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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供热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供热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标准

第 １ １ 条　 供热设施包括热电厂和集中锅炉房ꎮ 其中热电厂包括燃煤热电厂和燃气热

电厂ꎮ 集中锅炉房包括集中燃煤锅炉房和集中燃气锅炉房ꎮ
第 １ ２ 条　 热电厂的用地面积应符合表 １ １ 的规定

表 １ １　 热电厂用地面积指标

机组总容量 (ＭＷ) 机组构成 (ＭＷ) (台数∗机组容量) 厂区占地 (公顷)

燃煤热电厂

５０ (２∗２５) ５

１００ (２∗５０) ８

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７

３００ (２∗５０＋２∗１００) １９

４００ (４∗１００) ２５

６００ (２∗１００＋２∗２００) ３０

８００ (４∗２００) ３４

１２００ (４∗３００) ４７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６６

燃气热电厂 ≥４００ＭＷ ３６０ｍ２ / ＭＷ

第 １ ３ 条　 集中锅炉房的用地面积应符合表 １ ２ 的规定ꎮ

表 １ ２　 集中锅炉房用地面积指标

设施 用地指标 (ｍ２ / ＭＷ)

集中燃煤锅炉房 １４５

集中燃气锅炉房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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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城市垃圾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１ 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应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焚烧、 堆肥处理和综合

处理工程项目以及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等设施ꎮ
第 １ ２ 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绿化面积应满足绿地率的要求ꎬ 提高绿化覆盖

率ꎬ 并应鼓励和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ꎮ
第 １ ３ 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由主体工程设施、 辅助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

生活服务设施组成ꎮ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不同的工程项目ꎬ 主体工程设施不同ꎬ 但辅助

工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内容基本相同ꎮ
辅助工程设施包括: 道路交通、 维修车间、 供配电、 给排水、 消防、 暖通、 通信、 监

测化验、 加油站、 计量、 车辆冲洗设施及绿化等ꎮ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包括: 行政办公用房、 值班宿舍、 食堂、 浴室等ꎮ
第 １ ４ 条　 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ꎬ 应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按照占总用地面积

的比例确定ꎮ
第 １ ５ 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项目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处理工艺时为城市生活垃

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ꎮ
第 １ ６　 条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ꎬ 必须小于各单项处理工艺所需

用地面积之总和ꎮ
第 １ ７ 条　 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用地ꎬ 不

应超过该工程项目主导工艺所需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的 ２５％ꎮ
二、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工程

第 ２ １ 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ꎬ 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和额

定日处理能力确定ꎮ
建设规模按总库容量 (单位: 万 ｍ３) 分为下列四类:
Ⅰ类: ≥１２００ꎻ
Ⅱ类: ５００~１２００ꎻ
Ⅲ类: ２００~５００ꎻ
Ⅳ类: < ２００ꎮ
注: 以上规模分类ꎬ Ⅱ、 Ⅲ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 (单位: ｔ / ｄ) 分为下列四级:
Ⅰ类: ≥１２００ꎻ
Ⅱ类: ５００~１２００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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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 ２００~５００ꎻ
Ⅳ类: < ２００ꎮ
注: 以上规模分类ꎬ Ⅱ、 Ⅲ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第 ２ ２ 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ꎬ 由主体工程设施、 辅助工

程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ꎮ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 场区道路ꎬ 场地平整ꎬ 水土保持ꎬ 防渗工程ꎬ 坝体工程ꎬ 洪雨水

与地下水导排ꎬ 渗滤液收集、 处理与排放ꎬ 填埋气体导出、 收集处理或利用ꎬ 绿化隔离

带ꎬ 防飞散设施ꎬ 封场工程ꎬ 监测井ꎬ 填埋作业设备ꎬ 挖运土及环境保护设施等ꎮ
第 ２ ３ 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总用地面积ꎬ 应满足其使用寿命 １０

年以上的垃圾容量ꎬ 填埋库区每平方米占地平均应填埋 ８~１０ｍ３ 垃圾ꎮ
第 ２ ４ 条　 工程项目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区绿地率宜为 ２５ ％ ~３５ ％ ꎻ 当工程项

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ꎬ 绿地率指标可取下限ꎮ
第 ２ ５ 条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

积ꎬ 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 ８ ％ ~１０ ％ (小型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取上限)ꎮ
三、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

第 ３ １ 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用地指标ꎬ 应按工程建设规模

确定ꎮ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 (单位: ｔ / ｄ ) 分为下列四类:
Ⅰ类: １２００~１２００ꎻ
Ⅱ类: ６００~１２００ꎻ
Ⅲ类: １５０~６００ꎻ
Ⅳ类: ５０~１５０ꎮ
注: 以上规模分类ꎬ Ⅱ、 Ⅲ、 Ⅳ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Ⅰ类含上、 下限值ꎮ
第 ３ ２ 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上程项目建设用地ꎬ 由主体工程设施、 辅助工程设

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ꎮ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 受料及供料系统、 焚烧系统、 烟气净化系统、 余热利用系统、 灰

渣处理系统、 除尘脱臭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 仪表及自动控制系统等ꎮ
第 ３ ３ 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３ １ 的规定ꎮ

表 ３ １　 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额定日处理能力 (ｔ / ｄ) 用地指标 (平方米)

Ⅰ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Ⅱ ６００~１２００ 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Ⅲ １５０~６００ 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Ⅳ ５０~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注: (１) 对于大于 ２０００ｔ / ｄ 特大型焚烧处理工程项目ꎬ 其超出部分建设用地面积按 ３０ｍ２ / ｔｄ 递增计算ꎮ

(２) 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ꎬ 规模小的取下限ꎬ 中间规模采用内插法确定ꎮ

(３) 本指标不含绿地面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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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４ 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２０％~３０％ꎻ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ꎬ 绿

地率指标可取下限ꎮ
第 ３ ５ 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ꎬ 不

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５％~８％ꎮ 规模小的取上限ꎬ 规模大的取下限ꎬ 中间值采用

插入法确定ꎮ
四、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

第 ４ １ 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ꎬ 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

确定ꎮ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处理能力 (单位: ｔ / ｄ ) 分为下列四类:
Ⅰ类: ３００~６００ꎻ
Ⅱ类: １５０~３００ꎻ
Ⅲ类: ５０~１５０ꎻ
Ⅳ类: ≤５０ꎮ
注: 以上规模分类ꎬ Ⅱ、 Ⅲ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Ⅰ类含上、 下限值ꎮ
第 ４ ２ 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 [程项目建设用地ꎬ 由主体工程设施、 辅助工程

设施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ꎮ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 受料及供料系统、 前处理系统、 发酵及后处理系统、 除尘脱臭、

污水处理系统、 仪表及控制系统等ꎮ
第 ４ ３ 条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不应超过表 ４ １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　 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额定日处理能力 (ｔ / ｄ) 用地指标 (平方米)

Ⅰ ３００~６００ ３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Ⅱ １５０~３００ ２５０００~３５０００

Ⅲ ５０~１５０ １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Ⅳ ≤５０ ≤１５０００

　 　 注: (１) 表中指标不含堆肥产品深加工处理及堆肥残余物后续处理用地ꎮ
(２) 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ꎬ 规模小的取下限ꎬ 中间规模采用内插法确定ꎮ
(３) 本指标不含绿地面积ꎮ

第 ４ ４ 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２０％~３０％ꎻ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ꎬ 绿

地率指标可取下限ꎮ
第 ４ ５ 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ꎬ 不

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５％~８％ꎮ 规模小的取上限ꎬ 规模大的取下限ꎬ 中间值采用

插入法确定ꎮ
五、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

第 ５ １ 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ꎬ 应按照工程建设规模确定ꎮ
建设规模按额定日转运能力 (单位: ｔ / ｄ ) 分为下列五类:
Ⅰ类: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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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 ４５０~１０００ꎻ
Ⅲ类: １５０~４５０ꎻ
Ⅳ类: ５０~１５０ꎻ
Ⅴ类: ≤５０ꎮ
注: 以上规模分类ꎬ Ⅱ、 Ⅲ、 Ⅳ类含下限值ꎬ 不含上限值ꎮ Ⅰ类含上下限值ꎮ
第 ５ ２ 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ꎬ 由主体工程设施、 辅助工程设施

和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组成ꎮ
主体工程设施包括: 受料及供料系统、 压缩转运系统、 除尘脱臭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

及自控监控系统等ꎮ
第 ５ ３ 条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建设用地指标ꎬ 不应超过表 ５ １ 的规定ꎮ

表 ５ １　 转运站工程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额定日运转能力 (ｔ / ｄ) 用地指标 (平方米)

Ⅰ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Ⅱ ４５０~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Ⅲ １５０~４５０ ４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Ⅳ ５０~１５０ １０００~４０００

Ⅴ ≤５０ ≤１０００

　 　 注: (１) 表中指标不含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等其他功能用地

(２) 对于临近江河、 湖泊、 海洋和大型水面的城市生活垃圾运转码头ꎬ 其陆上转运站用地指标可适当上浮ꎮ
(３) 建设规模大的取上限ꎬ 规模小的取下限ꎬ 中间规模应采用内插法确定ꎮ

第 ５ ４ 条　 工程项目绿地率应为 ２０％~３０％ꎻ 当工程项目地处绿化隔离带区域时ꎬ 绿

地率指标可取下限ꎮ
第 ５ ５ 条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的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ꎬ 不

得超过各类规模总用地面积的 ５％~８％ꎮ 规模小的取上限ꎬ 规模大的取下限ꎬ 中间值采用

插入法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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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消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一、 消防设施用地指标

第 １ １ 条　 消防站建设用地指标应符合表 １ １ 的规定ꎮ

表 １ １　 消防站建设用地指标表

序号 消防站类别 建设用地指标 (平方米)

１ 一级普通消防站 ３０００~４８００

２ 二级普通消防站 ２４００~２８００

３ 特勤消防站 ４９００~６３００

４ 支队部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５ 消防综合训练基地 １３３２００

　 　 注: (１) 上述指标应根据消防站建筑面积大小合理确定ꎬ 面积大者取高限ꎬ 面积小者取低限ꎮ
(２) 消防站与支队部合建时ꎬ 按两者用地指标之和的 ８０％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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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东省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山东省商业服务业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本标准规定的商服用地容积率指标为下限指标ꎬ 容积率上限参考当地容积率

规定和土地级别具体制定ꎮ 当多种类型的商服功能混合建设时ꎬ 应针对类别的建设规模比

例和相应容积率综合确定用地标准ꎮ
第 ２ 条　 常规商服用地 (不含加油加气站) 相关建设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ꎮ

表 １　 商服用地控制指标

编码 用地类别 设施类别 容积率下限 推荐用地面积 (ｍ２)

０５０１ 零售商业用地

小型零售商业 １ ２ ４００~６０００

大型超市 １ ５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大型商场 ２ ０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０５０２ 批发市场用地 综合 / 批发市场 ０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５０３ 餐饮用地 餐饮业 １ ２ ４００~８０００

０５０４ 旅馆用地 酒店旅馆 １ ５ ３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０５０５ 商务金融用地
独立性办公场所 １ ２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经营性办公场所 ２ ０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０５０６ 娱乐用地
商业街 １ ５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商业综合体 ２ ０ ８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０５０７ 其它商服用地 １ ２

　 　 注: (１) 餐饮业包含单位餐厅、 酒吧等ꎬ 酒店旅馆用地包含招待所、 度假村及其配套餐饮等设施ꎮ
(２) 独立性办公场所指企业厂区外独立的办公场所等用地ꎬ 经营性办公场所指经营性质的写字楼、 综合体等

商务办公设施和金融活动场所ꎮ
(３) 商业综合体指包含商场、 零售店铺、 超市、 餐馆、 饮品店、 电影院、 游乐园等多种消费场所的综合型商

业服务建筑ꎮ
(４) 大型娱乐设施项目根据相关规定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ꎮ

二、 补充规定

第 ３ 条　 针对我省东、 中、 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ꎬ 商业服务业设施的用地控

制采用分等级的形式ꎬ 折减系数分别为:

表 ２　 山东省商服用地折减系数表

地区分类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折减系数 １ １ １ ０ 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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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加油、 加气站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加油、 加气合并建设时ꎬ 按照所属等级的分别单位建设面积之和核算建设面

积上限ꎮ
二、 加油站用地指标

第 ２ 条　 加油站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ꎮ

表 １　 加油站用地标准表

设施分类 总容积 (ｍ３) 单位用地面积 (ｍ２ / ｍ３) 总用地面积 (ｍ２)

城市型

一级 １５０<ｖ≤２１０ ≤１４ ３０ ≤３０００

二级 ９０<Ｖ≤１５０ ≤１５ ６０ ≤２５００

三级 Ｖ≤９０ ≤１６ ６０ ≤１５００

高速型
一级 １５０<ｖ≤２１０ ≤２３ ８０ ≤５０００

二级 ９０<Ｖ≤１５０ ≤２２ ２０ ≤３４００

省国道型

一级 １５０<ｖ≤２１０ ≤１９ ００ ≤４０００

二级 ９０<Ｖ≤１５０ ≤２０ ００ ≤３０００

三级 Ｖ≤９０ ≤２２ ００ ≤２０００

乡镇型
二级 ６０<Ｖ≤１２０ ——— ≤１０００

三级 Ｖ≤６０ ——— ≤５００

　 　 注: 加油站用地标准以单位用地面积核定ꎬ 但不应超过总用地面积指标ꎮ

三、 加气站用地指标

第 ３ 条　 加气站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ꎮ

表 ２　 加气站用地控制指标表

等级 总容积 (ｍ３) 单位用地面积 (ｍ２ / ｍ３) 总用地面积 (ｍ２)

一级 ４５<Ｖ≤６０ ≤５７ ９０ ≤３５００

二级 ３０<Ｖ≤４５ ≤５２ １０ ≤２５００

三级 Ｖ≤３０ ≤５７ ３０ ≤１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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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仓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仓储用地分为通用仓储用地、 保温冷冻仓储用地、 堆场用地三类ꎬ 各类建设

用地指标参考下表控制指标规定数值ꎮ
第 ２ 条　 仓储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ꎮ

表 １　 仓储用地控制指标表

仓库分类
用地指标

(公顷 / 万吨或公顷 / 万立方米)
容积率 建筑系数 (％)

通用仓储用地 １ ０ ≥０ ５ ３５

保温冷冻仓储用地 １ ８ ≥０ ５ ３０

堆场用地 ０ ７ ≥０ １ －－－

　 　 注: (１) 通用仓储指以库房建筑为主ꎬ 常温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ꎮ
(２) 保温冷冻仓储指以库房建筑为主ꎬ 低温储存一般货物的普通仓库ꎮ
(３) 堆场用地指集装箱等大宗商品货物物流项目为主的用地ꎮ
(４) 量化控制计量方式ꎬ 一般将质量与体积比小于 ０ ５ 的采用体积占用单位用地的衡定方式ꎬ 大于 ０ ５ 的采

用重量与单位用地衡定的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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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粮库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粮库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下表规定ꎮ

表 １　 粮库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

仓型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吨)

平房仓 １ ５~１ ０

散装平房仓 ０ ７~０ ４

浅圆仓 ０ ４~０ ２

筒库区 ０ ３~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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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流园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物流园区根据其依托对象可分为: 货运服务型物流园区、 生产服务型物流园

区、 商贸服务型物流园区和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ꎮ 其中货运服务型又分为空港物流园区、
港口物流园区和陆港物流园区三种形式ꎮ

货运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 商贸服务型、 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建设可参照下表推荐数

值建设ꎮ

表 １　 物流园区用地控制推荐指标表

物流园类型 投资强度 (万元 / 亩) 物流强度 (万吨 / ｋｍ２年) 园区规模 (平方千米)

货运服务型

空港型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５~２

港口型 ≥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８

陆港型 ≥１５０ ≥５００ １~５

生产服务型 ≥１５０ ≥２００ ０ ５~１

商贸服务型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５

综合服务型 ≥１５０ ≥３００ ０ ５~５

　 　 注: (１) 口岸服务型物流园区用地进行单独论证ꎮ
(２) 园区规模根据投资强度和物流强度确定ꎬ 从最小值依次取值ꎮ

第 ２ 条　 物流园区建设应集约使用土地和发挥规模效益ꎬ 物流运营面积比例应大

于 ５０％ꎮ
第 ３ 条　 物流园区所配套的行政办公、 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ꎬ 占园区总用地面积的

比例ꎬ 货运服务型、 生产服务型和口岸服务型不应大于 １０％ꎬ 商贸服务型和综合服务型

不应大于 １５％ꎮ
第 ４ 条　 对于体积大、 质量轻的物流品配送园区用地应按照相应的行业设计规范标准

核定用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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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党政机关建设用地指标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由基本办公用房 (办公室、 服务用房、 设备用房)、 附属用房两部
分组成ꎬ 面积指标应不超过以下规定ꎮ

第 １ 条　 各级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应超过下表的规定:

表 １　 各级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面积

类 别 适用对象 使用面积 (ｍ２ / 人)

省级机关

省级正职 ５４

省级副职 ４２

正厅 (局) 级 ３０

副厅 (局) 级 ２４

正处级 １８

副处级 １２

处级以下 ９

市级机关

市级正职 ４２

市级副职 ３０

正局 (处) 级 ２４

副局 (处) 级 １８

局 (处) 级以下 ９

县级机关

县级正职 ３０

县级副职 ２４

正科级 １８

副科级 １２

科级以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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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适用对象 使用面积 (ｍ２ / 人)

乡级机关

乡级正职 ２４

乡级副职 １２

乡级以下 ９

　 　 注: １ 乡级机关为参照县级机关确定ꎮ 国家标准规定乡级机关办公用房面积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央规定和精神

自行做出规定ꎬ 原则上不得超过县级副职ꎮ
２ 副省级城市、 副部级单位副职办公室面积指标按不超过省 (部) 级副职标准执行ꎬ 其组成部门的正、 副

局 (司) 级人员办公室面积指标按不超过省级机关或中央机关相应的正、 副厅 (局、 司) 级标准执行ꎮ 副

市 (厅)、 副县 (处) 级单位以此类推ꎮ

３ 中央机关司 (局) 级派出机构、 事业单位按省级机关厅 (局) 级单位标准执行ꎬ 处级派出机构、 事业单

位按市级机关局 (处) 级单位标准执行ꎻ 省级机关处级直属机构、 派出机构、 事业单位按市级机关局 (处)
级单位标准执行ꎬ 科级派出机构、 事业单位按县级机关科级单位标准执行ꎮ 其他以此类推ꎮ

４ 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员办公室可在上列规定的办公室使用面积范围内配备休息室ꎮ
５ 省部级领导人员、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所属厅 (局) 正职和市 (地、 州、 盟)、 县 (市、 区、 旗) 党

政正职办公室可在上列规定的办公室使用面积范围内配备不超过 ６ 平方米的卫生间ꎮ

第 ２ 条　 服务用房使用面积不应超过下表的规定:

表 ２　 服务用房编制定员人均使用面积

类 别 使用面积 (ｍ２ / 人) 计算方法

省级机关 ７~９
２００ 人及以下取上限ꎬ ４００ 人及以上取下限ꎬ 中间值用公式 (１１００－ｘ) / １００ 计算

确定ꎮ

市级机关 ６~８
２００ 人及以下取上限ꎬ ４００ 人及以上取下限ꎬ 中间值用公式 (１０００－ｘ) / １００ 计算

确定ꎮ

县级机关 ６~８
１００ 人及以下取上限ꎬ ２００ 人及以上取下限ꎬ 中间值用公式 ( ５００ － ｘ) / ５０ 计算

确定ꎮ

乡级机关 ６~８
１００ 人及以下取上限ꎬ ２００ 人及以上取下限ꎬ 中间值用公式 ( ５００ － ｘ) / ５０ 计算

确定ꎮ

　 　 注: 表中 ｘ 为编制定员ꎮ 乡级机关为参照县级机关确定ꎮ 国家标准要求乡级机关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央规定和

精神自行做出规定ꎬ 原则上不得超过县级机关ꎮ

第 ３ 条　 附属用房

１ 食堂: 食堂餐厅及厨房建筑面积按编制定员计算ꎬ 编制定员 １００ 人及以下的ꎬ 人

均建筑面积为 ３ ７ 平方米ꎻ 编制定员超过 １００ 人的ꎬ 超出人员的人均建筑面积为 ２ ６ 平

方米ꎮ
２ 停车库: 总停车位数应满足城乡规划建设要求ꎬ 汽车库建筑面积指标为 ４０ 平方米

/辆ꎬ 超出 ２００ 个车位以上部分为 ３８ 平方米 /辆ꎬ 可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ꎻ 自行车库建

筑面积指标为 １ ８ 平方米 /辆ꎻ 电动车、 摩托车库建筑面积指标为 ２ ５ 平方米 /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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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警卫用房: 宜按警卫编制定员及武警营房建筑面积标准计算ꎬ 人均建筑面积为 ２５
平方米ꎮ

４ 人防设施: 应按国家人防部门规定的设防范围和标准计列建筑面积ꎬ 本着平战结

合、 充分利用的原则ꎬ 在平时可以兼作地下车库、 物品仓库等ꎮ
第 ４ 条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建筑容积率不应小于表 ３ 的规定ꎬ 并应满足所在地城乡

规划与建设的相关控制要求ꎮ

表 ３　 建筑容积率指标

类别 容积率

中央机关 ２ ０

省级机关 ２ ０

市级机关 １ ２

县级机关 １ ０

乡级机关 １ ０

　 　 注: 乡级机关为参照县级机关确定ꎮ 国家标准要求乡级机关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中央规定和精神自行做出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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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广播、 电视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广播、 电视业项目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下规定ꎮ

表 １　 广播、 电视业用地指标表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级别)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广播

Ⅰ类
自办节目 ２ ~ ３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３０ ~ ４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３００

人ꎬ 文艺录音室面积 ２５０ｍ２
≤１５０００

Ⅱ类
自办节目 ４ ~ ５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５０ ~ ６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４００

人ꎬ 文艺录音室面积 ２５０ / ４００ｍ２
≤１８０００

Ⅲ类
自办节目 ５~１０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７０~１０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５００

人ꎬ 文艺录音室面积 ２５０ / ４００ / ８００ｍ２
≤２３０００

Ⅳ类
自办节目 １１~ ２０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１１０ ~ ２０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７００ 人ꎬ 文艺录音室面积 ２５０ｘ２ / ４００ｘ２ / ８００ｍ２
≤３００００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座)

广播收音台 ９０００

广播收音站 １０００

电视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级别)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电视

Ⅰ类
自办节目 １~２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３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４００ 人等

条件
≤２８０００

Ⅱ类
自办节目 ２~３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４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６００ 人等

条件
≤３６０００

Ⅲ类
自办节目 ３~４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６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９００ 人等

条件
≤５５０００

Ⅳ类
自办节目 ５~１０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１０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１５００ 人

等条件
≤８５０００

Ⅴ类
自办节目 １０~ ２０ 套ꎬ 播出时间量 ２００ 小时ꎬ 人员编制数 ２０００
人等条件

≤１５００００

卫星广播

电视地球

接收站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座)

接收天线在 ６~７ ３ 米的中型站 ２００~１５０

接收天线在 ３~５ 米的小型站 １０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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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级别)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卫星广播

电视地球

上行站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座)

天线直径在 １１~１３ 米 (独立建站) １００００~７０００

天线直径在 １１~１３ 米 (与中心或发射台合建)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

天线直径在 ７~９ 米 (独立建站) ４０００~３０００

天线直径在 ７~９ 米 (与中心或发射台合建) ２０００~１５００

发射台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级别)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中波发射台

Ⅰ类 发射台总输出功率≥３００Ｋｗꎬ 编制人员数 ７０ 人以上 ≤３００００

Ⅱ类 发射台总输出功率≥５０Ｋｗ 且<３００Ｋｗꎬ 编制人员数 ３０~７０ 人 ≤２５０００

Ⅲ类 发射台总输出功率<５０Ｋｗꎬ 编制人员数少于 ３０ 人 ≤１８０００

天线 单塔
载波频率 ５３１~７４７ＫＨｚ １７７０００

载波频率 ７５６~１６０２ＫＨｚ ５４０００

短波发射台

Ⅰ类 发射台总输出功率≥２５０Ｋｗꎬ 编制人员数 ７０ 人以上 ≤４３０００

Ⅱ类 发射台总输出功率≥５０Ｋｗ 且<２５０Ｋｗꎬ 编制人员数 ３０~７０ 人 ≤３８５００

Ⅲ类 发射台总输出功率<５０Ｋｗꎬ 编制人员数少于 ３０ 人 ≤１９５００

电视、 调频

(转播、 差转)
广播发射台

Ⅰ类
Ｖ 频段电视 １０Ｋｗ４ 部ꎬ Ｕ 频段电视 ３０ｋｗ４ 部ꎬ 调频广播 １０ｋｗ８
部ꎬ 电视 ８ 套ꎬ 调频广播 ８ 套

≤２００００

Ⅱ类
Ｖ 频段电视 １０Ｋｗ２ 部ꎬ Ｕ 频段电视 ３０ｋｗ２ 部ꎬ 调频广播 １０ｋｗ４
部ꎬ 电视 ４ 套ꎬ 调频广播 ４ 套

≤７０００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座)

监测台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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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系统建设用地指标

一、 指标说明

教育设施按照不同的教育阶段分为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种类

型ꎬ 另外对中等职业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和特殊群体教育做独立规定ꎮ
二、 学前教育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幼儿园规模应以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 便于管理为原则确定ꎬ 不宜过大ꎮ 农

村地区幼儿园规模以 ３－９ 个班为宜ꎬ 城市地区以 ６－１２ 个班为宜ꎬ 一般不宜超过 １２ 个班ꎮ
第 ２ 条　 幼儿园绿地率不应小于 ３０％ꎮ 幼儿园容积率为 ０ ５５－０ ６５ꎮ
第 ３ 条　 幼儿园建设应符合下表规定ꎮ

表 １　 幼儿园用地指标

规模 总用地面积 (ｍ２) 生均用地 (ｍ２) 生均室外活动场地 (ｍ２) 生均绿地 (ｍ２)

３ 班 (９０ 人) １３４７－－１５９２ １４ ９７－－１７ ６９ ４ ２

６ 班 (１８０ 人) ４６８４－－５５３６ ２６ ０３－－３０ ７６ ４ ２

９ 班 (２７０ 人) ６７１３－－７９３３ ２４ ８６－－２９ ３８ ４ ２

１２ 班 (３６０ 人) ８５３６－－１００８８ ２３ ７１－－２８ ０２ ４ ２

　 　 注: １ 室外活动场地包括共用活动场地、 分班活动场地ꎬ 分别按 ２ｍ２ / 生计算ꎮ

２ 分班活动场地宜分布在建筑物的四周ꎬ 每班不少于 ６０ｍ２ꎮ

第 ４ 条　 寄宿制幼儿园建设应符合国家 «幼儿园建设标准» (建标 １７５－２０１６) 中对

相关建筑面积的要求ꎬ 总用地面积适当增加ꎬ 但应符合容积率规定ꎮ
三、 初等、 中等教育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中小学校建设用地包括建筑用地、 体育运动场用地、 绿化用地、 停车用地四

部分ꎮ 学校建设用地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实际情况ꎬ 按照节约和集约用地以及资源共享的原

则合理进行规划配置ꎮ
第 ２ 条　 学校绿化用地包括集中绿地和室外自然科学园地等ꎮ 小学集中绿化用地面积

不低于 ３ｍ２ /生ꎬ 中学集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４ｍ２ /生ꎬ 城市中心城区学校集中绿地一般不宜

低于小学 ２ ｍ２ /生ꎬ 中学 ３ ｍ２ /生ꎬ 新建学校需留足绿化用地ꎮ 学校绿地率不得低于 ３５％ꎮ
第 ３ 条　 学校建筑用地应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建教学用房、 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等建

筑所需用地ꎮ 建筑用地按建筑容积率 (建筑面积与建筑用地之比) 进行控制ꎬ 普通中小

学建筑容积率不得低于 ０ ６５ꎮ
第 ４ 条　 停车场用地包括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停车场ꎮ 机动车按照教师编制 ５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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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ｍ２ /车配置ꎬ 非机动车按照初二以上学生数 ８０％ꎬ １ ｍ２ /生核算配置ꎮ 停车用地按照小

学 ３５ ５ ｍ２ /班ꎬ 九年制学校 ５１ ｍ２ /班ꎬ 初中 ８２ ｍ２ /班ꎬ 高中 １００ ｍ２ /班供地ꎮ 提倡绿化地

与停车场地结合建设ꎮ 新建学校在用地紧张情况下ꎬ 提倡建设地下停车场ꎬ 并按相应比例

折减总用地面积ꎮ
第 ５ 条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建设规模参照下表ꎮ

表 ２　 普通中小学学校建设用地面积

学校类型 学校规模
建设用地指标 (ｍ２)

建筑用地 体育用地 生均占地面积 总用地面积

小学

６ 班 ３６６０ ２５１６ ２６ ６６ ７１９９

１２ 班 ７４９３ ７００２ ３０ ６４ １６５４１

１８ 班 １０８０７ ７６１０ ２６ ５１ ２１４８６

２４ 班 １３９２１ １１８５３ ２７ ６６ ２９８６７

３０ 班 １６６７６ １２４６１ ２５ ３８ ３４２５３

３６ 班 １８７９６ １３０６９ ２３ ４７ ３８００４

九年制学校

１８ 班 １１５９６ ７６１０ ２６ ９６ ２２６４６

２７ 班 １４７７９ １２４６１ ２５ ７１ ３２３９９

３６ 班 １８３４６ １９４８６ ２６ ６１ ４４７１１

４５ 班 ２１６０３ ２０５０４ ２４ １４ ５０７０６

初中

１２ 班 ９３０２ ６９０２ ３２ ６５ １９５９１

１８ 班 １２８６５ １１２９３ ３２ ４８ ２９２３８

２４ 班 １６１３５ １１７０３ ２８ ８４ ３４６１１

３０ 班 １８４７９ １２３６１ ２６ ２ ３９３０７

３６ 班 ２０８０４ １９３８６ ２７ ９７ ５０３５０

高中

２４ 班 １９０６６ １２９６９ ３２ ７ ３９２３５

３０ 班 ２１５７９ １３６２７ ２９ ４７ ４４２０６

３６ 班 ２４９５４ ２１０４２ ３１ ５５ ５６７９６

４８ 班 ３１８６５ ２２６７８ ２８ ６９ ６８９４３

６０ 班 ３７１０６ ２４２１４ ２６ ４４ ７９３２０

　 　 注: １ 新建寄宿制学校按照每生增加用地面积保证 １２ｍ２ꎬ 不超过每生 ２０ｍ２ 核算ꎮ
２ 重点学校、 示范性学校、 民族学校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增列的校舍用房ꎬ 可另行增

加面积指标ꎮ

四、 中等职业教育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中等职业学校容积率 ０ ５－０ ６ꎮ
第 ２ 条　 中等职业学校建设用地指标参照以下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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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中等职业学校建设用地指标

学校类别 学生规模 (人) 总用地 (ｍ２ / 生)
建筑用地面积

(ｍ２ / 生)

体育用地面积

(ｍ２ / 生)

实训实习基地用地

(ｍ２ / 生)

第一产业学校

１０００ ４５ ４４ １９ ６５ ９ ５０ ８ ７５

２０００ ４０ ８８ １８ ９６ ７ ５０ ７ ８８

３０００ ３７ ８２ １８ ２８ ６ ５０ ７ 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４ ９６ １７ ５９ ５ ５０ ６ １３

５０００ ３３ ７０ １６ ９９ ５ ００ ５ ２５

第二产业学校

１０００ ４６ ０７ １９ ６５ ９ ５０ ９ ３８

２０００ ４１ ４４ １８ ９６ ７ ５０ ８ ４４

３０００ ３８ ３２ １８ ２８ ６ ５０ ７ ５０

４０００ ３５ ３９ １７ ５９ ５ ５０ ６ ５６

５０００ ３３ ７０ １６ ９９ ５ ００ ５ ６３

第三产业学校

１０００ ４４ １９ １９ ６５ ９ ５０ ７ ５０

２０００ ３９ ７５ １８ ９６ ７ ５０ ６ ７５

３０００ ３６ ８２ １８ ２８ ６ ５０ ６ 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４ ０８ １７ ５９ ５ ５０ ５ ２５

５０００ ３３ ７０ １６ ９９ ５ ００ ４ ５０

　 　 注: (１) 综合类学校按照各类学生的比值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ꎮ
(２) 学校实际办学规模介于表列两个规模之间的采用插入法计算ꎮ
(３) 第一产业学校指从事农林牧渔类生产教学的学校ꎬ 第二产业学校指资源环境、 能源与新能源、 土木水

利、 加工制造、 石油化工、 轻纺食品类等制造业生产教学的学校ꎬ 第三产业学校包含交通运输类ꎬ 信息技

术、 财经商贸、 教育、 司法服务、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ꎬ 医疗卫生、 休息保健类ꎬ 旅游服务类ꎬ 文化艺术、 体

育与健身类等各类服务型产业教学的学校ꎮ
(４) 本表中实训实习基地指与学校同处建设的部分ꎬ 农林牧渔类等需另辟用地建设的类别参考下表或开展节

地评价ꎮ

第 ３ 条　 农林牧渔类学校专门实习场地用地参考以下建议指标ꎮ

表 ４　 农林牧渔类学校专门实习场地参考指标

项目 参考指标 (ｍ２ / 生)

１ 农业专业实习农场、 牧场、 鱼塘 ３００

２ 林业专业实习林场、 苗圃、 果园 ８０

３ 生物专业实习园 ６０

五、 高等教育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普通高等学校在工程的规划与建设中必须科学合理、 节约用地ꎬ 尽量集中紧

凑地进行布置ꎬ 在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建筑层数与建筑密度ꎮ 教室、 图书

馆、 实验科研用房、 教工宿舍、 学生宿舍等项建筑的平均层数不低于 ４ ５ 层ꎬ 建筑密度不

小于 ２３ ５％ꎻ 食堂、 风雨操场、 会堂、 仓库及一些生活福利附属用房的平均层数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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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层ꎬ 建筑密度不小于 ３１ ５％ꎮ
第 ２ 条　 高等教育用地指标一般不超过下表规定ꎮ

表 ５　 普通高等学校用地控制指标推荐值

学校规模 (人)

生均用地面积 (ｍ２ / 生)

总面积 其中

生均宿舍用地 生均绿地 生均体育场地

容积率

<５０００ ５４ ５ ５ ６ ８ ２ ０ ４５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０ ５ ５ ６ ７ ５ ０ ５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４９ ５ ５ ６ ７ ２ ０ ５

>２００００ ４８ ５ ５ ６ ６ ８ ０ ６

表 ６　 不同类型高校生均用地面积折减推荐表

学校类别 综合院校 工科院校 师范院校 农业院校 林业院校

折减系数 １ １ １３ １ １ １３ １ １３

学校类别 医学院校 政法院校 财经院校 外语院校 艺术 / 体育院校

折减系数 １ １３ ０ ７８ ０ ７８ ０ ８７ １ ４

六、 特殊学校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１ 条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容积率不得低于 ０ ６５ꎬ 绿地率不小于 ３５％ꎮ
第 ２ 条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ꎮ

表 ７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

学校类别 学校规模 人均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建设用地面积 (ｍ２)

盲校

９ 班 ２３１ １６５９６

１８ 班 １６８ ２４１６８

２７ 班 １３６ ２９４５３

聋校

９ 班 １４８ １６０１９

１８ 班 １０８ ２３３２５

２７ 班 ９３ ３０２２５

培智学校

９ 班 ２６７ １４４２７

１８ 班 １９３ ２０８２９

２７ 班 １６３ ２６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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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科研机构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科研机构平均建筑容积率大于 ０ ８ꎬ 绿地率大于 ３０％ꎮ
第 ２ 条　 科研机构建设用地规模建议参考下表规定指标ꎮ

表 １　 科研机构建设用地推荐性指标

类别名称 工作人数 (人)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底层 多层 低层与高层结合

研究院所

≤６０ ７０ ５５ ４３

６０~２００ ７０ ５０ ３８

２００~５００ ６５ ４８ ３６

≥５００ ６０ ４５ ３０

研发机构

≤６０ ７５ ６５ ５０

６０~２００ ７０ ６５ ５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６５ ６０ ４５

≥５００ ６０ ５５ ４５

　 　 注: (１)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科研机构ꎬ 包含农业种植、 养殖类等类型实验场地的科研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增

加容积率和人均用地面积ꎮ
(２) 建议部分不需要室外实验场地和大跨度实验室的科研院所机构的建设可参考商服用地中的经营性办公场

所和独立性办公场所的控制指标供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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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卫生计生系统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新建综合医院、 中医院、 专科医院、 卫生院、 精神病医院、 传染病医院、 疾

控防治中心、 卫生监督所的绿地率不应低于 ３５％ꎻ 新建疗养院建绿地率不应低于 ４０％ꎮ
第 ２ 条　 卫生系统项目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表 １ 规定的指标ꎮ

表 １　 医疗卫生系统建设用地指标表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病床张数) 单位用地 (ｍ２ / 床) 容积率

综合医院 /
中医院

大型

中型

小型

≥９００ １１１

７００~８９９ １１３

５００~６９９ １１５

２００~４９９ １１７

≥０ ７

精神病医院

大型 ≥５００ １０５

中型 ２００~４９９ １１０

小型 <１９９ １１５

≥０ ５

传染病医院

大型 ≥４００ １２０

中型 ２００~３９９ １２５

小型 <２００ １３０

≥０ ５

专科医院 ——— ——— ——— ≥０ ７

疗养院

分级 建设规模 (床位数量张) 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大型 ３００~５００ ６ ０~９ ０

中型 １００~３００ ３ ０~６ ０

小型 ５０~１００ １ ０~３ ０

容积率

———

卫生院

分级

中心

卫生院

一般

卫生院

建设规模或类型 (病床张数) 单位用地 (ｍ２ / 床)

≥１５０ １４５

６０~１４９ １６０

<６０ １７５

≥６０ １６０

３０~５９ １７５

<３０ １９０

容积率

≥０ ８

≥０ ８

≥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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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或类型 (服务人口 / 万人) 总用地面积 (ｍ２) 容积率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大型 ≥７ １７００~２８００
中型 ５~７ １４００－２５００
小型 <５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０ ７~１ ２

社区卫生

服务站
０ ８~１

３５０－１８０
(不建议独立供地)

０ ７~１ ２

类别名称

妇幼

保健院

分级 编制人数 (人) 单位用地 (ｍ２ / 人)
大型 ≥８０ １００
中型 ４０~７９ １０５
小型 <４０ １１０

容积率

≥０ ８

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大型 ≥３００ ９５
中型 １００~２９９ １００
小型 <１００ １０５

１ ２－２ ０

卫生监督所

大型 ≥１００ ９０
中型 ５０~９９ ９５
小型 <５０ １００

≥１ ０

其他卫生机构 分级 救护车数 (辆) 总用地面积 (ｍ２) 容积率

急救中心

大型

中型

小型

６０ ４１００

５０ ３７００

４０ ３３００

３０ ２８００

２０ ２２００

１０ １５００

<５ １０００

０ ８—１ ５ꎬ
不宜超过 １ ５

其他医疗

卫生机构

分级 编制人数 单位用地 (ｍ２ / 人)
大型 ≥８０ 人 ９０
中型 ４０~７９ 人 ９５
小型 <４０ 人 １００

容积率

≥０ ７

　 　 注: １ 本表不包括培训用房的用地面积ꎬ 各医院因承担培训、 教学等职能所应增加的建筑面积请参考具体类型医

院建设标准增加ꎮ
２ 承担医学科研任务的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 精神病院ꎬ 应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７０％为基数ꎬ 按

每人 ３２ｍ２ 另行增加科研和教学设施的建设用地ꎮ
３ 当综合医院规定指标确实不能满足需要时ꎬ 可按不超过 １１ｍ２ / 床指标增加用地面积ꎬ 用于预防保健、 单列

项目用房的建设和医院的发展用地ꎮ
４ 新建各类医院鼓励采用地下停车、 停车楼等立体停车方式ꎬ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的用地面积ꎬ 可在床

均用地面积指标以外ꎬ 按当地的有关规定确定ꎮ
５ 疗养院用地中当规定的指标确实不能满足需要时ꎬ 可按不超过 １１ｍ２ / 床指标增加用地面积ꎬ 用于预防保健、 单列

项目用房的建设和疗养院的发展用地ꎻ 承担科研和教学任务的疗养院ꎬ 应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其所需用地面积ꎬ 同时

可参考现行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 建标 １１０ꎻ 建筑平均层数四层以上的疗养院ꎬ 用地指标可采用下限ꎻ 建筑平均层

数二层以下的疗养院ꎬ 用地指标宜采用上限ꎻ 特大型疗养院建设用地规模进行单独论证ꎮ
６ ６０ 辆以上规模的急救中心用地面积可按每 １０ 辆增加 ４００ｍ２ 计算ꎻ 直属急救分中心用地面积指标参照执行ꎻ
直属急救站的用地面积一般为 ２５０—５００ｍ２ꎮ
７ 乡镇卫生院用地规定不含职工用房用地ꎬ 可根据当地居住用地要求另行审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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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文化艺术业建设用地指标

一、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各类艺术馆、 青少年宫、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老年人活动中心等的建设可参

考文化馆或乡镇文化站建设标准ꎮ
二、 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２ 条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要参照以下指标ꎮ

表 １ １　 小型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服务人口 (万人) 藏书量 [万册 (件) ] 建筑面积 (ｍ２)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用地面积 (ｍ２)

５ ５ １２００ ≥０ ８ ２５~４０ １２００~１５００

１０ １０ ２３００ ≥０ ９ ２５~４０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１５ １５ ３４００ ≥０ ９ ２５~４０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２０ ２０ ４５００ ≥０ ９ ２５~４０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注: １ 表中服务人口指小型馆所在城镇或服务片区内的规划总人口ꎻ ２ 表中用地面积为单个小型馆建设用地

面积ꎮ

表 １ ２　 中型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服务人口 (万人) 藏书量 [万册 (件) ] 建筑面积 (ｍ２)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用地面积 (ｍ２)

３０ ３０ ５５００ ≥１ ０ ２５~４０ ４５００~５５００

４０ ３５ ６５００ ≥１ ０ ２５~４０ ５５００~６５００

５０ ４５ ７５００ ≥１ ０ ２５~４０ ６５００~７５００

６０ ５５ ８５００ ≥１ １ ２５~４０ ７０００~８０００

７０ ６０ ９５００ ≥１ １ ２５~４０ ８０００~９０００

８０ ７０ １１０００ ≥１ １ ２５~４０ ８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９０ ８０ １２５００ ≥１ ２ ２５~４０ ９０００~１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３５００ ≥１ ２ ２５~４０ ９５００~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１ ２ ２５~４０ １０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注: １ 表中服务人口指中型馆所在城镇或服务片区的规划总人口ꎻ ２ 表中用地面积为单个中型馆建设用地面积ꎮ

表 １ ３　 大型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服务人口 (万人) 藏书量 [万册 (件) ] 建筑面积 (ｍ２)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用地面积 (ｍ２)

１５０ １３０ ２００００ ≥１ ２ ３０~４０ １１０００~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８０ ２７０００ ≥１ ２ ３０~４０ １４０００~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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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服务人口 (万人) 藏书量 [万册 (件) ] 建筑面积 (ｍ２)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用地面积 (ｍ２)

３００ ２７０ ４００００ ≥１ ３ ３０~４０ 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 ３６０ ５３０００ ≥１ ４ ３０~４０ ２７０００~３８０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１ ５ ３０~４０ ３５０００~４７０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４０００ ≥１ ５ ３０~４０ ４６０００~６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 ５ ３０~４０ ５２０００~８００００

　 　 注: １ 表中服务人口指大型馆所在城市的规划总人口ꎻ ２ 表中用地面积是指大型馆建设用地 (包括分 ２ 处建设)

的总面积ꎻ ３ 大型馆总藏书超过 １０００ 万册的ꎬ 可按照每增加 １００ 万册藏书ꎬ 增补建设用地 ５０００ｍ２ 进行控制ꎮ

三、 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３ 条　 文化馆的建设要参照以下指标ꎮ

表 ２　 文化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类型 建筑面积 (ｍ２)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设用地总面积

(ｍ２)

建设用地中的室外

活动场地 (ｍ２)

大型馆 ≥６０００ ≥１ ３ ２５~４０ ４５００~６５００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中型馆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１ ２ ２５~４０ ３５００~５０００ ９００~１５００

小型馆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１ ０ ２５~４０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０

　 　 注: １ 建筑面积不足 ２０００ｍ２ 的小型馆ꎬ 应与其他相关公共文化设施联合建设ꎬ 不设置独立的建设用地ꎮ ２ 服务

人口不足 ５ 万人的地区ꎬ 不设置独立的文化馆建设用地ꎬ 鼓励文化馆与其他相关文化设施联合建设ꎮ ３ 大型馆覆盖的

４ ０ｋｍ 服务半径内不再设置中型馆ꎻ 大、 中型馆覆盖的 ２ ０ｋｍ 服务半径内不再设置小型馆ꎮ ４ 服务人口以辖区常住人

口或文化馆服务范围的常住人口进行核算ꎮ ５ 自行车停车应按每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２ 个车位配置ꎮ 机动车停车应充分

利用地下空间及社会停车设施ꎬ 地面停车场地面积应控制在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８％以内ꎮ

四、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４ 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要参照以下指标ꎮ

表 ３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控制指标

类型
服务人口

(万人)

建筑面积

(ｍ２)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ｍ２)

用地总量

(ｍ２)

建筑密度

(％)
容积率

大型站 ５~１０ ８００~１５００ ６００~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４０ ０ ７~１ ０

中型站 ３~５ ５００~８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６００ ２５~４０ ０ ５~０ ７

小型站
１~３ ３００~５００

１ 以下 ３００
６００~８００ ６００－１２００ ２５~４０ ０ ３~０ ５

　 　 注: 乡镇文化站可考虑与其他公共设施合并建设ꎬ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得低于 ６００ｍ２ꎮ

五、 展览类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５ 条　 展览馆、 会展中心、 博物馆、 科技馆等用地指标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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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展览类场馆设施建设用地指标表

类型 规模 设施规模 (建筑面积 ｍ２) 用地面积 (公顷)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会展中心 — ≥３５０００ ≤１２ ≥０ ４５ ２０~３０

展览馆

大型 １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 ０ ９~２ ９ ≥０ ９

中型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１ ０ ≥０ ８

小型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０ ２５~０ ４ ≥０ ８

２５~４０

博物馆
特大型 ≥５００００ ≤６ ２５ ≥０ ８

大型 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２ ５~６ ２５ ≥０ ８
２５~４０

博物馆

大中型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 １ ２５~２ ５ ≥０ ８

中型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０ ８３~１ ６７ ≥０ ６

小型 ≤５０００ ≤０ ８３ ≥０ ６

２５~４０

科技馆

特大型 ３００００ ３ ０~４ ０

大型 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１ ５~３ ０

中型 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０ ８~１ ５

小型 ≤８０００ ０ ４~０ ８

０ ７~１ ２５~３５

美术馆

Ⅰ ２２０００~３５０００ １ ５~５ ８

Ⅱ １５０００~２２０００ １~３ ７

Ⅲ ６５００~１５０００ ０ ４~２ ５

Ⅳ ３８００~６５００ ０ ３~１ １

Ⅴ １０００~３８００ ０ ０７~０ ７

０ ６~１ ５ ２５~４０

六、 群众文化生活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第 ６ 条　 群众文化生活建设用地指标参照下表

表 ５　 群众文化生活建设用地指标表

类别名称 建设规模或类型 建设用地 (ｍ２ / 千人) 容积率

青少年宫 — ３~７ ０ ７

艺术表演场馆

建设类型 建设规模 (人) 建设用地 (ｍ２)

大型 １２０１－１５００ ６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中型 ８０１－１２００ ２５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小型 ３０１－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

１ ０

　 　 注: 建设规模小于 ３００ 人的不建议独立供地ꎬ 可与其他设施合并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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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城市公共体育场馆 (游泳馆) 等用地包括体育场 (馆) 建筑用地、 配套场

地及设施用地、 绿化用地、 交通用地等四类用地ꎬ 满足当地城乡规划设计条件所需要的其

他用地另行计算ꎮ
第 ２ 条　 各类专项体育训练场馆项目用地参考 «体育训练场馆用地指标» (２０１２) 中

各相关规定ꎮ
第 ３ 条　 公共体育场用地指标参照下表

表 １　 城市公共体育场用地控制指标

座席数 (座) ４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２９９９９－２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９－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５０００ ４９９９ 以下

用地面积 (ｍ２) ２０７９００－１８５２００ １８５２００－１５６１００ ８６４００－６３４００ ６３４００－５１９００ ５１９００

　 　 注: 表中公共体育场的用地面积均为上限指标ꎬ 当座席数在表中未显示时ꎬ 其用地面积应采用插值法计算ꎮ 计算

公式如下:
Ｓ ＝ Ｓ２ ＋ (Ｓ１ － Ｓ２) / (Ｎ１ － Ｎ２) × (Ｎ － Ｎ２)

　 　 Ｓ: 拟建坐席数体育场用地面积

Ｓ１: 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用地面积

Ｓ２: 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用地面积

Ｎ: 拟建体育场座席数

Ｎ１: 拟建坐席数上分档限座席数

Ｎ２: 拟建坐席数下分档限座席数

第 ４ 条　 公共体育馆用地指标参照下表

表 ２　 城市公共体育馆用地控制指标

座席数 (座)

１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９９９９－６０００ ５９９９－３０００ ２９９９－１５００ １４９９ 以下

含冰球或

体操场地

含冰球或

体操场地

不含冰球或

体操场地

不含冰球或

体操场地

不含冰球或

体操场地

不含冰球或

体操场地

用地面积 ( ｍ２) ７２８００－５６３００ ５６３００－４３９００ ３５５００ ３２５００－１９９００ １９９００－１４４００ １４４００

　 　 注: 表中公共体育馆的用地面积均为上限指标ꎬ 当座席数在表中不显示时ꎬ 其用地面积应采用插值法计算ꎮ

第 ５ 条　 公共游泳馆建设用地指标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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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城市公共游泳馆用地控制指标

座席数 (座)
４０００－３０００ ２９９９－１５００ １４９９－１０００ ９９９ 以下

含跳水 含跳水 不含跳水 不含跳水 不含跳水

用地面积 ( ｍ２) ３６９００－３３１００ ３３１００－２５９００ ２４８００－１７６００ １６９００－１６３００ １６３００

　 　 注: 表中公共游泳馆的用地面积均为上限指标ꎬ 当座席数在表中不显示时ꎬ 其用地面积应采用插值法计算ꎮ

第 ６ 条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参照下表

表 ４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分级面积指标

人口规模 (人) 室外用地面积 (ｍ２) 室内建筑面积 (ｍ２)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６５０－９５０ １７０－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４３００－６７００ ２０５０－２９００

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１８９００－２７８００ ７７００－１０７００

　 　 注: (１) 在 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人口规模的社区中宜集中设置一处社区体育中心ꎮ
(２) 当室外项目设置于室内时ꎬ 用地面积指标相应减少ꎬ 室内建筑面积指标相应增加ꎬ 反之亦然ꎮ

第 ７ 条　 超规模体育设施建设项目ꎬ 用地规模确定应根据土地使用标准的相关政策要

求ꎬ 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

８５１



山东省老年人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老年人设施的新建、 改建和扩建工程ꎮ 本建设标准涵盖为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健康护理、 康复娱乐、 社会工作、 居住生活等服务的专业照料机构

及住宅项目ꎮ
第 ２ 条　 老年护理院、 农村敬老院、 社会福利院、 光荣院、 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等机构

相关设施建设可参照老年养护院建设标准相关规定执行ꎬ 老年公寓、 老年住宅参照具体规

定执行ꎮ
第 ３ 条　 老年养护院的建设用地包括建筑、 绿化、 室外活动、 停车和衣物晾晒等用

地ꎬ 并按照建设要求和节约用地的原则确定用地面积ꎬ 建筑密度不应大于 ３０％ꎬ 容积率

一般在 １ ０—２ ０ꎻ 绿地率和停车场的用地面积不应低于当地城市规划要求ꎻ 室外活动、
衣物晾晒等用地不宜小于 ４００ ｍ２ ~６００ ｍ２ꎮ

第 ４ 条　 新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依据规划单独办理供地手续的ꎬ 其宗地面积原则上控

制在 ３ 公顷以下ꎬ 有集中配建医疗、 保健、 康复等医卫设施的ꎬ 不得超过 ５ 公顷ꎮ
第 ５ 条　 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内建设的老年公寓、 宿舍等居住用房ꎬ 可参照公共租赁住

房套型建筑面积标准ꎬ 限定在 ４０ ｍ２以内ꎮ
第 ６ 条　 老年人设施建设参考以下标准:

表 １　 老年养护院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 (床) 单位用地面积 (ｍ２ / 床) 容积率

老年养护院

一类 ５００

二类 ４００

三类 ３００

四类 ２００

五类 １００

３５—５０ １ ０—１ ５

　 　 注: １ 规模 ５００ 张床以上的宜分点设置ꎻ ２ 原则上建设规模越大单位用地面积越小ꎮ

表 ２　 老年公寓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分级 建设规模 (床) 单位用地面积 (ｍ２ / 床) 容积率

老年公寓

特大型 >２０１

大型 １５１－２００

中型 ５１－１５０

小型 ≤５０

３０—５５ １ ２—１ ８

　 　 注: 原则上建设规模越大单位用地面积越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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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分级 社区人口规模 (人) 用地面积 (ｍ２ / 人) 容积率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一类 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二类 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三类 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１５—３０ ≤１ ０

　 　 注: 原则上建设规模越大单位用地面积越小ꎮ

表 ４　 老年住宅建设用地指标

类别名称 建筑类型 单位用地面积 (ｍ２ / 人) 容积率

老年住宅

低层建筑

多层建筑

小高层建筑

３０—６０ １ ０—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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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未成年人福利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儿童福利院、 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建设用地应包括建筑、 绿化、 室外

活动和停车等用地ꎬ 其用地面积应根据建筑要求和节约用地的原则合理确定ꎮ 建筑密度宜

为 ２５％~３０％ꎮ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应按 ４~５ ｍ２ /床核定ꎮ
第 ２ 条　 未成年人福利设施的建设应符合以下标准ꎮ

表 １　 未成年人福利设施建设规模分类表

设施名称 类别
服务城市总人口

(万人)
床位数

(张)

单位建筑面积

(ｍ２ / 床)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ｍ２ / 床)
容积率

儿童福利院

一类 ４００~６００ ３５０~４５０ ３５~３７ ≥４ ０ ０ ７~１ ０

二类 ３００~４００ ２５０~３４９ ３７~３９ ≥４ ５ ０ ７~１ ０

三类 ２００~３００ １５０~２４９ ３９~４１ ≥５ ５ ０ ６~１ ０

四类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１４９ ４１~４３ ≥５ ５ ０ ５~０ ９

流浪未成年

人救助中心

类别
流动人口数

(万人)
床位数

(张)

单位建筑面积

(ｍ２ / 床)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ｍ２ / 床)
容积率

一类 １５０~２２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３０ ≥４ ０ ０ ８~１ ２

二类 ７５~１５０ (不含) １０１~２００ <３３ ≥４ ５ ０ ８~１ ０

三类 ３５~７５ (不含) ５０~１００ <３５ ≥５ ５ ０ ６~１ ０

　 　 注: １ 接近人口数低值的ꎬ 其建设规模宜采用各类床位数低值ꎻ 接近人口数高值的ꎬ 其建设规模宜采用各类床位

数高值ꎻ 中间部分采用插值法确定ꎮ
２ 辖区人口规模超过 ６００ 万的城市ꎬ 可按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床位数量ꎻ 辖区人口规模在 １００ 万以下的城市ꎬ
宜在综合社会福利机构中设立儿童部ꎮ
３ 辖区流动人口数量超过 ２２０ 万的城市ꎬ 可适当增加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床位数量ꎬ 并参照一类标

准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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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监狱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新建监狱建设用地标准宜按每罪犯 ７０ｍ２ 测算ꎬ 有特殊生产要求的劳动改造

项目的监狱建设用地标准可根据实际需要报有关部门批准后确定ꎮ
第 ２ 条　 监狱项目总体容积率控制在 ０ ４~０ ５ꎮ
第 ３ 条　 新建监狱绿地率宜为 ２５％ꎬ 扩建和改建监狱绿地率宜为 ２０％ꎮ
第 ４ 条　 监狱项目建设用地应符合表 １ 的规定ꎮ

表 １　 监狱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罪犯人数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建设用地指标 (公顷)

小型监狱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７０~８０ ≤１６

中型监狱 ２００１~３０００ ７０~７５ ≤２３

大型监狱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６５~７０ ≤３５

　 　 注: １、 项目总用地面积不包括代征土地面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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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看守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看守所绿地率应满足当地城乡总体规划和建设有关绿地的控制要求ꎮ
第 ２ 条　 看守所建筑密度宜为 ３３％ꎬ 容积率控制在 ０ ３~０ ５ꎻ 特殊情况需建设两层以

上监房的ꎬ 其容积率根据总体布局要求另行核定ꎮ
第 ３ 条　 看守所项目建设用地应符合下表的规定ꎮ

表 １　 看守所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在押人数 (人) 单位建筑面积 (ｍ２ / 人)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建设用地指标 (公顷)

小型看守所 ≤１００ ３１ ０５ ７５~９０ ≤１

中型看守所
１００~２００ ２９ ８６ ７５~９０ ≤２

２００~４９９ ２８ ６７ ７５~９０ ≤４ ５

大型看守所 ５００~９９９ ２７ ４３ ６８~８０ ≤８ ７

特大型守所 ≥１０００ ２７ ４３ ６８~８０ ≤１７ ５

　 　 注: １ 设计押量为 ２００~５００ 人之间的ꎬ 按公式 ３１ ０５－２ ３８ (Ｎｓ－２００) / ３００ 计算建筑面积指标ꎻ 设计押量为 ５００
~１０００ 人之间的ꎬ 按公式 ２８ ６７－１ ２４ (Ｎｓ－５００) / ５００ 计算建筑面积指标ꎮ 设计押量 ２００ 人以下的建筑面积

指标ꎬ 按照设计押量 ２００ 人的建筑面积指标确定ꎻ 设计押量 １０００ 人以上的建筑面积指标ꎬ 按照设计押量

１０００ 人的建筑面积指标确定ꎮ Ｎｓ 为设计押量ꎬ ＮＰ 前五年平均押量ꎮ
２ 采暖地区的看守所建筑面积指标可在本表的基础上适当增加ꎬ 其中寒冷地区增加 ４％ꎬ 严寒地区增加 ６％ꎮ
３ 看守所停车场地面积ꎬ 按 ２５ ｍ２ / 车位计算ꎻ 车位数量应综合考虑看守所公务车辆、 外来车辆及民警自备车

辆实际需求合理确定ꎻ 建设地下停车库时应根据实际需求另行报批ꎬ 并相应增加建筑面积ꎻ 看守所民警文体

活动场地应按工作人员数量确定ꎬ 人均不应低于 ３ ２ ｍ２ꎬ 且总面积最低不宜小于 ６００ 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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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拘留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拘留所建设用地包括建筑基地、 体能训练活动场地和公务车辆停放场地三部

分ꎮ 其中建筑基地 (含安全隔离、 交通道路等) 单层覆盖率为 ３３％ꎬ 建筑容积率为 ０ ３ꎻ
低层和多层覆盖率为 ２５％~２７％ꎬ 建筑容积率为 ０ ８~１ ２ꎮ 体能训练活动场地按拘押人数

每人 ６~１０ｍ２ 计算ꎮ 小型、 中型、 大型和特大型所公务车辆停放场地分别按 ９ 辆、 １２ 辆、
１５ 辆和 １８ 辆计算ꎬ 每车位为 ２５~３０ｍ２ꎮ

第 ２ 条　 种植、 养殖业等劳动用地未计算在内ꎬ 可限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另行报批ꎮ
第 ３ 条　 拘留所项目建设用地应符合表的规定ꎮ

表 １　 拘留所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日均拘留人数 (人) 单位建筑面积 (ｍ２ / 人)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建设用地指标 (公顷)

小型 ≤５０ ２７ １０３ ≤０ ８

中型 ５０~１５０ ２６ ９７ ≤１ ５

大型 １５０~３００ ２４ ９０ ≤２ ７

特大型 ≥３００ ２３ ８６ ≤４ ３

４６１



山东省强制戒毒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强制戒毒所容积率不得小于 ０ ５ꎮ
第 ２ 条　 新建场所绿地率不低于 ３０％ꎬ 扩建和改建场所绿地率不低于 ２０％ꎮ
第 ３ 条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集中活动场地面积宜按每人 ３ ０６ ｍ２测算ꎬ 警察训练场地

面积宜按每人 ３ ２４ ｍ２测算ꎬ 且不低于一个篮球场的面积ꎮ 强制隔离戒毒所停车场地面

积ꎬ 按 ２５ ｍ２ /车位计算ꎮ
第 ４ 条　 司法强制戒毒所用地面积指标应按表 １ 指标确定ꎮ

表 １　 司法强制戒毒所建设用地指标

设计收治量 (人)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３００~７９９ ≤７１ ４

８００~１４９９ ≤６５ ２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６２ １

　 　 注: １ 设计收治量在 ３００ 人~７９９ 人之间的ꎬ 按公式 ３３ ７０－３ １０ (Ｎｓ－３００) / ５００ / Ｒ 计算用地面积指标ꎻ 设计收

治量在 ８００ 人~１４９９ 人之间的ꎬ 按公式 ３２ ６０－１ ５８ (Ｎｓ－８００) / ７００ / Ｒ 计算用地面积指标ꎻ 设计收治量在

１５００ 人~３０００ 人之间的ꎬ 按照设计收治量 １５００ 人的用地面积指标确定ꎻ 设计收治量 ３００ 人以下的用地面积

指标ꎬ 按照设计收治量 ３００ 人的用地面积指标确定ꎮ Ｎｓ 为设计收治量ꎬ Ｒ 为容积率ꎮ

２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人均用地指标在此基础上增加量应不超过 ０ １ｍ２ / 人ꎮ

第 ５ 条　 公安强制戒毒所用地面积指标应按表 ２ 指标确定ꎮ

表 ２　 公安强制戒毒所建设用地指标

设计收治量 (人) 单位用地指标上限 (ｍ２ / 人)

２００~３９９ ≤６７ ３

４００~７９９ ≤６２ ５

８００~２０００ ≤５９ ２

　 　 注: １ 设计收治量在 ２００ 人~３９９ 人之间的ꎬ 按公式 ３３ ６５－２ ４１ (Ｎｓ－２００) / ２００ / Ｒ 计算用地面积指标ꎻ 设计收

治量在 ４００ 人~７９９ 人之间的ꎬ 按公式 ３１ ２４－１ ６６ (Ｎｓ－４００) / ４００ / Ｒ 计算用地面积指标ꎻ 设计收治量在 ８００
人~２０００ 人之间的ꎬ 按照设计收治量 ８００ 人的用地面积指标确定ꎻ 设计收治量 ２００ 人以下的用地面积指标ꎬ
按照设计收治量 ２００ 人的用地面积指标确定ꎮ Ｎｓ 为设计收治量ꎬ Ｒ 为容积率ꎮ
２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人均用地指标在此基础上增加量应不超过 ０ １ｍ２ / 人ꎮ
３ 设置特殊监区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应按照 «公安监管场所特殊监区建设标准» 增加面积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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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收容教育所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收容教育所建设用地ꎬ 建筑密度宜为 ２７％ ~３３％ꎬ 容积率宜为 １ ２ ~ ２ ０ꎬ 其

中绿地率不低于 ３０％ꎮ
第 ２ 条　 收容教育所训练活动场用地: ３ ３ ~ ４ ０ｍ２ /人ꎮ 停车场用地: 停车位按 ２５ ~

３０ｍ２ /辆计算ꎬ 数量不少于配备车辆数的 ５００％ꎮ
第 ３ 条　 收容教育所用地控制指标按下表计算ꎮ

表 １　 收容教育所建设用地指标

类型 月均收容人数 (人) 单位建筑面积 (ｍ２ / 人) 单位用地指标 (ｍ２ / 人) 建设用地指标 (公顷)

小型 ≤２００ ２７ ２６ ５ ≤１

中型 ２００~４９９ ２６ ２５ ６ ≤１ ５

大型 ５００~７９９ ２４ ２４ ０ ≤２

特大型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２３ ２３ ≤２ ５

　 　 注: １ 小型收容教育所建设规模按 ２００ 人设置ꎮ
２ 寒冷和严寒地区的建筑面积指标可在规定的基础上增加 ４％~６％ꎮ
３ 劳动技能培训等其他用地未列入ꎬ 可另行报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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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殡葬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基本规定:
第 １ 条　 公益性公墓建设应符合下表相关规定

表 １　 公益性公墓建设控制指标

类别 骨灰安置总量 (个) 占地面积 (ｍ２) 服务人口 (万人)

一类 ７５００１－－９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１－－１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二类 ４５００１－－７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１－－１３００００ ６０－－１００

三类 １５００１－４５０００ ２３００１－－７００００ ２０－－６０

四类 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７７００－２３０００ <２０

　 　 注: 中间规模公益性公墓占地面积应采用插入法计算ꎮ 城市公益性公墓的最大建设规模不宜超过一类上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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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使用说明

第 １ 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适用于全省新建 (含改建和扩建) 的工业项目、 农村居民

点及城市住宅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等ꎮ
第 ２ 条　 本建设用地指标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土地利

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ＧＢ５０１３７－
２０１１)、 «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土地等别的通知» (国土资发 〔２００８〕 ３０８ 号) 的

分类体系ꎬ 对全省工业项目、 农村居民点及城市住宅项目、 基础设施项目、 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等用地项目类型进行分类归纳ꎬ 建立的定额标准和控制标准相结合的指标体系ꎮ 土地

等别划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发生调整的ꎬ 按调整后的执行ꎮ
定额标准: 是以设计生产规模或建设规模作为主要考察对象ꎬ 通过科学方法分级建立

的各类建设项目单位用地指标ꎬ 并以此为标准测算与核定建设项目用地规模ꎮ
控制标准: 指建设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条件ꎬ 是对一个工业项目 (或单项工程) 及

其配套工程在土地利用上进行控制的标准 (其中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包括平均投

资强度、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系数、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 亩均产值、 亩

均税收等)ꎮ
第 ３ 条　 投资强度按地区、 行业确定ꎬ 在具体应用本指标时ꎬ 分别根据土地等别划

分、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确定项目所在城市的土地等别和行业分类ꎬ
然后确定工业用地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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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关键名词和术语解释

工业用地: 采矿业、 制造业两大行业的各类项目用地ꎮ
基础设施用地: 能源、 交通、 通讯、 邮政、 市政环卫等基础设施项目用地ꎮ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科研、 教育、 卫生、 文化、 体育、 娱乐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用地ꎮ
农村居民点及城市住宅建设用地: 村庄、 农村新型社区、 城市住宅项目用地ꎮ
设计生产规模: 项目可研、 初步设计过程中确定的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产量)ꎮ
设计建设规模: 项目可研、 初步设计过程中确定的项目所能提供的能力或效益ꎮ
单位用地面积: 主要产品单位产量或项目单位建设规模的用地面积ꎮ
计算公式: 单位用地面积＝项目总用地面积÷项目设计生产规模或项目设计建设规模ꎮ
其中ꎬ 项目总用地面积不包括代征土地面积ꎮ
投资强度: 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ꎮ
计算公式: 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项目总用地面积ꎮ
其中: 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厂房、 设备和地价款ꎮ
容积率: 项目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值ꎮ
计算公式: 容积率＝总建筑面积÷总用地面积

建筑物层高超过 ８ 米的ꎬ 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ꎮ
行政办公以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项目用地范围内行政办公、 生活服务设施

占用土地面积 (或分摊土地面积) 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ꎮ
计算公式: 行政办公以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行政办公、 生活服务设施占用

土地面积÷项目总用地面积×１００％
当无法单独计算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占用土地面积时ꎬ 可以采用行政办公和生活

服务设施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重计算得出的分摊土地面积代替ꎮ
建筑系数: 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 用于生产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占地面

积总和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ꎮ
计算公式: 建筑系数＝ (建筑物占地面积＋构筑物占地面积＋堆场用地面积) ÷项目总

用地面积×１００％ꎮ
绿地率: 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之比ꎮ
计算公式: 绿地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面积÷项目总用地面积×１００％ꎮ
其中: 项目总用地面积不包括代征土地面积ꎮ
绿地率所指绿地面积主要包括厂区内公共绿地、 建 (构) 筑物周边绿地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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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全省土地类别划分

１ 一类地区 (四等): 济南市 (市中区 历下区 槐荫区 天桥区)、 青岛市 (市南区 市

北区 崂山区 李沧区)
２ 二类地区 (六等): 潍坊市 (潍城区 奎文区)、 烟台市芝罘区、 淄博市 (临淄区

张店区 淄川区)、 济南市历城区

３ 三类地区 (七、 八等): 威海市环翠区、 济宁市任城区、 临沂市兰山区、 枣庄市市

中区、 青岛市 (黄岛区 城阳区)、 烟台市莱山区、 淄博市 (博山区 周村区)、 泰安市

(岱岳区 泰山区)
４ 四类地区 (九、 十等): 滨州市滨城区、 德州市德城区、 菏泽市牡丹区、 莱芜市莱

城区、 聊城市东昌府区、 龙口市、 日照市东港区、 荣成市、 威海市文登区、 东营市东营

区、 烟台市 (福山区 牟平区)、 潍坊市坊子区、 即墨区、 胶州市、 寿光市、 招远市、 邹城

市、 莱芜市钢城区、 临沂市 (河东区 罗庄区)、 潍坊市寒亭区、 莱州市、 日照市岚山区

５ 五类地区 (十一、 十二等): 安丘市、 昌邑市、 肥城市、 胶南市、 莱西市、 莱阳

市、 蓬莱市、 平度市、 青州市、 曲阜市、 乳山市、 滕州市、 新泰市、 济宁市兖州区、 济南

市章丘区、 诸城市、 枣庄市 (薛城区 峄城区)、 长岛县、 高密市、 海阳市、 临清市、 栖霞

市、 枣庄市 (山亭区 台儿庄区)、 济南市长清区、 桓台县、 邹平县

６ 六类地区 (十三、 十四等、 十五等): 博兴县、 曹县、 昌乐县、 东阿县、 东明县、
费县、 高青县、 高唐县、 济阳区、 嘉祥县、 金乡县、 莒县、 乐陵市、 梁山县、 临朐县、 临

邑县、 德州市陵城区、 宁阳县、 平邑县、 平阴县、 平原县、 齐河县、 郯城县、 微山县、 汶

上县、 阳谷县、 沂源县、 鱼台县、 禹城市、 郓城县、 东营市河口区、 单县、 广饶县、 东营

市垦利区、 利津县、 蒙阴县、 武城县、 沂南县、 沂水县、 商河县、 泗水县、 定陶区、 惠民

县、 莒南县、 茌平县、 临沭县、 东平县、 宁津县、 兰陵县、 成武县、 冠县、 巨野县、 鄄城

县、 庆云县、 无棣县、 五莲县、 夏津县、 莘县、 阳信县、 滨州市沾化区

０７１



编制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名单

主 编 部 门: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主要编制单位: 山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

山东建筑大学

批 准 部 门: 山东省人民政府

实 施 日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参 编 人 员: 徐　 勇 张　 庆 段秀铭 李　 强

鞠　 彬 朱伟亚 张　 勇 闫　 整

崔东旭 李　 晓 郑燕凤 刘凤荣

姜怀龙 刘炳良 倪剑波 石晓凤

段文婷 许志伟 张　 涛 黄　 靖

邓振利


	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ML
	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标准2019

